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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以辨經方式呈現五部大論的第一本教科書──現觀辨析 

 
一、緣起 

    七、八年前，西藏的菩提上師曾鼓勵我說：「回台灣

後，你應該成立一個翻譯小組。」之後，又常聽到觀世

音尊者（達賴法王）提及：「桑耶寺多年前設立了『譯師

班智達洲』，專門翻譯佛法。」這是我成立「班智達翻譯

小組」的緣起。 

    推廣佛法應以培育僧才為基礎，進而利益社會大眾。

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伽教育，是擁有傳承與完整的五部大

論之教育體系，其中的因明系統來自陳那、法稱論師。

之後，西藏先賢祖師，將佛經內涵以活潑、深入的「辯

經理路」方式，建立嚴整的思考模式，訓練日後廣大僧

眾具備更敏銳、清晰、正確的思惟。 

    因此，我決定遵循藏傳僧伽教育的順序，先翻譯《攝

類學》，其次《心類學》《因類學》，最後再將三大寺的五

部大論教科書陸續譯出。這需要多年的努力與眾人的支

持、合作，非我一人能獨立完成，故於二○一一年，在

北印度開辦翻譯培訓班，祈望能早日成就。 



ii 

二、班智達翻譯小組五部大論教材翻譯計畫 

書名 作者 冊數 出版

基礎教材

攝類學

全稱：攝集攝類學諸

涵義之學者喜宴善說

蔣貝赤理雲

丹嘉措大師
一

2011 年、

2013 年出

增訂版

心類學

全稱：建立大理路心

類學必備集錦

洛桑嘉措

院長
一 2012 年 

因類學

全稱：建立因類學顯

映萬法之鏡

戒勝大格西 一 2013 年 

般若方面的教科書及參考書

現觀莊嚴論釋──顯

明般若義之燈
福稱論師 三 參下表 

現觀莊嚴論釋──般

若辨析
福稱論師 三 參下表

開慧增喜心摩尼
堪蘇蓮花勝

幢大師
三

量理方面的教科書及參考書

釋量論明解脫道疏 賈曹傑大師 二

釋量論頌明解脫道疏 福稱論師 二

除意闇日光釋
堪蘇蓮花勝

幢大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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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方面的教科書及參考書

中觀總義 福稱論師 一

中觀辨析 福稱論師 一

開啟深義眼之金匙
堪蘇蓮花勝

幢大師
二

俱舍方面的教科書

阿毘達磨俱舍莊嚴釋 欽文殊大師 三

阿毘達磨俱舍論之明

解脫道疏
僧成大師 一

《現觀莊嚴論釋──顯明般若義之燈》

書名 範圍 形式 日期

現觀總義１
至第一品之

四諦
出版 2013年12月 

現觀總義２
第一品之三

寶至二十僧
線上試讀版 2017年 2月 

現觀總義３
至第一品結

束
線上試讀版 2017年 7月 

現觀總義４
第二品、第

三品
線上試讀版 2017年 9月 

現觀總義５ 第四品 線上試讀版 2017年12月 

現觀總義６
第五品至第

八品
線上試讀版 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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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莊嚴論釋──般若辨析》 
書名 範圍 形式 日期 

現觀辨析１ 單元 1～33 線上試讀版 2019年12月 

現觀辨析２ 單元 34～86 線上試讀版 2020年10月 

現觀辨析３ 單元 87～135 線上試讀版 2020年12月 

 

三、感謝與祝福 

    完全以分析、辯論方式呈現的《現觀辨析》為搭配

《現觀總義》一起學習的最重要的課本，本書得以問世，

承蒙許多人的協助與支持。首先，感謝學習《現觀莊嚴

論》時的老師群，感謝翻譯本書時請益的師長們，以及

此次的編輯群及譯經會暨護持群，透由眾人的努力，才

終於得以完成。《現觀辨析》篇幅極多，全稿透過雲端譯

經會審定，再整合各方讀者的建議後，最終定案。在此，

深深致謝。 

    由衷感謝上師觀世音尊者、劉文釧居士、劉金釵居

士、殷琪居士，及滇津羅桑蔣丘等大德的善款支持，讓

此殊勝之翻譯事業順利開展並持續運作；衷心感謝允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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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三年的會員群──智慧群、般若群、文殊群、語自

在群、深見群、善慧群、妙音群、菩提心群、慈悲群、

廣行群，以及內地、台灣不定期隨喜等大德的善款支持。

翻譯本書的功德，祈願諸位上師長久住世，功德主事事

圓滿、順心，一切眾生早日脫離苦海，成就無上菩提。 

    本書若有任何錯誤，敬請十方大德海涵；若大眾對譯

文有任何建議，請賜予您寶貴的意見，或寫信至

panditatranslation＠gmail.com 留言，無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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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詞句說明 

 

「三輪」： 

代表對方承許了三個條件，但是這三個條件中的任兩個

條件成立，另一個條件就會無法成立，陷入自相矛盾的

情況，此時自方就可以回答「三輪！」。若以 A 代表有

法，B 代表所立法，C 代表因。當對方承許（一）A 不是

B、（二）A 是 C、（三）若是 C 周遍是 B 時，就陷入三輪

的困境。例如，當有人承許（一）白馬不是顏色、（二）

白馬是白色、（三）若是白色周遍是顏色時，就可以用「三

輪！」來破斥他。 

 

「因不成」： 

論式中的「因」不成立。例如，有人提出此論式：「白馬

理應是顏色，因是白色故。」當對此論式答「因不成」

時，代表回答者不承許白馬是白色。又例如，有人提出

此論式：「木魚理應是動物，因是魚故。」當對此論式答

「因不成」時，代表回答者不承許木魚是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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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許故」： 

因為承許前一個論式的緣故，所以你必須承許後續的推

論。例如《現觀辨析 1》文中有一段如此說「那麼，龍

樹依怙理應是究竟宣說者，因《中論》是究竟至言故。

若許，彼為有法，理應無勝汝之宣說者，因許故。不能

許，因汝是菩薩故。」此處粗體字所表達的意思為：若

承許龍樹依怙是究竟宣說者的話，龍樹依怙為有法，理

應沒有勝過龍樹依怙的宣說者，因為你已經承許龍樹依

怙是究竟宣說者的緣故。 

 

「今此不周遍」： 

指一種特殊的不周遍。雖然一般而言這樣的反駁方式周

遍會成立，但是在此處並不能成立周遍。例如，抽煙人

的口裡為有法，理應有火，因有煙故。 

 

「不成正確違害」： 

如此反駁並不能真正的駁倒對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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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成，則成相違」： 

若你對我的反駁回答「因不成」的話，將會和你之前的

主張相違。 

 

「導師釋迦牟尼佛不定」： 

導師釋迦牟尼佛是不周遍的事例。 

 

「於不周遍處，理應不周遍」： 

對於之前自方回答不周遍的點，雖然對方提出了反駁，

但仍然無法真正破斥己方觀點而讓周遍成立。 

 



 

 

ix 

凡例說明 

 

引用  

(1) 翻譯時，引用的譯文如下：滇津顙摩《般若波羅蜜多

要訣現觀莊嚴論釋心要莊嚴疏》（簡稱《心要莊嚴疏》）

及其中《明義釋》之譯文，其他相關譯文，以法尊法師

的譯文為主。 

(2) 當需要修改所引用的譯文時，也會依照藏文原文修

正。 

(3) 佛典引用主要是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的

電子佛典線上版（網址：http://cbetaonline.dila.edu.tw）。

引用《大正新脩大藏經》出處是依冊數、經號、頁數、

欄數、行數之順序紀錄，例如：(T30, no. 1579, p. 517, 

b6~17)。 

(4) 所引用的佛典將適度地加上新式標點符號，如：《俱

舍論本頌》原無句讀，為利讀者明辨，故另行增加標點

符號。又，依義理將原《瑜伽師地論》：「是名本性住

種姓習所成種姓者。」增入標點符號：「是名本性住種

http://cbetaonline.dil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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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習所成種姓者。」 

 

增字 

藏文原書所無，為方便讀者清楚了解、辨別，或為完整

表述中文文義、段落、科判而加。 

(1) 〔〕裡的字代表加字。 

(2) 為使文字通順，在字詞後加上詞頭或詞尾，如：「斷」

加上「德」字，成為「斷德」。 

 

因應中文習慣用法，稍有省略、變化  

(1) 藏文中有「與」、「以及」或兩個以上的「以及」，

中譯會依狀況予以增減、省略，有時以標點符號代替。 

(2) 內文的科判，若所指意義重複，將予以省略。如「第

二所依心」省略為「所依心」、「第二體性」省略為「體

性」。 

(3) 「表」、「明」、「顯」、「示」皆為「揭示」之義，

視修辭需要輪替使用，若有類似狀況亦可同此。 

(4) 「乃」、「即」、「是」皆為「是」之義，視修辭需

要輪替使用，若有類似狀況亦可同此。 

(5) 有時勝者（藏文 �ལ་བ།），在偈頌中受限於字數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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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6) 藏文「གཞི།」中譯為「基」，行文時，為易理解並通

順，故加上「法」字，成「基法」。另於翻譯名詞時亦

同，如：「色法」、「一法」等。 

(7) 凡藏文有「等」字，但引文尚未結束，則於引文後加

「……」與「等」字表之，如：「求寂聲聞……」等。 

(8) 藏文書中引用某文字後，有時僅加「等」字或無另加

字。為令容易理解，故於後再加上「文」一字，或「之

文」二字。如：「菩薩摩訶薩……」等「文」；寂滅「之

文」示涅槃。 

(9) 為令讀者易於理解藏文中的「汝」（藏文 �ོད།）或「彼」

（藏文 དེ།）字，在譯文中不寫出「汝」與「彼」，而是

直接表述。 

(10) 有時文中之「初者」、「次者」，原藏文書為「第

一」、「第二」，若易與其他數字混淆，則以「初者」、

「次者」代替。 

(11) 「覩史多天」為玄奘大師的譯詞，但鳩摩羅什大師

所譯「兜率天」較為人熟知，故以「覩史多天（兜率天）」

顯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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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譯文文字簡省，恐不易了知，別置譯注以做參考。

如《釋正理論》云：「無倒具義者，勤於聞辯修，惡諂

殘斷苦，離六論許三。」加注為：「無義倒義及具義，

勤聞勤辯與修行，惡諂離慈及斷苦，遠離六論許後三。」 

 

特殊句型  

(1) 本書中常出現「因……故」的句型，此屬因明論式，

意為：因為……的緣故。為明確標出可成立所主張之理

由，在理由之前加上「因」字，最後以「故」結語。 

(2) 非強調推理時，「有……，因有……故」的句型，因

不符中文慣用語，故省略。例如：有無漏九地，因有初

靜慮近分、初靜慮但住者、初靜慮勝進者，後三根本靜

慮與無色前三根本無漏故。譯為：有無漏九地：初靜慮

近分、初靜慮但住者、初靜慮勝進者，後三根本靜慮與

無色前三根本無漏。 

 

有關人名 

藏文中提及人名時，有時不加「菩薩」、「論師」、「大

師」等尊稱，本書依藏文慣例也未添加。 

 



 

 

xiii 

編輯 

(1) 本書前面的譯序、常見詞句說明，以及內頁的小喇嘛

插圖為特別企畫，專為現代讀者量身訂做，是藏文原書

中所沒有的。 

(2) 為利於讀者閱讀，增加單元數字編號及名稱，如：

「34 講說大乘加行道」；文章再多細分段落，內文中的

科判字體加粗，小喇嘛插圖標出「自宗」位置，以及全

書均有書眉，皆是藏文原書中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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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總說圓滿加行   

 

3 

依理清晰闡述《心要莊嚴疏》義──再顯般若義之燈・

第四品辨析 

 

87 總說圓滿加行 

「完全了知三種一切智，乃為得自在故。」論式與辨析

二者。 

論式 

初三品顯示三智及於此顯示三智無重複之過失，因初三

品個別顯示三智行相，於此攝三智行相而顯示故。有如

是攝而揭示之理由：因為了了知「圓滿加行攝三智行相

而修」故。菩薩資糧道者攝三智行相而修為有法，有〔其〕

旨趣，因為了於三智行相得自在故。 

 

辨析 

有云：「圓滿加行是第四品主要所示之圓滿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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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應理，因若是相續具彼之補特伽羅不須是彼主要所

示之相續具彼之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圓滿加

行，不須是彼之主要所示之圓滿加行故。理應是彼，因

未通達空性之菩薩資糧道者之相續之道，非彼後者故。

理應是彼，因彼非「無相善施等」之主要所詮的圓滿加

行故。理應是彼，因若是此文之主要所示的大乘資糧道，

須是從三大無量劫開始積資之道之開端故。 

有云：「為了於三智行相得自在故，攝三智行相而修之

菩薩瑜伽，乃圓滿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若是圓滿加行，不周遍於三智行相未得自

在，且不周遍修三智行相故。理應是初者，因若是頂加

行，周遍於三智行相獲得自在，以及若是頂加行須是圓

滿加行故。理應是第二根本因，因大乘見道苦法忍不修

三智行相故。理應是彼，因彼不以彼為境故。理應是彼，

因無於彼顯現之世俗故。理應是彼，因彼是無二現之知

覺，且此之二現可為世俗顯現故。後者成立，因觀察自

證二現俱沒之二現，可為知覺以外餘境的顯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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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修習三智行相之智所攝的菩薩瑜伽」，乃圓滿加行的

性相。分一百七十三。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流

〔皆〕有。 

於三智攝修之義，有云：「以止觀雙運之加行，將一百

七十三行相諦實空離戲論，攝為三解脫門而修，乃三智

攝修之義。」 

僅〔如是〕決定彼，彼不應理，因圓滿加行須修近取蘊

無常與苦等故。因《明義釋》云：「執常等異品之對治

自然本性，乃將觀緣無常等智之諸差別當成行相，即為

性相。」故。又，於大乘決定種性的資糧道之時，理應

無三智之攝修，因宗，且於彼時未獲得緣空之止觀雙運

瑜伽故。理應是彼，因如是的菩薩資糧道者獲得緣空勝

觀與彼轉移到大乘加行道煖位同時故。 

 

自宗： 

有攝三智行相而修之義：以三智一百七十三行相，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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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一切相加行之執式境而修持，是三智攝修之義。 

於彼有云：「將三智一切行相，以止觀雙運之加行匯集

於瑜伽行者之修行，理應是三智攝修之義，因彼宗故。」 

不周遍。若許，若是菩薩理應周遍獲得止觀雙運之瑜伽，

因許故。若許，若是彼，理應周遍獲得靜慮近分，因許

故。若許，理應沒有依欲界心最初獲得發心，因許故。

於不周遍處理應不周遍，因道次第云：「則修無常、生

死過患、菩提心等，引生強力之感覺，皆須依止。太為

過失。1」〔此〕開示於菩提心產生意轉覺受不觀待獲得

止故。 

有云：「無過，因慮及獲得菩薩之加行，須獲得止觀雙

運之三摩地故。」 

彼不應理，因若是菩薩，須獲得菩薩加行故。理應是彼，

因若是彼，周遍獲得菩薩之圓滿加行，以及若獲得菩薩

加行，不周遍獲得菩薩之加行道故。若後者不成，獲得

                                                 
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14：「則修無

常、生死過患、菩提心等引生強力之感覺，皆須依止，太為過失。」

(CBETA 2020.Q1, B10, no. 67, p. 717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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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觀雙運的菩薩瑜伽，理應周遍獲得菩薩之加行道，因

前之不成故。若許〔則〕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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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總說三智行相 
「一切智差別⋯⋯」等之時，論式與辨析。 

論式 

善顯三智隨一行相而後修習之智慧所攝持之菩薩瑜伽

為有法，是菩薩相續中能修對治之性相，因是彼之能安

立故。此示能修對治之行相有三，因所修有基智行相、

道相智行相、一切相智行相故。 

辨析 

有云：「此處理應可以安立能修對治之行相的性相，因

彼宗故。若許，所謂『行相為能相』說為性相理應不應

理，因許故。」 

不周遍。 

「若許，《心要莊嚴疏》所說：『因此，（將差別）說

為行相之性相，乃絲毫不知此處是廣說行相之分類。所

以是錯誤解釋論典之意。』與『對治性相之支分──彼等

心智行相。』理應成不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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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周遍處不周遍，因此處可安立基智行相之性相，可

安立道相智行相之性相，可安立一切相智行相之性相故。

理應是彼，因於「始從無邊相⋯⋯」等時，可安立基智行

相之性相；於「於因道及苦⋯⋯」等時，可安立道相智行

相之性相；於「始從四念住⋯⋯」等時，可安立一切相智

行相之性相故。周遍，因前後文可結合〔為〕略示廣說

故。 

有云：「《心要莊嚴疏》如是開示之義是慮及若僅是顯

示行相之性相，則成不揭示基治相三者。」 

不應理，因彼說法無意義。 

 

自宗： 

此處捨去揭示對治之性相，而試圖安立行相之性相不應

理，因〔《心要莊嚴疏》之意為〕此示知相一者，揭示

此示對治性相，及此處講說行相分類是為了知違害自之

異品的對治性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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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行相有分義相與知相二者，義相為所修，知相

非所修。」 

又有云：「知相是所修，義相非所修。」 

二者皆不應理，因主張通達近取蘊為無常之本智為所修，

彼須主張蘊體無常為所修，主張蘊體無常為所修，彼亦

須主張通達蘊體無常之本智為所修故。 

至尊仁達瓦云：「若是相須是知相，所謂『義相』不合

理，且大典籍中亦無〔其〕名故。」榮澤巴破此說：「彼

不應理，因《釋量論》所說：『由有境各異，覺證各異

故。2』顯示義相故。因經所云：『任何相，任何因』的

『相』之聲亦應取外境故。然於此所示，僅是知相，因

說是異品對治故。與經〔對此用〕『不具波羅蜜多與無

動轉波羅蜜多』之聲，以及論亦於略文中已說『本智之

別』，且廣文中亦廣大揭示此故。」 

前宗不應理，因「始從無邊相」文述說近取蘊無常等行

相故。次宗不應理，因無外境，及於此闡述一百七十三

                                                 
2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3：「由有境各異，

覺證各異故。」(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42b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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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相故。理應是後者，因《現觀莊嚴論》如是顯示故。

理應是彼，因一百七十三義相建立應理故。如是於直接

顯示，雖可安立為「此處對治方──知相」之性相，然

所謂「行相」之「行相」有誤認為名相之疑，因此如前

所說結合揭示能修對治之性相。 

 

「始從無邊相⋯⋯」等有二。 

論式 

從「此般若波羅蜜多，為不具波羅蜜多」乃至「無動轉

波羅蜜多」之間的經文為有法，是闡述基智之二十七行

相，因闡述依於初三諦之基智行相有十二，依於道諦之

基智行相有十五故。 

 

辨析 

有云：「此處捨去揭示對治性相，完全安立基智行相之

性相。」 



     《現觀辨析 3》 12 

彼不應理，因所謂「行相為能相」之「行相」作為名相

不合理，及浪費講說行相分類的旨趣故。 

有云：「若是基智行相，不周遍是基智，因若是現起彼

之行相的覺知，須是彼之行相，及若是彼之義相，須是

彼之行相故。」 

彼不應理，因若是彼之行相，須是彼之執式故。復次，

彼不應理，因若是知覺之義相，不周遍是知覺之行相，

及若是現起佛聖者相續之基智行相的覺知，不周遍是基

智行相故。理應是初者，因若是知覺之行相，須是知相

故。理應是彼，因若是義之行相，須是義相故。理應是

第二根本因，因現起佛聖者相續之基智行相之比度，非

彼之行相故。理應是彼，因彼非共一切相智行相故。理

應是彼，因彼非彼之執式故。周遍，因若是共一切相智

行相，須是彼之執式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基成，不周

遍是彼之行相故。復次，境悅不悅意的行相二者理應不

相違，因汝之承許故。若許，莊嚴不莊嚴二者則成不相

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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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若是對治，周遍是第四品此處所直接顯示之對

治。」 

彼不應理，因未入道有對治故。 

又若是此處直接顯示之對治，周遍是此處主要所詮而顯

示的對治。 

彼不應理，因若是此處主要所詮而顯示之對治，周遍於

《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相續中生起，及於此〔若〕

僅就直接顯示〔的部份而言〕，有〔顯示〕小乘基智故。 

 

有云：「是相續具自之補特伽羅相續的現證無我慧所攝

之聖者相續的智，且住小乘證類，是於基智所緣之法，

增益為逆方之增益的對治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獨覺的見道無間道不是性相的第一部分故。

理應是彼，因相續具彼之補特伽羅相續中，沒有現證補

特伽羅無我之本智故。理應是彼，因彼是通達能取所取

二空之無間道故。 

又彼不應理，因與通達爾之空性的聲聞見道，許為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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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故。 

理應是彼，因通達空性之聲聞見道，不住小乘證類故。

理應是彼，因彼住大乘證類故。 

有云：「見道理應住小乘證類，因通達空性之聲聞修道，

彼住小乘證類故。理應是彼，因通達彼之聲聞修道行者，

主要修習空性故。理應是彼，因彼為自利，主要修習空

性故。理應是彼，因彼主要為自利修習空性故。」 

不周遍，因若是修習空性之小乘補特伽羅，不須是以彼

為主要所修而修之小乘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彼，因沒有

以空性為主要所修之小乘補特伽羅故。 

有云：「菩薩修道行者為隨攝所化──小乘種性而主要

修習空性故。理應是彼，因彼為隨攝三種所化種性而主

要修習彼故。」 

不周遍，那麼，菩薩修道行者理應主要斷除煩惱障，因

彼主要斷除二個障故。承許周遍。若不成，理應是彼，

因彼主要希求斷除二障斷德故。理應是彼，因彼主要希

求自性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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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以善顯現基智行相之門修習之智慧所攝的菩薩瑜伽」，

乃於菩薩相續的基智之所緣法，增益為逆方之增益的對

治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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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別説基智的道諦之行相及從彼引申二障建立 
「煩惱與所知障之⋯⋯」等之時，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基智之道諦行相有三，因有一煩惱障之對治住類之無漏

見道、一執色為外境之分別的對治住類之有漏修道、一

執色為外境之分別的對治住類之無漏見道故。於此揭示

執色為外境之分別對治，無不合時宜之過，因基智含攝

獨覺聖者之現觀，且諸有學獨覺聖者以執色為外境之分

別為主要所斷故。 

 

有云：「基智之道諦行相有三，因有煩惱障之對治住類

的無漏見道、所取法我執之對治住類的有漏修道，及所

取法我執之對治住類的無漏見道故。」 

彼不應理，因執色為外境之分別，非所取法我執故。理

應是彼，因彼非法我執故。周遍，因若是能取法我執，

須是法我執故。理應是根本因，因有學獨覺聖者不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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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執為主要所斷故，因獨覺阿羅漢未斷盡法我執故。 

又有安立：「基智之道諦行相有三，因有一屬煩惱障正

對治之無漏見道、一屬執色為外境之分別正對治的有漏

修道、一屬執色為外境之分別正對治的無漏見道故。」 

彼不應理，因無彼諸因故。理應是彼，因若是煩惱障正

對治，周遍是修道無間道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執色外

境〔有〕之分別正對治，周遍是無漏修道故。理應是後

者，因若是彼，周遍是修道無間道故。 

 

又彼論式理應不應理，因若是煩惱障的正對治之聖道，

不周遍是基智，若是執色為外境之分別正對治之聖道，

不周遍是基智故。理應是彼因，因未曾入劣道之最後流

無間道，彼是煩惱障及執色外境有之分別的正對治故。

理應是彼，因未曾入劣道之菩薩最後流二障同時斷故，

因《集論》如是開示故。 

有云：「彼理應是補特伽羅我執之正對治，因彼是煩惱

障之正對治故。若許，彼理應是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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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因許故。」 

不周遍。 

周遍，因若是諦實執之正對治，周遍通達法無我故。 

也不周遍，因理路不相同故。復次，《心要莊嚴疏》所

說：「於所斷種子直接能損之對治，雖然是現證空性之

智；但於三智行相顛倒錯誤之所有增益之如許對治──執

持相對於彼所緣行相之所有行相，應以止觀雙運觀修。」

理應不應理，因未曾入劣道之最後流無間道，彼非俱生

煩惱障之正對治故。 

 

辨析 

有云：「若是初文之時所顯之道，周遍是無漏見道，若

是中文之時所顯之道，周遍是有漏修道，若是第三文之

時所顯之道，周遍是無漏見道。」 

不合理，因以義總方式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見道是初文

之時所顯之道，及現證色外境空之修道是中文之時所顯

之道，及以義總方式通達色外境空之見道，是末文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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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顯之道故。 

 

於二障之性相，有云：「是障，且能障礙獲得解脫，是

煩惱障之性相；是彼，且能障礙獲得一切相智，是所知

障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補特伽羅我執是能障礙獲得一切相智，且

諦實執是能障礙獲得解脫道故。理應是初者，因未曾入

劣道之菩薩要獲得一切相智一定必須斷除煩惱障故。理

應是後者，因菩薩獲得解脫一定必須斷除諦實執 3故。 

有云：「諦實執為有法，若是斷除能障礙獲得解脫之障

的補特伽羅，理應須是斷除爾之補特伽羅，因爾是能障

礙彼之障故。若許，聲聞阿羅漢為有法，理應是彼，因

是彼故。理應是彼，因是獲得解脫之補特伽羅故。」 

不周遍。 

那麼，所知障理應是能障礙菩薩加行道者獲得菩薩見道，

因彼是能障礙彼菩薩獲得大乘無學道，且彼菩薩欲獲彼
                                                 
3 此處藏原文為「我執」，然依義理似應為「諦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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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定必須獲得大乘見道及修道二者故。若許，則成

相違。彼為有法，若是斷除能障礙獲得大乘見道及修道

之障的補特伽羅，理應須是斷除爾之補特伽羅，因爾為

獲得彼之能障礙故。若許，第十地菩薩為有法，理應是

彼，因是彼故。理應是彼，因彼是獲得大乘修道之補特

伽羅故。承許周遍。 

復次，第二地菩薩相續之第二地本智，彼理應是直接斷

除能障礙獲得第二地之障的本智，因彼是直接斷除彼障

之補特伽羅故。承許因。若許，彼本智理應是從彼直接

解脫之解脫道，因許故。若許，第二地以下理應有正對

治彼障礙之無間道，因許故。不能許，因無如是之初地

無間道，亦無第二地之無間道故。若不成則易。 

有云：「理應沒有正對治彼障之無間道及從彼直接解脫

之解脫道，因第二地以下無彼二者故。」 

不周遍，因忖思最後流無間道是彼之正對治，及一切相

智第一剎那是從彼直接解脫之解脫道故。當觀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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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是二障隨一，且主要能障礙獲得解脫」，乃煩惱障之

性相。「是二障隨一，且主要能障礙獲得一切相智」，

乃所知障之性相。 

如是，有云：「初者性相不應理，因菩薩聖者〔之〕屬

成辦他利之助伴的煩惱，不是主要能障礙獲得解脫故。

理應是彼，因彼非能礙相續具自之補特伽羅獲得解脫

故。」 

不周遍，因如欲界地攝之貪及色界地攝之貪二者，雖不

作為障礙相續具自之菩薩聖者獲得解脫，然須承許總的

來說是能礙獲得解脫故。 

又，次者性相不應理，因是執色為外境之分別是所知障，

且不是性相之後半部份故。理應是初者，因彼是粗分所

知障故。 

不周遍。那麼，彼為有法，理應是法我執，因是粗分法

我執故。承許周遍，若許，遮斷爾之耽著境，理應是遮

斷法我之空性，因許故。若許，色外境空理應是遮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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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空性，因許故。若許，彼則成究竟實相。 

有云：「《辨中邊論》所說：『已說諸煩惱，及諸所知

障，許此二盡故，一切障解脫。4』理應不應理，因若是

障，不周遍是煩惱障及所知障隨一故。」 

不周遍，因慮及若是障，須是二障隨一所攝故。 

 

有云：「若是彼，不須是二障隨一所攝，因等至障是障，

且彼非彼二隨一所攝故。理應是初者，因有彼故。」 

不周遍，因劣障非障故。理應是彼，因聲聞相續之僅為

自己希求解脫之覺知非障故，因彼是解脫道故。 

復次，現證色外境空之本智，理應是所知障之對治住類，

因執色為外境之分別是所知障故。若許，彼理應住大乘

證類，因許故。周遍，因若是所知障之正對治，須是大

乘證量故。 

                                                 
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辯中邊論頌》：「已說諸煩惱，及

諸所知障，許此二盡故，一切障解脫。」(CBETA 2020.Q1, T31, no. 

1601, p. 478b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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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有學獨覺聖者理應以空性為主要所修，因彼以所

知障作為主要所斷故。若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彼，

因以屬獨覺所斷之所知障作為主要所斷故。若不周遍，

獨覺阿羅漢理應斷屬有學獨覺之所斷所知障，因彼不周

遍故。若許，彼理應斷除彼須斷之所知障，因許故。若

許，彼理應斷所知障，因承許，且所知障是彼須斷之所

知障故。理應是根本因，因彼以屬自之主要所斷的所知

障作為主要所斷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彼，因是

有學，且有屬自之主要所斷的所知障故。理應是彼，因

執色為外境之分別是彼故。直接承許因。 

又有云：「執色為外境之分別為有法，理應是煩惱障，

因是二障隨一所攝，且主要能障礙獲得解脫故。理應是

後者，因是主要能障礙獲得獨覺之解脫故。」 

理應是後者，因若是主要能障礙獲得大乘解脫，不周遍

是主要能障礙獲得解脫故，因諦實執不定故。復次，因

若是獲得解脫之補特伽羅，理應須斷執色為外境之分別，

因此分別主要是能障礙獲得彼故。承許因。不能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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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阿羅漢不定故。 

有云：「彼分別理應是主要能障礙獲得解脫，因彼是能

障礙獲得解脫故。」 

不周遍。 

又，執色為外境之分別為有法，理應是主要能障礙獲得

一切相智與主要能障礙獲得彼之障礙住類隨一，因是所

知障故。不能許，因非主要能障礙獲得彼、亦非彼之障

礙住類故。理應是初者，因獨覺阿羅漢非一切相智故。

理應是第二，因通達色外境空之本智，彼非主要趣向一

切相智之道的住類故。理應是彼，因非住趣向彼之證類

故，因彼不住大乘證類故。若以中觀應成師來看，二障

安立之理與前說不同，因許法我執為真正我執及煩惱障，

且許知覺與所知障無同位故。理應是第二，因不許非染

污無明為知覺故。理應是彼，因許諦實執之習氣為非染

污無明故，因那樣的說法是尊者本身所開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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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道相智之行相 
「於因道及苦⋯⋯」等，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道相智之行相有三十六，因有依於集諦之道相智行相八、

依於道諦之道相智行相七、依於苦諦之道相智行相五、

依於滅諦之道相智行相十六故。 

辨析 

有云：「於此捨去安立對治性相，完全安立道相智行相

之性相。」 

不應理，因所謂「行相諸加行」之「行相」作為名相不

合理故。理應是彼，因說「行相為能相」故。 

是故，善顯道相智行相而修習之慧攝的菩薩瑜伽，乃對

治於菩薩相續之道相智所緣法，增益為逆方之增益性相。 

有云：「若是道相智，周遍是此處直接顯示之道相智。」 

不合理，因若是此處直接顯示之道相智，須是因道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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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因《明義釋》云：「道智之行相，諸菩薩絕不斷煩

惱，故唯是有漏。」故。 

有云：「若是因道相智，周遍是此處直接顯示之道相智。」 

亦不合理，因若是此處直接顯示之道相智，須是一開始

〔即是〕大乘決定種性之菩薩相續的道相智故。 

有云：「若是所謂『始從無邊相』之時所直接顯示之基

智，理應須是聲聞之基智，因彼宗故。」 

不相同，因若是小乘之基智，須是彼文之時所直接顯示

之基智故。 

有云：「若是道相智行相，不周遍是道相智，因執道相

智之分別是道相智行相故。若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

彼，因生為彼之行相故，因是現出彼之行相的覺知故。」 

不周遍，那麼，一切相智為有法，理應是苦諦之行相，

因生為彼之行相故。理應是彼，因是現出彼之行相的覺

知故。承許周遍，若許，彼理應是苦諦上之行相，因許

故。若許，理應無現證彼之上的一切行相之菩薩聖者，

因許故。又，彼理應是集諦之上的行相，因彼宗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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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則成是彼之上的四種行相隨一。 

有云：「若是苦諦上之行相，周遍是苦諦行相。」 

不應理，因彼上之無我，雖彼非彼之行相，然是彼之上

的行相故。初者成立，因若是彼之行相，須是彼故。理

應是彼，因若是道諦行相，須是道諦故。因若是執青根

現前之行相，須是彼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彼之行相，

須是彼之所了相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彼之能了相，須

不是彼之行相故。因若是彼，須不是彼之執式之行相故。

則成捨棄〔前所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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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總說一切相智之行相 

「始從四念住⋯⋯」等，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一切相智之行相有一百一十，因有隨順於聲聞有之基智

一切相智行相三十七、隨順於菩薩有之道相智一切相智

行相三十四、不共之一切相智行相三十九故。 

 

辨析 

有云：「此處捨去揭示對治性相，完全安立一切相智行

相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行相諸加行」所說之「行相」作為名相

不合理故。是故，「以善顯一切相智行相作修習之慧攝

的菩薩瑜伽」，乃於菩薩相續之一切相智所緣法，增益

為逆方之增益之對治的性相。若是一切相智行相須是一

切相智，及如前所說：若是一切相智，須不是根知與自

證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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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念住 
「其中，於一切智⋯⋯」等之時，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念住有四，因有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故。 

 

辨析 

有云：「了知四諦取捨之入道智，念住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現證心無我之聲聞見道，是念住，且非了

知四諦取捨之覺知故。理應是初者，因彼是心念住故。

理應是第二者，因彼非具成立行相之覺知故。 

有云：「緣所緣身、受、心、法四者後，以行相自、共

二相之門觀察、修習之定慧相應，乃念住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無相續具念住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有相

續具彼性相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後者，因有

相續具隨順念住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又，彼性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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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理，因具念住眷屬之心王，是彼性相，且非念住故。

理應是初者，因念住是彼，且此二者是五相相應故。理

應是後者，因彼非心所故。又，彼性相不應理，因屬念

住之慧非彼性相故。若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彼，因

無與爾相應之慧故，因爾是慧故。又，彼性相不應理，

因有單獨緣身之念住，及無色界無緣身之念住故。理應

是初者，因現證身無我之聲聞見道是彼故。理應是後者，

因無色界無身故。 

又有云：「緣於身、受、心、法四者隨一，以自、共二

相之門觀察、修習之屬心所的入道智，乃念住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則成與念住相應之受為念住之過故。 

 

自宗： 

「緣屬自之所緣境的身、受、心、法四者隨一後，以自、

共二相之門觀察、抉擇之念與慧隨一所攝之入道智」，

乃念住之性相。分四。界限，自下品資糧道乃至佛地之

間〔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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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彼性相不應理，因念住主要是念與慧的修習，

諸與彼相應之心心所亦是彼故。因《俱舍論》云：『說

為慧勤定，實諸加行善。5』故。」 

不周遍，因慮及諸與彼相應之心心所的修習，含攝於彼

之修習故。若非如是，理應沒有與念住相應之心心所，

因彼非心心所任一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彼，因

有屬彼之彼二者故。若前應成不周遍，理應有與比度相

應之心心所，因不周遍故。若許，則易。 

 

  

                                                 
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說為慧

勤定，實諸加行善。」(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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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四正斷 
所謂「於其後趣入為」有二。 

論式 

有四正斷，因有諸未生不善令不生之正斷、斷諸已生之

正斷、諸未生善令生起之正斷、諸已生令增之正斷故。 

 

辨析 

有云：「歡喜取捨所斷、對治之精進，乃正斷之性相。」 

不合理，因若是正斷須是入道智，且有相續具此性相之

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後者，因有相續具正斷隨

順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 

又有云：「歡喜取捨所斷、對治之入道智，是彼之性相。」 

不合理，因具正斷眷屬之心王不定故。添加所謂「心所」

而安立亦不合理，因與彼相應之受不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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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歡喜取捨所斷、對治之精進的入道智」，乃正斷之性

相。分四。界限，從下品資糧道乃至佛地之間〔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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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四神足 
所謂「具精進」有二。 

論式 

神足有四，因有欲神足、勤神足、心神足、觀神足故。 

 

辨析 

有云：「具對治五過患之八斷行的三摩地，是神足之性

相。」 

不合理，因若是彼，須是入道之智，有相續具彼性相之

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後者，因有相續具神足隨

順之彼故。 

又有云：「具對治五過患之八斷行之入道智，乃彼之性

相。」 

添加所謂「心所」而安立，二者皆不應理，因前者具神

足眷屬之心王及後者與神足相應之受不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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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屬於具對治五過患之八斷行之三摩地之入道智」，乃

神足之性相。分四，界限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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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清淨根 
所謂「心完全作淨治」有二。 

論式 

屬三十七道品內之清淨根有五，因有屬其內之信、精進、

念、定、慧根故。 

 

辨析 

有云：「能自在出生自果聖道的入道智，乃三十七道品

中之清淨根的性相。」 

不應理，因心王所攝之聲聞加行道是彼性相，且非彼名

相故。理應是初者，因是以自力出生自果聖道之入道智

故。因彼以自力出生聲聞見道故。理應是第二根本因，

因若是彼之中的清淨根，須是心所故，因若是信根，須

是心所，且其他四者亦須如是故。理應是初者，因若是

彼，須是信故。 

有云：「添加心所而安立」亦不應理，因有許多非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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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隨一之聲聞加行道攝之心所故。又，彼性相不應理，

因屬聲聞見道者上師之未曾入劣道的菩薩資糧道者之

智，是彼性相，且非彼名相故。理應是初者，因如是之

菩薩資糧道自主出生聲聞見道者故。理應是彼，因彼是

彼之增上緣故，因彼是彼之上師故。理應是第二根本因，

因是未入劣道之菩薩資糧道故。 

有云：「若是清淨根，周遍是屬三十七道品中之清淨根。」 

不應理，因有相續具清淨根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 

 

自宗： 

「以獲得加行道煖位以上之門，自主生起自果聖道的信

等五根隨一之智」，乃三十七道品中清淨根之性相。分

五。界限，從下品資糧道乃至佛地之間〔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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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清淨力 
「獲得煖等」有二。 

論式 

三十七道品中清淨力有五，因有彼中之信、精進、念、

定、慧故。 

 

辨析 

有云：「自之異品無法屈伏之智，是清淨力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相續具清淨力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

理應是彼，因有相續具精進力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

理應是彼，因有相續具六力之未入道的補特伽羅故，因

有相續具止之彼故。 

又有云：「前者是三十七道品中清淨力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屬彼性相之心王，若是彼名相須是心所

故。理應是彼，因若是信力等五者隨一，周遍是心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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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應是彼，因若是五力隨一，須是五根隨一故。 

 

自宗： 

「以獲得加行道忍位以上之門，緣自之異品無法屈伏之

信等五根隨一之智」，乃三十七道品中清淨力的性相。

分五，界限，自下品資糧道乃至佛地之間〔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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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菩提支 
「證得煖等四位⋯⋯」等有二。 

論式 

菩提支有七，因有正念菩提支、擇法、精進、喜、輕安、

定、正捨菩提支等故。 

 

辨析 

有云：「現證四諦究竟義之智，乃菩提支的性相。」 

不應理，因聲聞見道苦法忍不定故。理應是彼，因若是

聲聞見道無間道，周遍不現證空性，且若是彼，須是菩

提支故。又，彼不應理，因若是聖者相續之智，周遍是

菩提支，因若是聖者不周遍通達空性故。 

有云：「若是聖者相續之智，理應不周遍是菩提支，因

若是彼不周遍是七菩提支隨一故。因若是彼七者隨一，

周遍是念與擇法等七者隨一故。因若是信根等五根隨一，

周遍是信等五根隨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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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 

又有云：「若是菩提支，理應不須是聖者相續之智，因

未入道有菩提支故。因於未入道有道相智之支分故。」 

不周遍，因經論中提到講說道相智之支分時，有以道相

智之因之門講說，講說菩提支之時無如是講說故。 

 

自宗： 

「自果菩提之因的聖者相續之智」，乃菩提支之性相。

分七。界限，從下品資糧道乃至佛地之間〔皆〕有。 

有云：「界限不應理，因彼之最下界限可持為自見道起

故。」 

無過，因若以曾入劣道而言，可自下品資糧道安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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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八聖道支 
「圓滿了知現見真諦⋯⋯」等分二。 

論式 

初者，聖道支有八，因有正見聖道支、正念、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聖道支故。 

 

辨析 

「現證四諦真實義之出世間道，乃聖道支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聲聞見道苦法忍不定故。因若是聖者相續

之智須是聖道支故。 

有云：「若是一切相智之行相，理應須是隨順於聲聞具

足之基智行相，因若是聖者相續之智，須是聖道支故。」 

不周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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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是自果聖道因之聖者相續之智」，乃聖道支之性相。

分八。界限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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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講說生起滅盡定之所依及能依滅盡定 
「出世道⋯⋯」等之時有二。 

論式 

出世間道堪以聲詮之門分有九，因有出世間道之四靜慮、

屬彼之四無色等至、以出世間道之力獲得之滅盡定故。 

有云：「出世間道有九，因有四靜慮、四無色、滅盡定

故。」 

彼不應理，因四靜慮、四無色非出世間道，滅盡定亦非

出世間道故。理應是初者，因有相續具彼八者之外道故。

理應是後者，因滅盡定非知覺，及亦有從彼退失之補特

伽羅故。理應是第二者，因人所依之不還身證有以業煩

惱之力投生色界故。 

有云：「出世間道，堪以聲詮之門分有九，因有出世間

道體性之四靜慮、彼體性之四無色、滅盡定故。」 

彼不應理，因若是出世間道體性，不周遍是出世間道故，

因出世間道之法性不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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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講說生起滅盡定之所依及能依滅盡定。 

講說生起滅盡定之所依：身所依及心所依二者。 

身所依 

有云：「若是直接新生滅盡定之身所依的補特伽羅，周

遍是人，因《俱舍論》云：『滅定初人中。6』及《集論》

云：『滅定亦是出世間攝，由聖道後所證得故。要於人

趣方能引發。7』故。」 

那麼，欲天所依之不還身證，彼理應是以人所依先行獲

得滅盡定，因有彼、沒有以欲天所依直接新生滅盡定故。

理應是初者，因《王子疏抄》云：「安住滅盡定之身所

依有三洲之人、六欲天、除大梵天之色界十六天，共二

十五。」理應是第二，因根本宗故。若許根本，理應有

                                                 
6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滅定初

人中」(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3a8)。 

7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5：「滅定

亦是出世間攝，由聖道後所證得故。要於人趣方能引發。」

(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83c19-20)。 



     《現觀辨析 3》 46 

以業煩惱投生於欲界之不還，因許故。 

有云：「無過，因〔此〕二文之義慮及若是色界所依不

還身證，須是以人所依先行獲得滅盡定故。」 

不合理，因有以欲天所依不還身證證量先行之色界所依

不還身證故。 

 

自宗： 

有講說此二文之義：因以「大部分色界所依不還身證以

人所依先行獲得滅盡定」而言故。 

於已生而安住之所依，有云：「欲、色界二者有，於無

色界沒有入滅盡定，因《俱舍論》云：『二定依欲色。
8』及《集論》云：『要於人趣方能引發，或於人趣或於

色界能現在前，生無色界多不現起，由住寂靜解脫異熟

                                                 
8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二定依

欲色。」(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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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此滅定多不發起，勤方便故。9』故。」 

彼不應理，因有無色〔界〕所依不還身證及俱分解脫之

聲聞阿羅漢，若是不還身證，周遍獲得八解脫定，若是

俱分解脫之聲聞阿羅漢也亦是周遍獲得八解脫定故。理

應是第二，因《俱舍論》云：「得滅定不還，轉名為身

證。10」及《集論》云：「何等身證補特伽羅？謂諸有學

已具證得八解脫定。11」故。理應是第二，因《俱舍論》

云：「俱由得滅定。12」及《集論》云：「何等俱分解脫

                                                 
9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5：「要於

人趣方能引發，或於人趣或於色界能現在前，生無色界多不現

起，由住寂靜解脫異熟者於此滅定多不發起，勤方便故。」

(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83c20-23)。 

10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得滅定不

還，轉名為身證。」(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1c4)。 
1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6〈3 得

品〉：「何等身證補特伽羅？謂諸有學已具證得八解脫定。」

(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89a17-18)。 

12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俱由得

滅定。」(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2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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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特伽羅？謂已盡諸漏及具證得八解脫定。13」故。 

 

自宗： 

有講說前上下二對法論文之義，因慮及於無色界沒有厭

離粗分受想後，為息滅彼而入滅盡定故。 

 

心所依 

有云：「能生滅盡定之有頂根本等至，是彼之心所依。」 

彼不應理，因沒有任何屬彼之心所依的三界心故。理應

是彼，因彼非知覺故。若不周遍，理應有佛聖者之心所

依，因前不周遍故。若許，〔佛聖者之心所依在任何經

典都〕沒有開示。 

 

                                                 
13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6〈3 得

品〉：「何等俱分解脫補特伽羅？謂已盡諸漏及具證得八解脫

定。」(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89a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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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慮及三界心中，有有頂心引生滅盡定而講說心所依，因

《俱舍論》云：「滅受想解脫，微微無間生。14」《集

論》云：「超過有頂。15」故彼亦以最初入滅盡定而言，

不是所有〔滅盡定〕都一定〔如此〕，因菩薩聖者有從

初靜慮起，無間不經由餘等至間隔而入滅盡定故。理應

是彼，因菩薩聖者於上行靜慮有最初間雜滅盡定後入定

之超越三摩地故。 

復次，自滅盡定起之起心，理應必須是有頂心，因根本

宗故。若許，菩薩聖者從滅盡定起時，有頂心不現起理

應無法從滅盡定起，因許故。若許，菩薩聖者於上行靜

慮無色八者間雜滅盡定之時，間雜事八者與間雜法滅盡

定之間，理應必須現起每個有頂心，因許故。不能許，

                                                 
1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滅受

想解脫，  微微無間生。」(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4c10)。 

1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

品〉：「超過有頂。」(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65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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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行間雜滅盡定之超越，決定〔有〕十六處故。 

復次，依欲心理應無法入滅盡定，因根本承許故。不能

許，因有於下行九等至間雜欲心之超越三摩地故。 

 

講說能依滅盡定 

〔有云：〕「於滅盡事──意識之上，遮除所滅盡──

粗分六聚〔識〕與眷屬之不相應行，乃滅盡定之性相。」 

有云：「彼不合理，因色界補特伽羅相續之滅盡定，彼

是滅盡定，且非彼性相故。後者成立，因色界補特伽羅

相續中無六聚識故。理應是彼，因彼相續中無鼻識及舌

識故。理應是彼，因沒有色〔界〕地攝之氣味、滋味故。」 

那麼，佛聖者，彼理應不是於意識之上遮斷二障之補特

伽羅，因彼心續中無二障故。承許周遍。 

有云：「彼相續中理應有鼻識與舌識，因彼相續中有鼻

根及舌根故。」 

不周遍。理應是彼因，因《俱舍論》云：「色界所繫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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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種，除香味境及鼻舌識。16」故。 

 

自宗〔指出〕之過失：根本性相不應理，因滅盡定非彼

故。理應是彼，因無想等至非彼，且原因相同故。若初

者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滅盡定，因彼性相故。承許

周遍。若許，理應是以能得自之出世間道之力獲得，因

許故。 

 

復次，根本之彼〔性相〕理應不應理，因佛聖者心續之

滅盡定非此性相故，因彼之心續中有粗分六聚〔識〕故，

因彼之心續中有六聚〔識〕現行故，因彼相續中有六聚

〔識〕故。 

有云：「若是彼心續之意識，理應須是粗分意識，因彼

心續中有粗分彼故。若許，彼心續中理應沒有細分意識，

                                                 
16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色界所

繫唯十四種，除香味境及鼻舌識。」(CBETA 2020.Q1, T29, no. 

1558, p. 7b29-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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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許故。」 

不周遍，因彼心續之粗、細分意識二者同義故，因彼心

續之以世俗色聲等為直接境的意識與彼心續之以勝義

為直接境之意識同義故。周遍，因菩薩聖者相續之以勝

義為直接境之意識與以世俗為直接境之意識若相違，周

遍彼相續之粗、細分意識二者相違故。 

有云：「於佛聖者心續中理應有不寂靜識，因彼心續中

有粗分六識故。」 

不周遍。若許，彼心續中則成有具過之識也。那麼，住

於見道無間道之菩薩相續中，理應有不寂靜知，因彼相

續中有粗分意知故。承許周遍。若不成，理應是彼，因

領納彼相續之見道無間道之自證分是彼故。理應是彼，

因彼是意知，且彼非細分意知故。理應是初者，因是自

證分故。若第二不成立，則成於勝義諦二現隱沒。 

 

有云：「以出世間道之力獲得遮斷意識上的粗分受想之

不相應行，乃滅盡定之性相。」 



99 講說生起滅盡定之所依及能依滅盡定   

 

53 

不合理，因有一心入定於滅盡定之聲聞，且彼非此性相

故。理應是彼，因是以入定於滅盡定之力，遮斷意識上

的粗分受想之不相應行故，因有彼故。 

又有云：「以出世間道之力獲得之唯遮斷意識上的粗分

受想之不相應行所攝之聖相續功德，是彼之性相。」 

不合理，因佛聖者心續之滅盡定不定故。如前成立。 

又有云：「滅盡事──阿賴耶識之上遮斷所滅盡──七

聚識之不相應行是彼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於阿闍黎之《莊嚴光明釋》開示：《入楞

伽經》之文中，除了提到「以八種識性」外，阿賴耶、

染污意之說一點也沒有故。以主張阿賴耶與染污意來看，

若是阿賴耶識周遍是意識，因若是彼，周遍由自不共增

上緣意根所生故，因若是意周遍是意根故。 

又有云：「意識之上能遮斷粗分受想之住類的不相應行

所攝之聖者功德，乃彼之性相。」 

那麼，理應沒有能遮斷意識之上粗分受想之住類的補特

伽羅，因入滅盡定之聲聞非彼故。若不成，則成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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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許，彼理應是能遮斷意識之上粗分受想之住類的不相

應行所攝之聖者，因不成故。若許，理應有那樣的聖者，

因許故。若許，聖者之上的無常為有法，理應是滅盡定，

因是彼性相故。若不成，那樣的聖者為有法，汝之上的

無常理應是汝之功德，因汝是有為法故。 

 

自宗： 

「是屬以能得自之方便的出世間道之力獲得九次第等

至其中之一，也是屬能遮斷意識之上粗分受想的住類之

不相應行的同位之聖者功德」，為滅盡定之性相。 

有云：「滅盡定為有法，理應不是不相應行，因是知覺

故。理應是彼，因是等至故。理應是彼，因是滅盡定故。」 

不周遍，理應是彼，因是假立等至故。 

 

復次，承許知覺與不相應行相違不應理，因有非心心所

隨一之不相應行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彼須是行蘊，若

是彼，須不是相應行蘊故。理應是初者，因若是彼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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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隨一，須不是其他四蘊隨一故。理應是初者，因若

是有為法須是彼故。理應是彼，因《俱舍論》：「又諸

有為法，謂色等五蘊。17」故。 

又有云：「佛聖者相續之滅盡定為有法，理應不是不相

應行，因是出世間道故。理應是彼，因是智慧法身故。

理應是彼，因『九次第等至』『說名為法身』故。」 

不周遍，因慮及入彼心續之滅盡定的本智故。又，前者

能立彼不應理，因智慧法身是不相應行故。理應是彼，

因是非心心所隨一之知覺故。 

又有云：「滅盡定理應是知覺，因滅盡解脫是知覺，且

彼二是同義故。」 

後因不成立，因《心要莊嚴疏》云：「八解脫能生出諸

菩薩聖者出世道之自性；滅盡定則以出世道之力證得。」

故。又，滅盡定理應是不相應行，因《心要莊嚴疏》云：

「對此，獅子賢尊者與聖解脫軍二者顯然是主張破除粗
                                                 
17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又諸

有為法，謂色等五蘊。」(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1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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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六聚與同類屬不相應行之差別。」故。 

又有云：「菩薩修道位者相續之滅盡定理應是知覺，因

彼是修道頂加行故，因《明義釋》云：『如是，拋捨一

等等之後。』故。」 

不周遍，那麼，彼相續之滅盡定理應是彼，因《明義釋》

如此開示故。承許周遍。不能許，因彼之眼等非彼故。 

 

諸中觀應成師乃以現前入定於法性之根本智一者之上

安立滅盡定，因《入中論》云：「由住般若得滅定。18」

及云：「此遠行地於滅定，剎那剎那能起入。19」顯示一

殊勝現證滅盡法性之本智為滅盡定故。不主張若是現前

通達空性之本智，周遍是滅盡定，因若是獲得滅盡定之

補特伽羅，須獲得有頂正行故。 

                                                 
18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講記》：「由住般若得滅

定。」(CBETA 2020.Q1, B09, no. 45, p. 724b16)。 

19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講記》：「此遠行地於滅

定，剎那剎那能起入。」(CBETA 2020.Q1, B09, no. 45, p. 

748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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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於此宗，若是滅盡定，周遍是入法性定之根本

智。」 

彼不應理，因於此宗須安立菩薩修道位者，於後得以欲

心間雜九次第定而入定之超越三摩地，且不安立菩薩修

道位者於後得以現前入法性定故。是故，亦有一種共的

滅盡定，因由以上之理路成立故。仔細思之。又入定時

刻幾許，以自續師來看，菩薩入滅盡定決定唯七夜，〔此〕

雖無大相違，然以應成師來看忖思不相同，因菩薩聖者

入定之期限──七夜，不應理故。 

 

中間頌曰： 

多聞具有正教稀，教義以理分辨稀， 

如實了知所化稀，希求趣入更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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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不共一切相智行相 
「一切相智之行相⋯⋯」等有二。 

論式 

佛地之力等三十九為有法，乃不共一切相智行相，因是

極為殊勝究竟之智故。 

 

辨析 

有云：「是一切相智行相，且自之真正同類存在於下位

聖者之相續，乃共一切相智行相之性相。是彼，且自之

真正同類不存在於下位聖者之相續，乃不共一切相智行

相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十力是不共一切相智行相，且彼真正之同

類存在於下位聖者之相續故。因彼之真正的修習存在於

菩薩最後流相續故。 

有云：「沒有共一切相智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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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應理，因有共功德故。因云：「若共弟子法。」故。 

有云：「現證補特伽羅無我之一切相智，彼理應是與聲

聞共之一切相智行相，因彼是共一切相智行相故。」 

不周遍。 

又有云：「理應有共之自性身，因有共之一切相智故。」 

不周遍。因不堪有共與不共之自性身的名言故。 

又有云：「是一切相智行相，且自之真正群組以下位聖

者相續中有及無之門，為彼二之能安立。」 

彼不應理，因通達真如之一切相智是不共一切相智行相，

且彼之真正群組於下位聖者相續中有故。因有通達真如

之菩薩聖者之智故。 

雖有云：「無過，因現證遠離客塵之真如的一切相智，

彼雖是不共一切相智行相，然僅現證真如之一切相智非

彼故。」 

然與性相相違，因彼之真實群組於下位聖者相續中有故。

因有現證遠離客塵之法性的菩薩聖者之智故。因最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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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智是彼故，因最後流無間道之法性，彼是遠離客塵之

法性故，因最後流無間道，彼遠離客塵故。能立先前已

說過。 

 

有云：「共一切相智行相與不共一切相智行相相違。」

及「若是一切相智之義相，周遍是一切相智行相。」 

內部相違。 

那麼，若是共一切相智之義相，理應周遍是彼之行相及

若是不共一切相智之義相，理應周遍是彼之行相，因若

是一切相智之義相，須是彼之行相故。若許，共與不共

之一切相智行相理應不相違。因若基成須是彼二者故。

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彼，因若基成，須是共之一切

相智之義相及不共一切相智之義相二者，且承許根本故。

理應是初者，因若基成，須是共之一切相智之所量及不

共一切相智之所量二者故。 

復次，若是一切相智之義相，理應不須是一切相智行相，

因若是一切相智行相須是一切相智故。理應是彼，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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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共之一切相智行相，須是不共一切相智，及若是一

切相智之了相須不是一切相智行相故。理應是後者，因

領納一切相智之自證分，不是一切相智行相故。理應是

彼，因領納他證之所了相之知覺的自證分，非彼知覺之

行相故。若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他證之所了相，因

是屬彼之知覺行相故。 

 

自宗： 

「是一切相智行相，且自之真正群組於下位聖者相續有

之住類」，乃共一切相智行相之性相。「是彼，且無之

住類」，乃不共之一切相智行相之性相。有此二之事相，

因通達佛地之三十七菩提分及三解脫門之空性之本智

等七十一，乃共一切相智行相；十力、四無所畏、四無

礙解、佛之十八不共法、說「真如之行相」之究竟本智、

自然之行相、佛本身之行相共三十九，乃不共一切相智

行相故。當了知此等之建立，於總義已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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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從「不共法」群組所引申三時建立 
「於過去、未來、現在⋯⋯」等之時，論式與辨析。 

論式 

本智不共有三，有於過去、未來、現在斷除著、礙之本

智三者故。 

辨析 

有云：「已生而滅，過去之性相，例如：眾人擁戴王。

已生而未滅，現在之性相，例如：現在之人。雖有生因

然未生，未來之性相，例如：螺轉輪王，如天王覺阿闍

黎說：『如已出現的大王眾人擁戴，如將出現的螺轉輪

大王。』」 

彼不應理，因若是過去須是未生，及若本身是未來須沒

有生本身之因故。理應是彼二因，因過去、未來是無事

故，因《釋量論》云：「說言是無者，亦是非有事。20」

                                                 
20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2：「說言是無

者，亦是非有事。」(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38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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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彼亦遮除有過去之事物與有未來之事物。 

有云：「麥種於麥苗芽之時過去，於彼時不是過去。」 

彼不應理，那麼，彼為有法，於彼之時理應未過去，因

於彼之時未過去〔為〕遍智本智所量故，因於彼之時是

未過去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彼，因於彼時是過

去與是未過去隨一，且於彼時不是過去故。〔直接〕承

許後因。理應是初者，因於彼時是過去與於彼時是未過

去乃直接相違故，因於彼時過去與未過去乃直接相違故。

無法回答。又，於苗芽之時未過去為有法，若是爾理應

須是於苗芽之時未過去，因爾與於苗芽之時未過去為一

故。 

於彼有云：「麥種為有法，於麥苗芽之時，理應是三時

隨一，因於彼之時乃過去故。若許，於彼之時理應有，

因許故。」 

不周遍，因若是於彼之時有的事物，於彼之時須是現在

故。 

又有云：「安立本身於何時，須觀待於何事物之時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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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彼〕於屬〔其〕觀待處的事物之自時已過去，乃

過去之性相。安立本身於何時，須觀待於何事物安立，

〔彼〕於屬〔其〕待處的事物之自時未到之分，乃未來

之性相。亦是已生未滅，顯現本身之義總也是不觀待過、

未隨一之義總顯現的同位，乃現在之性相。」 

那麼，寶瓶之壞滅為有法，理應是彼性相，因是過去故。

若許，彼從寶瓶之時理應已過去，因許故。若許，彼理

應於寶瓶之時已過去，因許故。不能許，因於寶瓶之時

未到故。 

前者應成不周遍。 

士夫天授所生子，雖從士夫天授之時已過去，然於士夫

天授之時不是已過去的差別理應應理，因不周遍故。若

許，彼為有法，理應從士夫天授之時已滅，因從彼之時

已過去故。不能許，因於士夫天授之時已生故，因從彼

之時已生故。因從彼之現在時已生故，因從彼之現在已

生故。因從彼已生，且彼與彼之現在是成住同質故。 

有云：「士夫天授壞滅，彼理應從彼之時已過去，因年

老的士夫天授，從彼之壯年已過故，因彼已從彼之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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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故，因如是乃世間共許故。」 

不周遍，因年老的士夫天授，彼已從彼之青年生故。能

立如前。 

 

自宗： 

一般而言，「已壞滅」，乃過去之性相。例如：寶瓶之

果時寶瓶不住。「從自因成就」，乃現在之性相。例如：

寶瓶。「過、未、現三者隨一，且未生與未滅之同位」，

乃未來之性相。例如：於寶瓶之因時寶瓶未生。若與事

例結合，「於彼時已滅」，乃於彼時過去之性相。「於

彼時已生與於彼時未滅之同位」，乃於彼時現在之性相。

「於彼時過、未、現三者隨一，且於彼時未生與於彼時

未滅之同位」，乃於彼時未來之性相。寶瓶之過去雖是

寶瓶之過去，然觀待寶瓶非過去，因觀待寶瓶是未來故。

寶瓶之未來雖是寶瓶之未來，然觀待寶瓶非未來故，因

觀待寶瓶是過去故。前後因二者〔皆〕成立，因寶瓶之

過去，於寶瓶之前不成立，寶瓶之後成立；寶瓶之未來，

寶瓶之後不成立，寶瓶之前成立之差別合理故。理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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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因寶瓶之果，於寶瓶之前不成立，寶瓶之後成立；

寶瓶之因，寶瓶之後不成立，寶瓶之前成立之差別應理

故。若以應成師來看，主張寶瓶之過去為寶瓶之果，與

寶瓶之未來為寶瓶之因，此扼要易了知，然〔此〕於粗

慧類為隱敝事。 

 

有云：「寶瓶之果，生於寶瓶滅後。」 

彼不應理，因彼滅於寶瓶滅之後故。理應是彼，因彼於

寶瓶滅之時生故，因寶瓶滅與寶瓶生同時故。因彼二者

乃直接因、直接果故。 

同樣的，有云：「寶瓶之因，於寶瓶未生之前已生。」 

彼不應理，因彼於寶瓶生時已生故。理應是彼，因彼於

寶瓶正在生時已生故。因寶瓶之因與寶瓶正在生同時故。

因於寶瓶之因時寶瓶正在生故。因寶瓶於自時乃正在滅

故，因《入中論》云：「正生趣生故非有，正滅謂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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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滅。21」故。 

於彼有云：「正在生為有法，於正在生之時理應沒有，

因於正在生時是正在生故。若不成，彼為有法，於自時

理應正在生，因是正在生故。」 

不周遍。 

有云：「沒有正在生，因若是事物，須是正在滅故。」 

彼不應理，那麼，理應沒有生，因若是事物周遍已生故。

若許，則應成沒有生、老、病、死。 

 

從「其中，一切智之行相，聲聞與菩薩之支分⋯⋯」等，

有二，初者，有於「聲聞聖者相續之基智行相二十七」

說為無煩惱漏之理由，因有學道聲聞聖者以煩惱障為主

要所斷而斷的緣故而是如此講說故。有將「菩薩聖者相

續之基智行相二十七」取為有煩惱漏而安立之理由，因

                                                 
2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講記》：「正生趣生故非

有，正滅謂有趣於滅。」(CBETA 2020.Q1, B09, no. 45, p. 

727b2)。 



     《現觀辨析 3》 68 

菩薩聖者不以煩惱障為主要所斷而斷之理而如此講說

故。有將「菩薩道相智行相三十六」取為有漏而安立之

理由，因菩薩聖者不以煩惱障為主要所斷而斷，而轉成

成辦利他之支分的理由如是講說故。一切相智行相一百

一十乃唯是無漏，因是斷除二障及其習氣之行相故。 

 

第二，有云：「若是聲聞之基智，周遍是無煩惱漏，且

若是菩薩聖者相續之基智，周遍是有煩惱漏，乃文義。」 

彼不應理，因現前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菩薩見道，不是

有煩惱漏故，因從第二品之《心要莊嚴疏》開示若是有

煩惱漏，周遍是所斷故。 

有云：「有學道獨覺聖者亦以煩惱障為主要所斷而斷，

因於此時之《心要莊嚴疏》云：『諸聲聞獨覺將煩惱當

作所斷之首要而斷除，故言其心續之基智為無漏。』及

『存於諸聲聞獨覺之心續乃針對煩惱障而對治，思惟斷

除後便無煩惱漏。』故。」 

彼不應理，因有學道獨覺聖者不以補特伽羅我執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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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斷而斷故。理應是彼，因彼不以補特伽羅無我為主要

所修而修故。若不成，獨覺與唯識師二者主要所修之見

解，理應有差別，因不成，且唯識師不以其為主要所修

故。 

復次，聲緣二者見解理應相同，因彼二者同以補特伽羅

無我為主要所修故。若許，唯識師與聲聞理應見解相同，

因許，且唯識師與獨覺見解相同故。又，有學道獨覺為

有法，理應是以斷除補特伽羅我執之斷德為主要所求之

補特伽羅，因是以補特伽羅我執為主要所斷之補特伽羅

故。不能許，因是斷較彼斷德殊勝之「執色為外境的分

別」之斷德為主要希求之補特伽羅故。周遍，因若是希

求較「斷執色為外境之分別之斷德」殊勝的「斷諦實執

之斷德」的補特伽羅，周遍不以斷執色外境有之分別的

斷德為主要希求故。那麼，上述所引《心要莊嚴疏》之

義為何？是否慮及聲緣以一較諦實執粗分之障為主要

所斷，當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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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聽聞佛母之器 
從「昔承事諸佛⋯⋯」等有二。 

論式 

菩薩資糧道行者為有法，是聽聞佛母之器，因具大乘善

知識之依怙，且是於諸先佛承事等具內外二緣之菩薩故。 

 

辨析 

有云：「若是菩薩資糧道者，理應須是聽聞佛母之器，

因彼論式合理故。若許，若是彼，理應須是堪能聽聞佛

母之器的補特伽羅，因許故。不能許，因屬唯識師之菩

薩資糧道者，非堪能聽聞佛母之器故，因不是堪能顯示

細分法無我之器故，因彼是唯識師故。」 

第二應成〔論式〕不應理，因若是聽聞佛母之器，不周

遍是堪能聽聞佛母之器故。因若是聽聞佛母之所化，不

周遍是堪能聽聞佛母之所化故。因若是彼，不周遍是適

合聽聞佛母之所化故，因有屬聽聞佛母之所化的聲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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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適合聽聞佛母故。理應是後者，因是小乘之補特伽

羅故。理應是初者，因有聽聞佛母之聲聞故。因聲聞等

從自之導師聞大乘法後，唯宣說於其他之故而説為「聞

說」故，因《法華經》云：「我等今者成聲聞，聞佛演

說勝菩提，復為他說菩提聲，是故我等同聲聞。22」故。

又或可順應一般說的「於第一根本應成〔論式〕不周遍」。 

有云：「具內外二緣修習加行之菩薩，是修習加行之所

依補特伽羅的性相。」 

彼不應理，因聲聞資糧道行者，是修習加行之所依補特

伽羅故。理應是彼，因彼是聲聞加行修習者之所依補特

伽羅故。因有彼故。 

又有云：「前者為菩薩加行修習者之所依補特伽羅的性

相。」 

彼不應理，因於未入道有菩薩加行修習者之所依補特伽

                                                 
22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 1：「法華

經云：「我等今者成聲聞，聞佛演說勝菩提，復為他說菩提

聲，是故我等同聲聞。」」(CBETA 2020.Q1, B09, no. 44, p. 

622b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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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故。理應是彼，因於未入道有圓滿加行修習者之所依

補特伽羅故。因未入道有修習三智之行相故。因未入道

有修習一切相智故，因未入道有以一切相智為祈願之境

而修故。 

 

自宗： 

前者，彼為此時直接顯示之加行修習者之所依補特伽羅

的性相。如是說法有人將此時直接顯示之加行修習者的

未入道補特伽羅持為有法，乃如〔此處〕無子卻取達察

〔為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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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菩薩之二十加行 
從「不住色等故⋯⋯」等，有二。 

論式 

菩薩之加行有二十，因有以彼之體性之門分五自性加行、

十五時位加行故。初者成立，因有不住加行、遮處加行、

甚深加行、難測度加行、無量加行故。第二成立，因有

以所依補特伽羅之門分八、以圓滿加行方便門分四、以

果與時門分三故。初者成立，因有劬勞長久難證之加行、

得授記之加行、不退轉加行、出離加行、無間加行、近

菩提加行、速疾加行、利他加行故。第二成立，因有無

增減加行、不見法非法等加行、不見色等不思議加行、

不分別加行故。第三成立，因有能予寶果加行、清淨加

行、結界加行故。 

 

辨析 

有云：「通達空性之止觀雙運之菩薩瑜伽，乃菩薩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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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未通達空性之菩薩資糧道者之智，彼非此

性相故。 

又「前者是此示菩薩加行之性相。」 

亦不應理，因於境──空性具畏懼現行之菩薩資糧道之

智，是彼名相，且非彼性相故。理應是初者，因是「劬

勞久證故」之時顯示的菩薩加行故。理應是彼，因有劬

勞久證之加行故。理應是第二根本因，因是未得通達空

性之勝觀的菩薩加行故。 

有云：「若是劬勞久證之加行，周遍未通達空性，因若

是彼，周遍於空性具畏懼故。」 

彼不應理，因若是劬勞長久難證之加行，須是曾通達空

性之入道之智故。理應是彼，因若是所謂「劬勞久證故」

之文的主要所示加行，須是彼故。理應是彼，因若是第

四品之主要所示的圓滿加行，須是彼故。理應是彼，因

若是所謂「無相善施等」之文的主要所示菩薩資糧道，

須是彼故。因已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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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若是於空性畏懼之菩薩加行，理應周遍以未通達空

性之門而畏懼彼，因彼宗故。不能許，因《心要莊嚴疏》

開示〔因為〕在未得空性修所成顯明之上而畏懼空性，

安立為劬勞長久難證加行故。 

又有云：「前者，彼是此示主要之菩薩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菩薩見道者相續之大悲，是彼名相故。理

應是彼，因是此示近菩提之菩薩加行故，因是初地之本

智故。 

又有云：「通達空性之止觀雙運所攝之菩薩瑜伽，乃此

示菩薩之主要加行的性相。」 

彼不應理，因曾現前通達空性之菩薩資糧道者相續之世

俗發心，是彼性相，且非彼名相故。理應是初者，因是

曾現前通達空性之菩薩之智故。理應是第二，因非於此

直接顯示之菩薩加行故。若不成，理應是劬勞長久難證

之加行，因不成，且是菩薩資糧道故。不能許，因彼有

法故。又，彼性相不應理，因若是此處直接顯示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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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加行須不是曾入劣道故。 

 

自宗： 

「獲得修習境、有境、基道相三者諦實空離戲論之止觀

雙運之此處所直接顯示之菩薩瑜伽」，乃此處直接顯示

之主要加行的性相。分十九。界限，從大乘加行道煖位

乃至十地最後流之間〔皆〕有。「通達空性之慧攝的此

處直接顯示之菩薩瑜伽」，乃此處直接顯示之菩薩加行

的性相。分二十。界限，從大乘資糧道有。 

有主張：「得大乘決定種性之資糧道無間之鈍根菩薩相

續中，有劬勞長久難證之加行。」 

因此當觀察。 

又有云：「此處直接顯示之主要加行與此處直接顯示屬

主要所詮之加行同義。」 

彼不應理，因有作為「此處直接顯示之主要所詮」而顯

示的劬勞長久難證之加行故。理應是彼，因有屬所謂「劬

勞久證故」之文，所直接顯示之主要所詮的劬勞長久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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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加行故。因有此文之直接顯示的主要所詮故。 

 

有二十加行之界限，因劬勞長久〔加行〕自資糧道獲得。

授記、不退轉、出離、無間加行四者，依次自大乘加行

道煖、頂、忍、世第一法獲得。近菩提之加行從見道、

速疾菩提從第二地、從利他之加行乃至不分別加行中五

者於第八地、能與寶果於第九地、清淨之加行於第十地、

結界之加行從資糧道乃至最後流之間安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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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加行功德 
從所謂「摧伏魔力等」〔有〕二。 

論式 

此示加行功德有十四，因曾得圓滿加行之補特伽羅相續

之以修圓滿加行之力獲得摧伏魔力等有十四故。 

 

辨析 

有云：「以修圓滿加行之力獲得之利益，乃加行功德之

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相續中具此性相之未入道補特伽羅故，

因有修習加行之未入道補特伽羅故。又，此性相不應理，

因有小乘之加行功德故。 

自宗： 

「曾得圓滿加行之補特伽羅相續之以修圓滿加行之力

獲得之利益」，乃此示圓滿加行功德之性相。分十四。

界限，自大乘資糧道乃至佛地之間〔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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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有云：「汝亦陷入前者過失，因有相續中具此性相

的未入道補特伽羅故，因有彼相續之彼故。因有修習圓

滿加行之彼故。因圓滿加行與曾得圓滿加行之相續的加

行同義故。」 

不周遍，因已說過雖一切相智與佛聖者相續之一切相智

同義，然若是實修一切相智之道，不須是實修彼相續之

彼的道故。 

又有云：「一切相智為有法，理應是彼名相，因是彼性

相故。若許，理應是大乘加行功德，因許故。若許，則

成是菩薩功德。」 

不周遍，因彼乃大乘加行功德故，因佛地中有大乘加行

之利益故。因佛地中有勝解修道之利益故。 

又有云：「理應有小乘四加行隨一，因有彼之加行故。」 

不周遍。那麼，理應有彼之四正行隨一，因有彼之正行

故。承許周遍。理應是彼，因有小乘正行之所依自性住

種性故。 

有云：「此示二組十四〔種〕功德同義，唯是返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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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之區分。」 

彼不應理，因現在修習加行，若是佛所加持〔力〕之菩

薩，不周遍摧伏魔力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大乘決定種

性之大乘補特伽羅，不周遍摧伏彼故。 

 

自宗： 

有彼二組之差別，因前十四者以未來獲得之功德，及後

十四者以現在獲得之功德而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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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性相名相 
從「由何相當知⋯⋯」等有二。 

論式 

此示加行之性相的堪以聲詮有四，因有智相、勝相、作

用相、自性相故。 

「那麼，所謂『三相』理應不應理，因講說四相故。」 

不周遍，因雖根本（文）僅說彼，然《明義釋》云：「彼

為性相，應知有四種。」故。 

有安立云：「大乘加行之性相為有法，爾有四，因爾有

智相、勝相、作用相、自性相故。」 

彼不應理，因此四者每一個非大乘加行性相故。因若是

此四者隨一，不周遍是性相故。 

 

辨析 

有云：「大悲及通達空性之慧等圓滿方便智慧之類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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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菩薩瑜伽，乃道般若之性相。」 

不合理，因未曾通達空性之菩薩資糧道者相續之世俗發

心，乃道般若之瑜伽故，因有彼故。因從一開始大乘決

定種性之鈍根大乘種性，首先發菩提心，彼之後須尋求

通達空性之見故，因《中觀莊嚴論》云：「淨信隨行者，

發起菩提心，取能仁禁行，彼勤尋正慧。」故。 

又有云：「能得果般若之方便的菩薩瑜伽，乃道般若之

瑜伽的性相。」 

彼不應理，因若是道般若之瑜伽，不周遍是方便故。理

應是彼，因有屬彼之智慧，且方便智慧二者相違故。 

有云：「此二理應不相違，因布施之智慧彼是彼二者故，

因彼是方便，且是智慧故。」 

須證成初因。 

於此性相，智者有云：「決定趣入聲聞道之菩薩資糧道

者之智為有法，理應是彼性相，因是彼名相故。不能許，

因是決定暫時自圓滿菩提返之菩薩之智故。」 

彼不應理，因如是之菩薩資糧道者相續中，有能得果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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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之方便故，因彼相續中，有為利他希求果般若之殊勝

意樂故。 

 

自宗： 

「能得自之所得果般若之菩薩瑜伽」，乃道般若瑜伽之

性相。 

於表徵方式，大譯師云：「二十菩薩加行乃事相，此由

『不住色等故』表明；法身不共因之加行即名相，彼由

『離煩惱狀貌』明示；能成辦圓滿二利之菩薩瑜伽是性

相，彼由『由難思等別』與『作利樂濟拔⋯⋯』等顯示；

性相、名相、事相三者與性相於事相上決定之覺知名表

徵，彼由『知如來出現⋯⋯』等與『空性及無相⋯⋯』等與

『依真如法住⋯⋯』等顯示。是故，『二十菩薩加行事相，

表徵是法身不共因加行，是能成辦圓滿二利之菩薩瑜伽』

如此表徵。」 

 

彼之破斥之理，若集攝《心要莊嚴疏》所說之義，所知



     《現觀辨析 3》 84 

為有法，「離煩惱狀貌⋯⋯」等僅顯示名相不顯示性相，

彼不應理，因彼皆顯示事相與名相二者故。因《明義釋》

云：「如是，十六自性如實標顯三智之諸加行具性相般；

故承許第四為自性之性相。」故。又「知如來出現⋯⋯」

等，僅顯示名相不顯示性相理應不應理，因「知如來出

現⋯⋯」等明示菩薩基智加行性相，「空性及無相⋯⋯」等

明示道相智加行之性相，「依真如法住⋯⋯」等明示一切

相智加行之性相故。理應是初者，因《明義釋》云：「此

些智相之十六類別，如理將一切智之諸加行如實標顯，

故（如是）智相為一切智所攝。」故。理應是第二，因

〔明義釋〕云：「此些心智行相之十六特色，如實標顯

道智之諸加行；故智相為道智所含攝。」故。理應是第

三，因〔明義釋〕云：「此等十六類之智相，如實標顯

一切相智之諸加行，故智相為一切相智所含攝。」故。 

又有說云：「三智之加行事相，表徵為能生佛，是能生

佛心相續中三智。為此處表徵之理。」 

彼不應理，因如是聖獅二者之釋的文、義中未顯明，及

以量了知三智之加行後，無法確定彼是一切相智之因的

補特伽羅〔是〕不可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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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事相、名相、性相、如何表徵之理、界限五者。事相乃

離煩惱狀貌等十六菩薩瑜伽。彼由「離煩惱狀貌⋯⋯」等

明示。 

 

名相，以總的而言，道般若之瑜伽；以別的而言，菩薩

之基智加行、道相智加行、一切相智加行、超勝聲緣加

行之加行、具成辦利他作用之加行。 

 

性相，以總的而言，能得自之所得果般若之菩薩瑜伽；

以別的而言，亦是緣知如來出現等基智之隨一所緣，也

是住小乘證類之同位的菩薩瑜伽、緣空相及無相等道相

智之隨一所緣之菩薩瑜伽、緣如來現法樂住等一切相智

之隨一所緣的菩薩瑜伽、不思議等差別之菩薩瑜伽、具

有利樂濟拔等殊勝作用之菩薩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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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表徵之理，若以總的而言，離煩惱狀貌等十六菩薩

瑜伽事相，表徵是道般若之瑜伽，是能得自之所得果般

若之菩薩瑜伽。若以別的而言，「離煩惱狀貌⋯⋯」等時

直接顯示之菩薩瑜伽初四者事相，表徵是菩薩基智加行，

亦是緣知如來出現等基智之任一所緣，也是住小乘證類

之同位的菩薩瑜伽。「難性與決定⋯⋯」等之時直接顯示

之成辦難行利他擐甲等之五菩薩瑜伽事相，表徵是道相

智加行，乃緣「空性及無相等道相智之隨一所緣」的菩

薩瑜伽。「不順無障礙⋯⋯」等之時直接明示之基、道所

攝之差別等七菩薩瑜伽事相，表徴為一切相智加行，乃

緣「如來現法樂住等一切相智之隨一所緣」的菩薩瑜伽。

五種菩薩道相智加行自性與七種一切相智加行自性事

相，表徵為超勝聲緣加行之加行，乃不思議等之差別的

菩薩瑜伽。離煩惱狀貌等十六菩薩瑜伽事相，表徵是具

成辦利他殊勝作用之加行，是具利樂濟拔等殊勝作用之

菩薩瑜伽。 

 

界限，乃從大乘資糧乃至最後流〔皆〕有，於佛地安立

不應理，因於佛地沒有大乘加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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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彼不應理，因一切相智是一切相智之智相故，

因一切相智是一切相智之知相故。」 

是故，《心要莊嚴疏》所說佛地無智相等之意趣乃慮及

此處直接顯示之智相等。 

當觀何者為善！ 

有云：「緣『知如來出現等基智之隨一行相』的菩薩瑜

伽，乃菩薩之基智加行的性相。」 

彼不應理，因知如來出現等非基智行相故。理應是彼，

因若是基智行相須是基智之執式故。又，此性相理應不

應理，因現前通達知如來出現等基智隨一行相諦實空之

菩薩瑜伽，彼非菩薩基智加行，且是彼性相故。理應是

初者，因彼不住小乘證類故。理應是後者，因通達了知

如來出現等基智之隨一行相無諦實有之覺知，與執為諦

實有之實執二者，乃緣於一所緣，執式直接相違故。理

應是彼，因有知如來出現等基智行相，且執寶瓶為諦實

有之覺知，與通達寶瓶為無諦實有之覺知二者乃如此故。

〔實際上已〕直接〔承許〕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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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云：「具知如來出現等十六境隨一行相之菩薩瑜伽，

乃菩薩相續之基智加行的性相。」 

彼不應理，因以義總方式通達二空之大乘加行道，乃彼

名相，且非彼性相故。理應是後者，因於彼未顯現知如

來出現等十六境隨一行相故。 

雖〔有人〕云：「彼是此處直接顯示菩薩相續之基智加

行之性相。」 

然彼亦不應理，因若是此處直接顯示之菩薩基智加行，

須是未曾入劣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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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由基智加行之智相衍生──無記見 
亦有「『知如來出現』等⋯⋯」等聲所說義，因彼知覺於

「了知心出等」之時，顯示通達無無記見之耽著境的大

乘見道表徵是菩薩基智加行之理故。 

於此處辨析，有云：「執我與世間是常、是無常、是二

者、非二者〔共〕四者，為依前邊之無記見。執我與世

間是有邊、是無邊、是二者、非二者，為依後邊之無記

見。執解脫的我──死後出生、不出生、是二者、非二

者，為依涅槃邊之無記見。執身命為同質及異質二者，

為依身命之見。」 

執我與世間為無常為有法，爾理應不是無記見，因爾是

清淨見故。理應是彼，因我與世間是無常故。同樣的，

執我與世間皆非常、無常為有法，理應不是彼，因是清

淨見故，因我與世間皆非常、無常故。又，執我與世間

有邊之見，理應不是無記見，因彼是清淨見故，因我與

世間有邊故。理應是彼，因我與世間非無邊故。若不成，

執我與世間無邊之見，彼理應是清淨見，因前之不成故。

若許，彼則成非無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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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執補特伽羅我與世間為常等四者，作為此處無

記見。」 

 

那麼，外道忖思補特伽羅我，理應不問我與世間〔為〕

常？無常？而是問補特伽羅我與世間〔為〕常？無常？

因彼宗故。若許。數論派意圖成立眼等〔為有法〕，我

行常之義，〔因集聚故〕。理應不說：「眼等為有法，

行他義利，因是集聚故。」而說：「眼等為有法，行我

義利，因是集聚故。」因許故。 

又有云：「執我與世間是無常、諦實有等四者，彼是此

示無記見。」 

彼不應理，因執我與世間是無常、諦實有之見，彼非彼

故。理應是彼，因通達我與世間是無常、無諦實有之菩

薩見道，彼非菩薩之基智加行故。理應是彼，因彼住大

乘證類故。理應是彼，因我與世間是無常、無諦實有乃

細分空性故，因我與世間於名言是無常故。又，順世派

理應承許解脫之我，因依於涅槃之無記見的性相，彼合

理故。若許，彼理應承許獲得解脫之補特伽羅，因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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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許，因彼是承許無前後世、耽著諦實之敵者故。 

 

又，依於身命之見的事相，彼不應理，因執士夫之身命

異質之見乃清淨見故。因執士夫之身心異質之見是彼故。

因士夫之身心異質故，因彼質成，且非同質故。若後者

不成，若此世士夫之身壞滅，心亦應壞滅，因前之不成

故。若許，則成無後世矣！ 

於彼有云：「士夫之身心理應同質，因士夫之身心乃體

性一故，因士夫之身乃士夫之心的體性故，因士夫之身，

乃心之體性故。」 

不周遍。 

理應是彼，因彼乃知覺之體性故。理應是彼，因有彼，

彼非外境故。 

不周遍處理應不周遍，因說士夫之身心異質之心乃執持

士夫身的士夫之心；說士夫之身，為心的體性的心乃是

顯現彼者之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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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有彼等之事相：安立執常補特伽羅我與世間為獨立自主

之實有、執無常之補特伽羅我與世間為彼、執常無常二

者之彼二為彼、執非彼二者之彼二為彼，四者〔為〕依

前邊；執具邊之彼二為彼、執不具邊之彼二為彼、執是

二者之彼二為彼、執非二者之彼二為彼，四者〔為〕依

後邊；執死後出生之實有如來為彼、執不出生之彼為彼、

執是二者之彼為彼、執非二者之彼為彼，四者〔為〕依

涅槃邊；〔執〕身與補特伽羅我異名之命二者同質之見、

〔執〕彼二者為異質之見二者〔為〕依身命之見故。 

於彼有云：「執常補特伽羅我與世間為獨立自主實有之

見為有法，理應是補特伽羅我執，因是此示無記見故。

若許，理應有爾之所緣境之補特伽羅，因許故。若許，

常補特伽羅理應是彼之所緣境之補特伽羅，因若是無我

須不是彼之所緣境的補特伽羅故。」 

因不成，忖思可承許緣於總的補特伽羅〔然〕顯示須觀

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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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具空性無相等十六境隨一行相之菩薩瑜伽，乃

道相智加行之性相。」 

不合理，因菩薩資糧道者相續之世俗發心，是道相智加

行且非彼性相故。理應是初者，因是菩薩之智故。理應

是第二，因非具空性之行相故。 

又有云：「緣空性無相等道相智隨一行相之菩薩瑜伽，

乃道相智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非空性無相等非道相智之行相故理應是彼，

因若是道相智之行相，須是道相智之執式故。 

有云：「以如來現法樂住等一切相智隨一之行相為境之

菩薩瑜伽，乃一切相智加行之性相。」 

不合理，因大乘見道苦法忍乃一切相智加行故。 

又有云：「緣如來現法樂住等一切相智隨一行相之菩薩

瑜伽，乃一切相智加行之性相。」 

不合理，因如來現法樂住等，非一切相智行相故，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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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相智行相，須是一切相智執式故。 

有云：「通達『四諦法性不思議等為十六種特色差別』

之菩薩瑜伽，乃超勝聲緣加行之加行性相。」 

不合理，因菩薩見道者相續之世俗發心，非彼性相故，

因彼不通達空性故。 

 

有安立云：「『不思議無等』之文所直接顯示之加行，

離煩惱狀貌之十六菩薩瑜伽事相，表徵是超勝聲緣加行

之加行，是不思議等差別之菩薩瑜伽。」 

彼不應理，因此文不直接顯示離煩惱狀貌等十六種菩薩

瑜伽，超勝聲緣加行故。若不成，理應沒有小乘之基智，

因此處可直接宣示菩薩基智加行超勝聲緣之加行故。 

有云：「此處理應可以如是直接宣示，因菩薩基智超勝

聲緣加行故。」 

彼不應理，因於彼，《心要莊嚴疏》答不周遍故。又，

此處如是直接宣示理應不合理，因此處於事相──大乘

見道忍智十六剎那之上，直接顯示勝相，且無屬大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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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忍智十六剎那內的大乘基智加行故。 

有云：「具十一種利樂濟拔等作用隨一之行相的菩薩瑜

伽，乃具殊勝成辦利他作用加行的性相。」 

不合理，因第二地無間道，非此性相故。理應是彼，因

彼非具世俗行相之覺知故。理應是彼，因是於法性二現

隱沒之有學道者之智故。 

於彼有云：「菩薩最後流為有法，理應不是具世俗行相

的補特伽羅，因是於法性二現隱沒之有學道者故。」 

不同也。 

 

有云：「離煩惱狀貌等之菩薩瑜伽，乃菩薩自性加行性

相。」 

於彼有云：「具我執之大乘修道為有法，理應是彼性相，

因是彼名相故。理應是彼，因是菩薩之智故。」 

因不成，因無如此故。理應是彼，因無具煩惱之大乘修

道故。理應是彼，因無有煩惱漏的大乘修道故，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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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莊嚴疏》說煩惱有漏被所斷所周遍故。 

有答云：「若是離煩惱狀貌之菩薩瑜伽不周遍離煩惱。」 

乃較前者更不善也。 

 

文間歡愉頌曰： 

於未觀察名相性相處，講說者話性相名相等， 

聽聞者大多極為尊敬，然聞者之淨相極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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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大乘順解脫分與《現觀莊嚴論》特意所化
之認知 

「無相善施等⋯⋯」等之時有二。 

論式 

善巧此處直接顯示之一切相智於自相續修習之菩薩相

續的法現觀為有法，乃此處直接顯示之大乘順解脫分的

性相，因是彼之能安立故。 

 

辨析 

有云：「善巧施等於自相續修習之菩薩相續的法現觀，

乃大乘順解脫分之性相。」 

於彼有云：「不合理，因決定趣入聲聞資糧道之菩薩資

糧道之智，非彼性相故。理應是彼，因如是菩薩資糧道

者非善巧於自相續中修習施等故。理應是彼，因彼非善

巧於自相續中修習一切相智故。」 

那麼，於彼相續中理應無修習一切相智之殊勝方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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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修，因彼非善巧於自相續修習一切相智故。不能許，

因於彼相續中通達空性之智慧與菩提心二者皆有故。理

應是彼，因彼通達空性故，因有通達空性之如是的菩薩

資糧道者故。理應是彼，因有小乘補特伽羅有通達空性

之清淨能立故。 

有云：「善巧於自相續中修習一切相智之菩薩相續的法

現觀，乃此處直接顯示之大乘順解脫分的性相。」 

彼不應理，因聲聞阿羅漢證量先行之善巧於自相續修習

之菩薩資糧道者相續之一切相智之本智，非彼名相故。

理應是彼，因若是此時直接顯示之大乘順解脫分，須是

自一開始決定是大乘種性之菩薩現觀故。 

有云：「無過，因若是曾入劣道之菩薩資糧道者，須非

善巧於自相續中修習一切相智故，因若是彼，於趨入上

道證量〔之生起〕，周遍較大乘決定種性之菩薩資糧道

者緩慢故。因《大乘莊嚴經論》云：『由二樂涅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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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自厭故，二俱說鈍道，久久得菩提。23』故。」 

 

那麼，若是聲聞阿羅漢證量先行之菩薩見道者，理應不

須是善巧於自相續中修習一切相智，因若是彼，於趨入

上道證量〔的生起〕周遍較大乘決定種性之菩薩見道者

緩慢。承許周遍。若許，太過矣！ 

又，鈍根菩薩相續之大乘資糧道為有法，理應是此時直

接顯示之大乘順解脫分，因是善巧於自相續中修習一切

相智之菩薩相續之法現觀故。理應是彼，因如是之菩薩

資糧道者乃善巧於自相續修習一切相智之菩薩資糧道

者故。理應是彼，因有善巧於自相續修習一切相智之鈍

根菩薩資糧道者故。理應是彼，因有善巧於自相續修習

一切相智之鈍根菩薩見道者故，因有如是鈍根菩薩修道

者故，因有如是第十地鈍根菩薩故，因一般而言，有一

第十地鈍根菩薩，若是第十地菩薩，周遍是善巧於自相

                                                 
23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莊嚴經論》卷 5〈之二〉：

「由二樂涅槃，數數自厭故，二俱說鈍道，久久得菩提。」

(CBETA 2020.Q1, T31, no. 1604, p. 615c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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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修習一切相智之補特伽羅故。當思之！ 

若許根本，理應是利根菩薩之現觀，因許故。周遍，因

若是此文之所直接顯示的住大乘順解脫分之補特伽羅，

周遍發菩提心之前尋獲空性見故。因所謂「無相善施等」

之無相可為空性，及「謂順解脫分」所言順解脫分，可

以是〔實踐〕三大阿僧祇劫後成佛之道的開始故。 

 

於「緣佛等淨信⋯⋯」等，《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菩

薩資糧道者為有法，具殊勝功德，因是善巧信等五境之

菩薩故。彼為有法，汝有二，因汝以根之門分有二故。 

 

有云：「若是大乘決定種性之補特伽羅，周遍是《現觀

莊嚴論》之特意所化故。」 

彼不應理，因如至尊慈怙不定，及有大乘決定種性之利

根所化故。 

〔有云：〕「若是大乘決定種性之菩薩資糧道者，周遍

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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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因與導師釋迦能仁同一相續之菩薩資糧道者不

定故。 

有云：「若是《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周遍是入道

補特伽羅。」 

不合理，因有未入道之《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故，

因《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即將轉變成菩薩資糧

道者之大乘決定種性之補特伽羅，乃彼之特意所化故。 

有云：「彼理應周遍，因旨趣相屬〔文〕之釋云：『只

有菩薩──圓滿成辦自他利、誰也不依賴地行進者能體

驗。』故。」 

不周遍，因是認知「彼之特意所化之菩薩」故。 

又有云：「彼理應周遍，因若是『利易證菩提』之時直

接顯示之《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須是入大乘道故。」 

不周遍，那麼，若是《現觀莊嚴論》所化，理應須是入

道，因若是此文直接顯示之《現觀莊嚴論》所化，須是

入道故。承許周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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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吾等〔主張〕若是《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周遍是

異生，有云：「彼不周遍，因有屬彼之大乘聖者故，因

無著聖者彼乃彼故。因《現觀莊嚴論》是為了無著聖者

著作之論典故，因《莊嚴光明釋》云：『接著，為彼義，

世尊慈氏歡喜後。』故。」 

不周遍，因慮及對無著聖者直接開示《現觀莊嚴論》故。 

又有云：「理應有彼，因有般若經之特意所化的聖者故，

因有於彼作聞思之菩薩聖者故。」 

不周遍，因若是於彼作聞思之菩薩，不周遍是彼之特意

所化故。 

於前者有云：「無著聖者理應不是彼之特意所化，因彼

非彼之特意所化──利根隨法行、亦非鈍根隨信行故。

理應是彼二因，因彼是獲得大乘見道類智之補特伽羅故。

周遍，因若是住聲聞見道類智之補特伽羅，須不是利根

隨法行與鈍根隨信行任一故。因《俱舍論》云：『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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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見至，亦由鈍利別。24』故。」 

彼二者不同，因菩薩修道者皆有利根隨法行與鈍根隨信

行二者故。理應是彼，因菩薩修道者皆有利、鈍二根故。

因第八地菩薩有鈍根故。 

 

又，理應有屬《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的第十地菩薩，

因有屬般若經之特意所化之彼故。因有於彼作聞思之彼

故。承許周遍。理應是彼，因有勤於多聞之第十地行者

故。若許根本，理應有屬彼之特意所化之最後流菩薩，

因承許，且若是《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不周遍正

在聽聞《現觀莊嚴論》故。若許，理應有相續中出生一

切相智第一剎那的《現觀莊嚴論》特意所化，因許故。

若許，彼為有法，理應是為了自己獲佛〔位〕而須趨向

上道之補特伽羅，因為了汝而著作《現觀莊嚴論》有旨

趣故。因汝為彼之特意所化故。承許因。有無彼之主要

                                                 
2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名信

解見至，亦由鈍利別。」(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1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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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所化──菩薩加行道者，當觀察也。 

 

又，若是《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菩薩資糧道者，

周遍善巧於信等五境。 

有云：「彼不應理，因住於《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

──菩薩下品資糧道之鈍根菩薩，彼非善巧於信等五境

故，因彼未通達空性故。若不成，彼理應是菩提發心之

前尋獲空性見之補特伽羅，因前之不成故。不能許，因

說『諸隨信行者⋯⋯25』等故。」 

不周遍，因彼慮及大乘決定種性之鈍根菩薩，且《現觀

莊嚴論》之特意所化──鈍根菩薩，一般而言，亦是大

乘決定種性之利根菩薩故。理應是彼，因「無相善施等。」

之主要所化──鈍根菩薩彼是彼故。無法回答！ 

 

                                                 
2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 1：「如中

觀莊嚴論云：『諸隨信行者。』」(CBETA 2020.Q1, B09, no. 44, 

p. 625b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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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緣佛等淨信」所說理應不應理，因是宗，且慮及

彼之特意所化利、鈍根資糧道菩薩二者故。 

有云：「忖思『利易證菩提，許鈍根難證。』之義後，

《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利、鈍根資糧道菩薩二者，

於易得圓滿菩提非相等，因彼二者有獲彼之難易差別

故。」 

那麼，住三淨地之諸菩薩於易得圓滿菩提理應不是相等，

因此三者獲得圓滿菩提有難易之差別故。承許周遍，理

應是彼，因第十地〔菩薩〕較前二者易得彼故。不能許，

因第八地易得圓滿菩提、第九地易得圓滿菩提、第十地

更是易獲得故。又，若是觀待《現觀莊嚴疏》之利根特

意所化，難得圓滿菩提，理應周遍難得圓滿菩提，因《現

觀莊嚴論》之鈍根特意所化資糧道菩薩，彼是難得圓滿

菩提之補特伽羅故。若許，若是觀待菩薩見道者難得圓

滿菩提，理應周遍難得圓滿菩提，因許故。若許，若是

觀待《現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鈍根資糧道菩薩易得圓

滿菩提，理應周遍易得圓滿菩提，因許故。若許則成相

違。若許，《現觀莊嚴論》之所化利根資糧道菩薩為有

法，理應難得圓滿菩提，因觀待菩薩見道者難得圓滿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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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故。承許周遍，理應是彼，因是資糧道者故。若許，

理應不難獲得，因易得故。理應是彼，因觀待《現觀莊

嚴論》之鈍根特意所化，易得圓滿菩提故。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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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大乘加行道 
「此煖等所緣⋯⋯」等，此示大乘加行道為有法，爾有多

相，因爾有屬以方便智慧為主之大乘加行道煖等四故。

彼為有法，乃緣一切有情，因以「視心平等」等十之門

緣一切有情故。 

有云：「主要以方便作差別之菩薩的義現觀，是大乘順

抉擇分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專注於法性而入定之大乘加行道，不是主

要以「方便之分」所差別故。理應是彼，因彼是主要以

智慧作差別故。 

有云：「例如此處按照此說及說加行道是方便智慧二者，

內部相違，因彼若是方便智慧二者，彼須是以方便智慧

二者之分所差別故。」 

又有云：「主要以方便分所差別之菩薩的義現觀，是此

文之主要所示之大乘加行道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聲聞阿羅漢證量先行之菩薩加行道者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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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世俗發心，不是此文之主要所示之大乘加行道故。因

彼不是第四品之主要所示的大乘加行道故，因彼不是

《現觀莊嚴論》之主要所示之加行道故，因《現觀莊嚴

論》主要慮及自之特意所化──大乘決定種性而說故。 

 

自宗： 

「主要以方便分所差別之此處直接顯示之大乘義現觀」，

乃此處直接顯示之大乘順抉擇分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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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破除六現觀次第顛倒分別之理 
「觀修行相、道、一切事⋯⋯」等〔有〕二。 

論式 

於第一品顯示加、見、修三者為有法，有外排、內納之

旨趣，因是為了知於外排：破除忖思一切相智僅於資、

加之時修習，除彼外其他不修習之顛倒分別；於內納：

於加、見、修三者之時皆須修習一切相智之故。 

於第二品顯示加、見、修三者為有法，有外排內納之旨

趣，因為了知於外排：為破除忖思僅於第一地乃至第六

地修習道相智，除彼外其他不修習之顛倒分別；於內納：

於加、見、修三者之時皆須修習道相智故。 

於第三品顯示加、見、修三者為有法，有外排內納之旨

趣，因為了知於外排：破除忖思基智僅第七地修習，除

彼外其他不修習之顛倒分別；於內納：於加、見、修三

者之時皆須修習基智故。 

於第四品顯示加、見、修三者為有法，有外排內納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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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因為了知於外排：破除忖思僅第八地修習圓滿加行，

除此外其他不修習之顛倒分別；於內納：於加、見、修

三者之時皆須修習圓滿加行故。 

於第五品顯示加、見、修三者為有法，有外排內納之旨

趣，因為了知於外排：破除忖思僅於第九地、十地中段

前期修習頂加行之顛倒分別；於內納：於加、見、修三

者之時須修頂加行故。 

於第六品顯示加、見、修三者為有法，有外排內納之旨

趣，因為了知於外排：破除忖思僅於第十地中段後期修

漸次加行，除此外其他不修習之顛倒分別；於內納：於

加、見、修三者須修習次第加行故。 

 

於彼有云：「於第三品理應顯示大乘修道，因彼論式故。

不能許，因〔《明義釋》云：〕『故不宣說修道。』故。」 

不周遍，因是「於第三品講說基智所攝之見道無間宣示

修道之《現觀莊嚴論》之文詞」沒有出現的意思，並非

是「於第三品沒有顯示大乘修道」的意思故。理應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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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第三品直接顯示基智所攝之大乘見道〔後〕順便顯

示大乘修道故，因《心要莊嚴疏》云：「於基智分際，

則間接引射修道。」故。 

有云：「於第三品順帶顯示大乘修道。彼不應理，因『色

非常無常⋯⋯』等文直接顯示以義總方式通達空性之菩薩

加行故。」 

又有云：「彼論式理應不應理，因於第六品不顯示加、

見、修三者故。」 

因不成，因「布施至般若」之文的所詮根本經之宣示隨

念佛之佛母中〔般若〕之經詞，彼顯示加、見、修三者

故。理應是彼，因宣示「彼之主要所詮之念住等三組」

之佛母中〔般若〕之經詞，彼顯示加、見、修三者故，

因《明義釋》提及說為順抉擇分、見道、修道、念住等、

菩提分之行相、八聖道分故。 

 

辨析 

有云：「於初三品顯示加、見、修三者及於初三加行顯



     《現觀辨析 3》 112 

示加、見、修三者無重複之過，因於初三品顯示加、見、

修三者乃真正的加、見、修三者，於初三加行顯示之加、

見、修三者乃假立加、見、修三者故。後者成立，因圓

滿加行之時顯示之加、見、修三者，依次是第八地本智

下、中、上三品；頂加行之時顯示之加、見、修三者，

依次是第九地本智下、中、上三品；漸次加行之時顯示

之加、見、修三者，依次是第十地本智下、中、上三品

故。此『行相、道⋯⋯』等一文唯與斷重複〔之過〕結合。」 

那麼，「由於色等轉⋯⋯」等文，理應不是能講說加行道

者不退轉相，而是能講說修道者之不退轉相，因圓滿加

行之時顯示之大乘加行道是修道故。若不成則成相違。

理應是彼，因彼是第八地本智下品故。承許因。 

復次，「見道中忍智⋯⋯」等理應不是能講說見道者不退

轉相，〔而是〕能講說修道者不退轉相，因圓滿加行之

時顯示之見道乃大乘修道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

彼，因彼乃第八地本智中品故。 

復次，「此常相續故⋯⋯」等此文理應顯示，於第八地本

智是大乘修道下品等九數量決定，因彼顯示，於大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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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大乘修道下下品等九數量決定，且圓滿加行之時顯

示之修道乃第八地本智故。直接〔承許〕後者。初者成

立，因「經說無數等⋯⋯」等，乃於大乘修道之數量決定

斷諍之文故。 

復次，「此煖等所緣⋯⋯」等所顯示之加行道，理應是真

正的加行道，因「無相善施等⋯⋯」等時顯示之資糧道乃

真正資糧道故。若許，直接〔承許因〕。又，《莊嚴光

明釋》云：「已宣說不退轉僧，今當明無學道僧性相。」

所說之有學無學二者理應是第八地菩薩，因根本宗故。

若許，於第八地行者理應有以具不具勤勉門學習不學習

二者，因許故。 

於彼有云：「異生相續中理應有斷除障礙種子之正對治

及所有三智之法，因『摧伏諸隨眠⋯⋯』等，以及『由三

智諸法⋯⋯』等之時顯示之加行道乃加行道故。」 

 

那麼，於異生時理應有三門清淨、剎土清淨、健行三摩

地、佛現前授記、盡諦實慢執、無分別三摩地，因「清

淨及無相。」「正定定作用，授記盡執著，三互為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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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不分別⋯⋯」等之時所顯示之加行道乃加行道故。承

許周遍，理應是彼，因初三品時顯示之加行道乃加行道

故。 

又有云：「『施等一一中⋯⋯』等之時顯示的見道頂加行

理應不是見道，因彼乃第十地本智故。理應是彼，因此

文之時的《莊嚴光明釋》云：『如是行相之分別昔已斷

故，何以言於最極究竟時斷？無過，因《解深密經》等

曰⋯⋯』等所言極究竟，可以是第十地本智故。理應是彼，

因有一彼時所顯示之極究竟本智，且不可以是果地故。」 

無過，因所謂「極究竟」可說為頂加行故。 

又有云：「初三者加行之時顯示的加行道理應不是加行

道，因彼時所顯示之加行道乃無漏本智故，理應是彼，

因《明義釋》此處云：『無漏小、中、大依次生起。』

故。」 

不周遍，因於彼執式講說〔為〕無煩惱漏之義故。 

又有云：「初三品時所顯示之加行道，理應是淨地本智，

因彼乃殊勝道故，理應是彼，因『於所有行相殊勝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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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故。」 

不周遍，因超勝聲緣道，而說取名為殊勝道故。 

又有云：「若是『應知宣說抉擇分等之名言』之時所示

之順抉擇分，理應須是順抉擇分，因圓滿加行之時所示

之加行道是加行道故。若許，說『名言』理應不應理，

因許故。」 

不周遍，那麼，說「名言」理應不應理，因「假立名言

為種姓」時顯示之大乘正行所依自性住種性，須是大乘

正行所依自性住種性故。 

 

自宗亦〔主張〕此文亦須結合破斥重複，因此彼之理為

何？ 

有彼之結合之理，〔若說〕因於初三品顯示加、見、修

三者，是以所實修而言，於初三加行之時顯示加、見、

修三者，以能實修而言故，〔則〕可以結合所謂「無重

複之過」，因《心要莊嚴疏》云：「將此釋文當成僅破

斥重複」故。如是，此文不純粹結合破斥重複，為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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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前六現觀次第之顛倒分別，因此，於此文取名為「三

道假實有文」與「破斥重複之文」不應理，且又破斥單

道宗，樹立而證成迴轉道宗，稱為「單迴道之文」當了

知亦是極不應理，當說《心要莊嚴疏》之意趣〔是〕破

斥六現觀次第之顛倒分別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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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講說不退轉相 

「從順抉擇分⋯⋯」等，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得不退轉相之菩薩有三，因有得不退轉相之利根菩薩加

行道者、中根菩薩見道者、鈍根住淨地菩薩故。 

 

辨析 

有云：「得『於色等遮除諦實耽著現行等四十四隨一相』

之菩薩，乃從無上菩提不退轉僧之性相。」 

不應理，因從一開始大乘決定種性之菩薩資糧道者，乃

彼之名相，且非彼性相故。理應是初者，因是彼有法故。

理應是後者，因未得不退轉相故。理應是彼，因得不退

轉相，須得大乘加行道煖〔位〕故，因說「從順抉擇分

⋯⋯」等故。又，彼性相理應不應理，因佛聖者是彼名相，

且非彼性相故。理應是初者，因乃大乘無學之僧寶故。

理應是後者，因非菩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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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彼前者，乃有學不退轉僧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自一開始是大乘決定種性之菩薩資糧道者

不定，及聲聞阿羅漢證量先行之第八地菩薩亦不定故。

理應是後者，因乃無學僧故，因乃斷煩惱障之補特伽羅

故，因乃阿羅漢故。 

有云：「彼為有法，理應是有學，因是大乘有學故。」 

那麼，彼為有法，理應是未滅敵之補特伽羅，因是大乘

之未滅敵之補特伽羅故。承許周遍。 

又有云：「於後得〔位〕相續中得『於色等遮除諦實耽

著現行等四十四相隨一』之殊勝身語名言之菩薩，彼乃

得不退轉相之菩薩僧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住得不退轉相之菩薩加行道證量先行的苦

法忍之菩薩，是彼名相，且非彼性相故。 

同樣的，有云：「若是利根加行道菩薩，周遍得加行道

者不退轉相，若是中根見道者，周遍得見道者不退轉相。」 

彼不應理，因於前者，住大乘加行道煖本智第一剎那之

利根菩薩不定，於次者，住大乘見道者苦法忍之中根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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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不定故。理應是初者，因若是得加行道者不退轉相之

補特伽羅，周遍於菩薩加行道者相續之後得〔位〕獲得

殊勝身語名言故。理應是第二，因若是得見道者不退轉

相之補特伽羅，周遍於見道菩薩相續之後得〔位〕獲得

殊勝身語名言故。由彼表徵，若是得不退轉相之見道位

菩薩，亦不周遍得見道者不退轉相，因住得不退轉相加

行道菩薩證量先行之大乘見道苦法忍菩薩不定故。 

 

有云：「有得不退轉相之資糧道菩薩。」 

彼不應理，因《莊嚴光明釋》云：「與自之證量相符，

能令他生信之功德的行相，此處無彼。」及《心要莊嚴

疏》云：「不安立為具不退轉之相。」故。雖非自一開

始大乘決定種性，然有從圓滿菩提不退轉之菩薩加行道

者，因《莊嚴光明釋》云：「若干雖未決定種性，然利

根故，於順抉擇分時，以殊勝方便不可思議，決定得不

退轉。」故。 

於彼有云：「理應有自一開始大乘未決定種性之利根菩

薩加行道者，因『若干雖未決定種性』之義於前已說，



     《現觀辨析 3》 120 

且有說『利根』故。若許，理應有劣道先行之利根菩薩

加行道者，因許故。」 

於第一應成不周遍，因彼文之義，有說若干補特伽羅雖

是大乘未決定種性，然一般而言菩薩自性利根故。 

又有云：「所謂『不退轉』理應可講說得不退轉相，因

所謂『於順抉擇分時』，與加行道作結合，不與資糧道

作結合故。」 

無過，因「於順抉擇分」，〔與〕順抉擇分結合僅是表

徵故。 

 

又有云：「雖中根與鈍根菩薩加行道者，沒有得不退轉

相，且鈍根菩薩見道者，沒有得不退轉相，然若是菩薩

修道者，周遍得不退轉相，因《莊嚴光明釋》云：『於

八地，乃安立一切決定不退轉故，無過。』及《心要莊

嚴疏》云：『再如何鈍亦自第八地而獲得。』故。」 

無過，因「自第八地」〔是〕說結論，所以由義影射住

不淨六地之鈍根菩薩沒有得不退轉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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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彼有云：「住於第二地之鈍根菩薩理應不曾得中根菩

薩見道者所得功德，因中根菩薩見道者，得不退轉相，

如是之鈍根菩薩，未曾得不退轉相故。若許，佛聖者理

應未曾得菩薩最後流所得一切功德，因許故。」 

不周遍，那麼，理應是彼遣法，因鈍根菩薩見道者，未

曾得利根菩薩加行道者所得一切功德故。承許周遍。理

應是彼因，因利根菩薩加行道者得不退轉相，鈍根菩薩

見道者未曾得不退轉相故。 

又有云：「若得堅固方便智慧之證量，周遍以加行門得

不退轉相。若是不可能生起唯為己，生起希求解脫之覺

知現行之菩薩，周遍以意樂門得不退轉相。」 

 

那麼，住大乘加行道忍位之鈍根菩薩為有法，理應以加

行門得不退轉相，因彼之因故。理應是彼，因得大乘加

行道忍位故。不可承許，因未得不退轉相故。因是鈍根

菩薩加行道者故。又彼為有法，理應以意樂門得不退轉

相，因彼之因故。理應是彼，因無相續具唯為己生起希

求解脫意樂現行之菩薩故。理應是彼，因沒有相續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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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意樂現行之菩薩故。若許根本，彼不應理，因彼未得

不退轉相故。 

於彼有云：「彼為有法，理應毀滅唯為己希求解脫意樂

現行生起之機會，因是於彼相續中不可能生起彼之菩薩

故。若許，彼理應以意樂門得不退轉相，因許故。」 

於彼有云：「相續中即將生起最後流無間道之第十地菩

薩為有法，理應毀滅細分又細之粗重垢染生起之機會，

因彼是於彼相續中不可能生起彼之菩薩故。」 

同樣不相等，因前菩薩相續中，唯為己希求解脫意樂現

行之對治──殊勝大乘發心現行；菩薩後者相續中，細

分又細之粗重垢染之正對治──最後流無間道沒有現

行故。 

復次，於彼根本宗，第七地以下理應沒有毀滅唯為己希

求解脫意樂現行生起之機會，因若是第七地菩薩，不周

遍毀滅彼故。若不成，第七地鈍根菩薩為有法，理應是

彼，因是彼故。若許，彼理應以意樂門得不退轉相，因

許故。承許周遍。雖榮澤巴説：「依『乃至未得第八，

永遠畏懼劣乘』而作此應成之答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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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勸告當觀察何為應理。是故，「得遮除於色等諦實

耽著現行等四十四相隨一之菩薩」，乃得不退轉相之菩

薩僧性相。分三。界限，自大乘加行道煖位乃至最後流

之間〔皆〕有。 

「由說於色等⋯⋯」等之時，住大乘加行道煖位之利根菩

薩為有法，乃從圓滿菩提不退轉，因是得遮除於色等諦

實耽著現行等二十相隨一之菩薩故。「見道中忍智」，

中根見道菩薩為有法，乃自無上圓滿菩提不退轉，因是

得根本忍智十六剎那所引出後得之殊勝身語名言之菩

薩故。此處於字面顯示之忍智十六剎那，不作真正的根

本定，因於彼所引出後得之殊勝身語名言十六，安立彼

名而顯示故。榮澤巴一邊說無大乘見道後得本智，一邊

說此處文義，當知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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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由彼引申二十二根 
根本〔文〕：「戰事慳吝等⋯⋯」及《明義釋》云：「滅

除二能取與所取⋯⋯」等，有二。 

論式 

中根見道菩薩為有法，乃從無上圓滿菩提不退轉，因是

於現前通達遮止「『執持根境真實成立之實執』與『通

達根境無真實有之智慧』二者為所斷、對治」諦實成立

之大乘見道根本智，所引生之後得〔位〕具殊勝身語名

言之菩薩故。 

 

辨析有二：根之體性、於何界有之理。根之體性有

三：各別之體性、數量決定之理由、後三者之界限。 

各別之體性 

根有二十二：有眼、耳、鼻、舌、身、意、男根、女

根、命根、樂根、喜根、憂根、苦根、捨根、信根、

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未知當知根、已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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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知根故。 

數量決定之理由 

根定數為二十二，因以入輪迴之所依而言，安立眼等

六根；以新生輪迴而言，安立男、女二根；以住輪迴

而言，安立命根；以受用樂苦而言，安立樂等五根；

以入清淨所依而言，安立信等五根；以新生清淨而

言，安立未知當知根；以住清淨而言，安立已知根；

以受用清淨法而言，安立具知根故。 

又若各別講說彼，講說眼等六根、男女二根、命根、

五受、信等五，最後三〔共〕六。 

初者依次如「作為自果眼知之不共增上緣住類之清淨

具內色」，乃眼根之性相。分具依眼根、同依眼根二

者。初者，如睡醒時之眼根。第二，如睡著時之眼

根，眼、眼根、眼界、眼處同義。 

 

有云：「彼理應不應理，因《集論》講說眼與眼界〔有〕

四邊〔差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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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因如是講述之意趣，復從彼等了知故。若非如

此，若是基成，理應不周遍是十八界隨一，因若是眼，

不周遍是十八界隨一故。理應是彼，因若是眼，不須是

所依根之六界隨一故。理應是彼，因若是眼，不須是眼

界故。承許因。又，若是眼，理應須是眼界，因若是眼，

須是眼處故。理應是彼，因若是眼，須是內六處隨一故，

因若是彼，須是十二處隨一，且須不是外六處隨一故。 

有云：「若是法，理應須是法處，因若是眼，理應須是

眼處故。若許，青色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不

能許，因是色處故。」 

於第一應成不周遍。 

又，「若是色法，理應須是色處，因若是眼，須是眼處

故。若許，聲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不能許，

因是聲處故。」 

於初應成亦是不周遍。說一切有部承許眼見色，因《俱



111 由彼引申二十二根   

 

127 

舍論》云：「或二眼俱時，見色分明故。26」故。不承許

眼知見色，因彼云：「傳說不能觀，彼障諸色故。」故。

經部師以上，〔與〕彼相反而說，已於第一品講述矣！

由彼，乃至身根之間類推。「作為自果意識不共所依之

主要了別」，意根之性相。分有六聚識。意、意根、識、

心王、意界、意處同義。 

於彼有云：「眼識為有法，理應是意，因是識故。若許，

理應是意與識之同位。因許故。若許，理應是意知，因

許故。」 

不周遍，那麼，意識為有法，理應是根知，因是根與知

之同位故。承許周遍。 

又有云：「意識第一剎那為有法，理應是作為自果意識

之不共所依之主要了別，因是意根故。承許周遍。若許，

彼理應是意識第二剎那之不共增上緣，因許故。若許，

眼識第一剎那理應是眼識第二剎那之不共增上緣，因許

                                                 
26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或二

眼俱時，見色分明故。」(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1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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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今此不周遍。若許，眼識第二剎那為有法，理應是意知，

因是由自不共增上緣之意根所生之知覺故。理應是彼，

因眼識第一剎那是第二剎那不共增上緣，且彼是意根故。

直接〔承許〕初者。 

「理應是後者，因是識故。」 

於不周遍處理應不周遍，因若是意識須沒有自不共增上

緣之具色根；若是眼識周遍從自不共增上緣具色眼根出

生故。理應是後者，因《集量論》云：「是不共因故，

彼名由根說。27」故。 

第二，「主要表徵相續具自之補特伽羅是男之能表徵不

共根」，是男根之性相。「主要表徵相續具自之補特伽

羅是女之能表徵不共根」，是女根之性相。男與男根相

違，且女與女根相違，因若是男、女隨一周遍是補特伽

羅，若是男根與女根隨一，周遍是身根故。理應是後者，

                                                 
27 《集量論略解》卷 1：「是不共因故，彼名由根說。」

(CBETA 2020.Q1, B09, no. 40, p. 343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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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俱舍論》云：「從身立二根。28」故。男根與男生殖

器相違，且女根與女生殖器相違，因男生殖器是男根依、

女生殖器是女根依，且別別根與別別根依相違故。理應

是後者，因眼根與眼根依眼球相違故。理應是彼，因眼

根被緣為清淨內色，且根依體腔被凡夫眼知取故。 

第三，「煖及識隨一之所依壽」，乃命根之性相，因《俱

舍論》云：「命根體即壽，能持煖及識。29」及《集論》

云：「何謂命根？煖與識依之壽謂命。」故。 

有云：「若是命根，周遍作為煖依。」 

彼不應理，因無色界之命不定故，因無色界無煖故。 

有云：「壽作為命，理應不應理，因氣息流動是命故，

因《攝論》云：「於彼稱為命，乃氣息之流動，若斷彼

矣。」 

                                                 
28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從身

立二根。」(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2a9)。 

29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命根

體即壽，能持煖及識。」(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3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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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因慮及若氣息流動安住，則是命之壽安住故。

因與《釋量論》云：「餘安住能引，亦許是因故。30」理

路相同故。又，若是氣息流動，理應不須是命根，因若

是氣息流動，須是聲；若是命根，須是不相應行故。 

第四，「身受領納舒適之根」，是樂根之性相。若是樂

根，雖周遍是樂受，然若是樂受，不周遍是彼，因若是

樂根，周遍是身受，於樂受，彼所不周遍故。「與自相

應之意知具眷屬領納舒適之受」，是喜根之性相，「與

自相應之意知具眷屬領納逼迫之根」，是憂根之性相。

「身受領納逼迫之根」，是苦根之性相。「領納非逼迫

與舒適隨一的中性之受」，是捨受之性相。 

 

有云：「理應沒有大乘見道無間道之心王的眷屬所生之

受，因沒有如是之樂受、苦受、捨受故。若初者不成，

彼之眷屬所生的受為有法，理應是領納舒適之受，因是

樂受故。承許周遍。若許，理應以世俗為直接境，因許

                                                 
30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3：「餘安住能

引，亦許是因故。」(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46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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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能許，因是大乘見道無間道故。理應是彼，因是

彼有法故。若許根本，如是心王為有法，理應有生為爾

之眷屬的受，因爾是心王，且受、想、思、觸、作意五

者是遍行心所故。」 

於「初應成」不周遍。 

 

那麼，理應沒有大乘見道無間道之生為心王眷屬的受，

因亦無如是領納舒適之受，也無領納逼迫之受，亦無領

納舒適逼迫中間之受故。承許周遍。 

第五，「主要以自力相信自境四諦實相之心所」，是信

根之性相。「主要以自力歡喜自境四諦實相之心所」，

是精進根之性相。「主要以自力不忘失四諦實相之所緣

相的心所」，是念根之性相。「主要以自力專於四諦實

相之心所」，是定根之性相。「主要以自力揀擇四諦實

相之心所」，是慧根之性相。若斷詞過，諸彼之尾〔與〕

「智」結合，說為三十七菩提分中之五根的能安立。 

第六，「屬斷除〔各〕乘自宗見所斷之所有者的信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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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隨一所攝根之本智」，乃未知當知根之性相。「屬斷

除〔各〕乘自宗修所斷之所有者的信等五法隨一所攝無

漏根之本智」，乃已知根之性相。「得此示無學證量，

且於自權利特別能自主之信等五法隨一所攝之無漏根

之本智」，乃具知根之性相。 

 

後三者之界限 

若以上下對法而言，第一，自見道；第二，自修道；

第三，自無學道安立。若以《二萬頌光明釋》而言，

第一，自得預流與菩薩勝解行地；第二，〔於〕預

流、一來、不還〔皆有〕，自初地菩薩乃至第九地之

間〔皆有〕；第三，第十地菩薩及果地安立故。於上

下對法裡之差別，自《集論》講說第二根自見道類智

安立。 

 

講說於何界有之理 

於欲界，有十四染污品根；於色界，除男、女根、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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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根外，有十染污品根；於無色界，除具色根、樂、喜

根外，有命、意、捨根三者故。因《俱舍論》云：「欲

色無色界，如次除後三，兼女男憂苦，并除色喜樂。31」

故。 

 

文間偈頌，頌曰： 

於法自在講說者，如是講述染淨根， 

利根所化當過來，意根集中注意聽。 

 

  

                                                 
3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3〈2 分別根

品〉：「欲色無色界，如次除後三，兼女男憂苦，并除色喜

樂。」(CBETA 2020.Q1, T29, no. 1558, p. 16b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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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有寂平等加行 
「生滅與真如，所知及能知⋯⋯」等，第八地菩薩為有法，

乃從無上圓滿菩提不退轉，因是於了解八相甚深所引之

後得具殊勝身語名言之菩薩故。 

有云：「彼理應是住後得本智之菩薩，因彼是得後得本

智之菩薩故。承許因。」 

不周遍。 

「若許，彼理應是修道菩薩後得者，因許故。」 

那麼，第八地菩薩彼理應是住第八地根本〔定〕之菩薩，

因彼乃獲彼之菩薩故。承許周遍。若許，彼理應是菩薩

修道根本〔定〕者，因許故。 

 

「諸法同夢故，不分別有靜⋯⋯」等有二，初者，第八地

根本定本智為有法，乃有寂平等加行，因是由現前通達

有寂諦實空門，於後得時亦滅盡生起實執現行之機會之

淨地本智，且主要是留下智慧法身手跡故。有寂為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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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諦實有，因是緣起故。例如：夢。「業果為有法，理

應沒有，因無諦實有故。」之說實事師之破斥，於中觀

師無法成為正能害，因彼辯難之回答，如經所說能斷除

故。 

 

於第二，有云：「現前通達有寂諦實空之淨地本智，乃

有寂平等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以義總方式通達有寂諦實空之第八地本智，

彼是有寂平等加行故。若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彼，

因是主要留下智慧法身手跡住類之淨地本智故。理應是

彼，因是住智慧證類之淨地本智故。 

有云：「通達有寂諦實空之淨地本智，乃彼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現前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第八地本智，是

有寂平等加行故。能立如前。 

有云：「若是淨地本智，周遍是有寂平等加行。」 

彼不應理，因如第八地菩薩相續之世俗發心，不是有寂

平等加行故。若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主要留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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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手跡住類，因前之不成故。周遍，因有寂平等加行

是主要留下智慧法身手跡住類故。理應是彼，因通達有

寂諦實空平等之淨地本智是彼故。 

 

自宗： 

「於後得時亦滅盡生起我執現行機會之淨地本智，且主

要留下智慧法身手跡住類」，有寂平等加行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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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嚴淨佛土加行 
「如有情世間，器世未清淨⋯⋯」等有二。 

論式 

嚴淨佛土加行有二，因有器之嚴淨佛土加行與情之嚴淨

佛土加行故。 

 

辨析 

有云：「成為成辦自己將於何處成佛之殊勝剎土之善根

具勢力之能力的淨地本智，乃嚴淨佛土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第八地根本智是彼性相，且非彼名相故。

理應是初者，因是淨地本智故。若後者不成，彼為有法，

理應是主要留下報身手跡住類，因前之不成故。周遍，

因嚴淨佛土加行，正是主要留下報身手跡住類故。理應

是彼，因《心要莊嚴疏》云：「報身因──清淨佛土加行。」

是有旨趣故。又《十地經》所開示「是殊勝佛土之因，

為積聚福德資糧，〔須令其〕從安住於第八地根本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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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亦不應理，因住第八地無間道之菩薩相續中有嚴淨

佛土加行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彼，因彼性相應

理故。 

又雖有云：「留下屬自果之報身手跡之本智，乃彼之性

相。」 

彼亦不應理，因具前者過失故。 

自宗： 

「是成辦自己將於何處成佛之殊勝剎土之善根具勢力

之能力的淨地本智，且是主要留下報身手跡之住類」，

是嚴淨佛土加行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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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善巧方便加行 
「境及此加行⋯⋯」等之時有二。 

論式 

善巧方便加行有十：因從超越四魔之善巧方便加行乃至

無量之善巧方便加行之間〔皆〕有故。 

 

辨析 

有云：「以息滅粗分勤勉門任運成辦事業之瑜伽，乃善

巧方便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第八地根本定智是彼性相，且非彼名相故。

理應是初者，因是淨地本智故。若後者不成，彼為有法，

理應是主要留下化身手跡住類，因前之不成故。周遍，

因善巧方便加行即是主要留下化身手跡住類故。理應是

彼，因《心要莊嚴疏》云：「化身因──善巧方便加行。」

是有旨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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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是以息滅粗分勤勉門安立任運成辦事業之淨地本智，

且是主要留下化身手跡住類」，是善巧方便加行之性相。 

有云：「嚴淨佛土加行與善巧方便加行理應相違，因彼

二者隨一與有寂平等加行相違故。」 

不周遍，因主要留下化身手跡住類的淨地本智，與主要

留下報身手跡住類的淨地本智不相違故。理應是彼，因

若是主要留下報身手跡住類的淨地本智，須是主要留下

報身所化現之化身手跡；若是主要留下報身所化現之化

身手跡之淨地本智，周遍須是主要留下報身手跡故。理

應是後者，因若是主要能生自果第十地之第八地本智，

須是主要能生自果第九地故。 

有人一邊承許「若是淨地本智，須是加行三者。」又說

「留下報身手跡之住類的淨地本智是嚴淨佛土加行。」 

〔二者〕相互矛盾，故當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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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摧滅四魔之理 
「從障礙之法如實超越，故超越天等魔⋯⋯」等之時，論

式與辨析。 

論式 

福德資糧所攝之第十地本智為有法，乃善巧方便加行，

因是遠離四魔現行之淨地本智，且主要留下色身手跡住

類故。初者成立，因是以瑜伽之力從魔障能力等障礙之

法如實超越之淨地本智故。 

 

辨析 

有云：「是自因業煩惱之力所生的有漏蘊，且是主要障

礙得小乘無餘涅槃之障礙住類，乃蘊魔之性相。是令心

續極不寂靜之心所，且主要能障礙得小乘有餘涅槃之障

礙住類，乃煩惱魔之性相。是命根不自主停止之分，且

是主要能障礙得俱解脫之阿羅漢之障礙住類，乃死魔之

性相。是四魔其中〔之一〕，且屬於能障礙超越餘三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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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欲天，乃天魔之性相。」 

第一性相理應不應理，因依無明習氣地及無漏業所生之

意生身，是蘊魔，且非由自因業煩惱之力所生之有漏蘊

故。理應是初者，因彼是細分蘊魔故。理應是彼，因有

細分蘊魔故。理應是彼，因有粗分蘊魔，且若是蘊魔不

周遍是粗分蘊魔故。理應是後者，因若超越粗分蘊魔，

不周遍超越蘊魔故。理應是彼，因得第八地後，超越粗

分蘊魔，且未超越蘊魔故。理應是初者，因從得彼後，

除天魔之外，安立為超越餘粗分三〔魔〕之最低界限故，

因《心要莊嚴疏》云：「證第八地後超越其餘粗分三魔。」

故。若後因不成，自得彼後，理應皆超越四魔，因前之

不成，且理由相同故。若許，第十地菩薩理應是完全摧

滅四魔之補特伽羅，因許故。若許，彼理應是得法身功

德之補特伽羅，因許故。周遍，因《究竟一乘寶性論》

云：「無死寂靜處，無與於死魔。32」故。理應是後根本

因，因是彼有法故。 

                                                 
32 出自談鍚永之《寶性論梵本新譯》（台北市：全佛出版社，

2006 年）第 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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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第二性相理應不應理，因煩惱種子為煩惱魔，且不是

令心續極不寂靜之心所故。理應是初者，因是粗分煩惱

魔故。理應是第二，因不是知覺故。理應是彼，因彼不

是覺知現行故。又，理應不是第二性相，因無明習氣地，

彼是煩惱魔，且不是令心相續極不寂靜之心所故。理應

是初者，因彼是細分煩惱魔故，因有一細分煩惱魔故。

因提到粗分煩惱魔之名，且若有彼，須有彼之相違伴細

分煩惱魔故。理應是初者，因開示得第八地後，超越粗

分煩惱魔故。 

 

又，煩惱魔與蘊魔理應相違，因二魔之性相合理，且主

要能障礙得小乘有餘涅槃之障礙住類與主要能障礙得

小乘無餘涅槃之障礙住類二者相違故。若後者不成，煩

惱障彼理應是此二者之同位，因前之不成，且有漏近取

蘊不是彼故。不能許，因彼不是主要能障礙得小乘無餘

涅槃之障礙住類故。理應是彼，因彼不是主要於彼能障

礙之礙故。若不成，若是斷煩惱障之補特伽羅，理應周

遍得小乘無餘涅槃，因前之不成故。若許則易，不能許

根本，因異生相續之煩惱是蘊魔故。理應是彼，因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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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取蘊故。周遍，因〈聲聞地〉云：「蘊魔者，謂五取

蘊。33」故。理應是彼因，因是彼有法故。又第三性相理

應不應理，因不思議死殁是死魔，且不是命根不自主停

止之分故。理應是初者，因彼是細分死魔故。理應是彼，

因有一細分死魔故。能立如前。理應是後因，因於第八

地有不可思議死殁，且於彼沒有命根不自主停止之分故。

理應是後因，因沒有以業煩惱之力而命根停止之第八地

故。 

 

又，第三性相理應不應理，因不可思議死殁，彼非能障

礙得俱解脫之阿羅漢之障礙住類故。理應是彼，因彼〔是〕

主要能障礙得法身之障礙住類故。理應是彼，因講說摧

滅彼為法身功德故。 

又第四性相理應不應理，因阻礙超越餘三魔之分是天魔，

且不是屬於欲天故。理應是初者，因彼是細分天魔故。

理應是彼，因有彼故。因《心要莊嚴疏》講說餘三魔〔各

                                                 
33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瑜伽師地論》卷 29：「蘊魔者。

謂五取蘊。」(CBETA 2020.Q1, T30, no. 1579, p. 447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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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粗細二二，且由彼須了解天魔亦如是有故。 

於彼有云：「天魔〔有〕粗細分理應不應理，因《心要

莊嚴疏》未直接開示彼合理故。」 

不周遍，因雖未直接開示合理，然無開示不合理故。 

 

自宗： 

「是四魔其中〔之一〕，且是『由自因業煩惱力所生之

有漏蘊』與『須依無明習氣地及無漏業』隨一」，乃蘊

魔之性相。於彼分粗分蘊魔及細分蘊魔二者，初者，如

五近取蘊，第二，如依無明習氣地及無漏業所生之意生

身。 

「是四魔其中〔之一〕，且是主要能中斷得解脫之障礙

住類及主要能中斷得一切智之障礙住類隨一」，乃煩惱

魔之性相。於彼分粗分煩惱魔及細分煩惱魔二者。初者，

如六根本煩惱、二十隨煩惱、彼等之種子。第二，如無

明習氣地及實執。 

「是四魔其中〔之一〕，且是命根不自主停止之分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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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乃死魔之性相。於彼分粗分死魔與細分死魔二者。

初者，如以業煩惱之力，命根不自主停止之分。第二，

如不可思議死殁。 

「是四魔其中〔之一〕，且是能中斷超越餘三魔之住類」，

乃天魔之性相。於彼分粗分天魔及細分天魔二者。初者，

如他化自在天主極喜自在王。第二，如障礙超越餘三魔

之分。 

 

有云：「六根本煩惱與二十隨煩惱〔為〕粗分煩惱魔，

煩惱種子〔為〕細分煩惱魔。」 

那麼，煩惱種子為有法，若是斷爾之補特伽羅，理應須

是摧滅細分煩惱魔之補特伽羅，因爾乃彼故。承許因。

若許，六根本煩惱與二十隨煩惱為有法，若是斷粗分煩

惱魔之補特伽羅，理應須是斷爾之補特伽羅，因爾乃彼

故。若許則成相違。所知為有法，煩惱魔分粗細理應不

應理，因若是斷粗分煩惱魔之補特伽羅，須是斷細分煩

惱魔之補特伽羅故。若不成則成相違。斷粗分煩惱魔且

未斷細分煩惱魔之補特伽羅為有法，理應是斷六根本煩



115 摧滅四魔之理   

 

147 

惱、二十隨煩惱之補特伽羅，因是斷粗分煩惱魔之補特

伽羅故。承許因、周遍。若許，彼為有法，理應是斷煩

惱之補特伽羅，因許故。若許，理應是阿羅漢，因許故。

若許，理應是斷煩惱種子之補特伽羅，因許故。若許，

彼為有法，理應是斷細分煩惱魔之補特伽羅，因許故。

三輪！ 

又有云：「能障礙超越餘三魔，彼乃天魔。」 

那麼，彼為有法，若是爾，理應須是天魔，因爾乃彼故。

若許，實執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 

 

摧滅四魔之界限，〔有〕以小乘而言及以大乘而言二者。 

初者，有云：「得小乘見道後摧滅天魔，因得於救怙處

起疑的正對治故。得阿羅漢後摧滅煩惱魔，因完全斷除

煩惱障故。」 

不合理，因見道聲聞未摧滅天魔及聲聞阿羅漢未摧滅煩

惱魔故。理應是初者，因未摧滅細分天魔故。理應是彼，

因彼未摧滅能障礙超越餘三魔之分故。理應是第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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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未摧滅細分煩惱魔故。 

 

自宗： 

與「得小乘見道後摧滅粗分天魔」及「得小乘阿羅漢後

摧滅粗分煩惱魔」相結合。得俱解脫之阿羅漢後，摧滅

粗分死魔，因得自在加持壽元等故。得無餘涅槃後摧滅

粗分蘊魔，因完全斷除以業煩惱力所生之有漏蘊故。 

 

第二，以大乘而言，得不退轉相後，摧滅粗分天魔，因

主要以緣空性之修所成之力，得了知三寶而生〔之〕信

故。得第八地後，摧滅大部份粗分煩惱魔，因斷除大部

份煩惱障故。得彼後，摧滅粗分蘊魔，因摧滅由業煩惱

力所生之有漏蘊故。得彼後，摧滅粗分死魔，因摧滅由

業煩惱力命根不自主停止之分故。 

有云：「得第八地後，摧滅蘊魔，因斷除依觀待粗分勤

勉之無明習氣地與無漏業所生之意生身故。彼得彼後，

摧滅死魔，因斷除以觀待粗分勤勉之不可思議死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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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第八地菩薩理應斷除依著第七地相續之無明習氣

地及無漏業所生之意生身，因彼斷除依觀待粗分勤勉之

無明習氣地及無漏業所生之意生身故。若許，彼理應斷

除彼相續之無明習氣地，因許故。若許，彼理應是斷除

第七地菩薩須斷之無明習氣地之補特伽羅，因許故。又，

第八地菩薩，理應是斷第七地者有的不可思議死殁之補

特伽羅，因彼是斷除以觀待粗分勤勉之不可思議死殁之

補特伽羅故。若許，彼理應是斷除於第七地菩薩有的細

分死魔之補特伽羅，因許故。 

 

那麼，第七地菩薩彼斷細分死魔與成佛理應不同時，因

彼斷除於己有之細分死魔與成佛不同時故。理應是彼，

因彼得第八地時，摧滅自己有的細分死魔故。理應是彼，

因彼得第八地之時，第八地菩薩是摧滅於彼有之細分死

魔之補特伽羅故。無法回答！若如是，粗分天魔，〔於〕

得不退轉相後摧滅，得第八地後摧滅餘粗分三魔，且自

成佛後是摧滅細分四魔，因《心要莊嚴疏》云：「大乘

者獲不退轉相後超越天子魔，證第八地後超越其餘粗分

三魔，四魔完全滅除乃於成佛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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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頌曰： 

於圓滿加行珍寶，飾以正理莊嚴物， 

安於明知龍王頂，內心增長悉地生。 

 

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觀莊嚴論》《明義釋》《心

要莊嚴疏》──顯明般若義之燈．第四品辨析圓滿。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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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理清晰闡述《心要莊嚴疏》義──再顯般若義之燈，

第五品辨析 

 

116 總說頂加行 
「於證獲圓滿現觀一切行相上，產生最究竟之證悟。故

為了容易了解，先講解相等頂現觀。」之時，有二。 

論式 

圓滿加行之後有講說頂加行之理由，因於三智行相未得

自主之資糧道，斷聞思增益之後，產生於三智行相得自

在之頂加行之理由而如是講說故。以相等之門明示頂加

行為有法，有旨趣，因為令易了知故。 

有云：「圓滿加行理應是頂加行之因，因彼論式應理故。」 

承許，因《心要莊嚴疏》云：「前二加行是產生之次第，

後二者亦為產生之次第。」故。 

有云：「那麼，圓滿加行與漸次加行亦理應是因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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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莊嚴疏》云：『第一與第三加行亦是產生之次第。』

故。」 

不周遍。 

「不能許，因下品資糧道菩薩，彼是圓滿加行與漸次加

行二者故。」 

於不周遍處不周遍，因慮及圓滿加行與第六品主要所示

之漸次加行是因果故。 

 

辨析 

有云：「三智攝修較自之下道殊勝之菩薩瑜伽，乃頂加

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屬彼性相之資糧道菩薩故。因有較三智

攝修之大乘資糧道中品以下殊勝之大乘資糧道上品故，

因有較大乘資糧道上品殊勝之大乘加行道煖位，且相同

故。 

有云：「三智攝修較大乘資糧道殊勝之菩薩瑜伽，乃頂



116 總說頂加行   

 

155 

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大乘見道苦法忍，非彼性相故，因彼不修

三智故，因彼不以彼為境故。 

 

自宗： 

「三智攝修較大乘資糧道殊勝之慧攝菩薩瑜伽」，乃頂

加行之性相。分加行道頂加行、見道頂加行、修道頂加

行、無間頂加行四者。界限，從大乘加行道煖位乃至最

後流之間〔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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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加行道頂加行 
「夢亦於諸法，觀知如夢等⋯⋯」等，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未曾入劣道之大乘加行道煖位本智為有法，是煖頂加行，

因是以經〔所言〕十二相所表徵而顯示之大乘第一順抉

擇分故。 

 

辨析 

有云：「具十二相之大乘第一順抉擇分，乃煖頂加行之

性相。」 

彼不應理，因若是得十二相之菩薩須得加行道後得本智

故。 

有云：「彼性相理應不應理，因住初靜慮所依之菩薩加

行道煖位本智之菩薩，彼未得十二相故。因彼無夢故。

因彼無睡眠故。因無初靜慮地攝之睡眠故。因《俱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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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初定除不善，及惡作睡眠。34」 

不周遍，因慮及於彼之地攝之境沒有不自主趣入具煩惱

的睡眠故。若非如是，住第十地之菩薩講說夢兆理應不

應理，因承許故。 

自宗： 

「以經〔所言〕十二相隨一所表徵而顯示之第一大乘順

抉擇分」，乃煖頂加行之性相。煖頂加行、相之頂加行、

大乘加行道煖位同義。 

 

「盡贍部有情，供佛善根等，眾多善為喻，說十六增長。」

「以經〔所言〕十六增長隨一表徵而顯示之大乘第二順

抉擇分」為有法，是頂頂加行之性相，因乃彼之能立故。

頂頂加行、增長頂加行、大乘加行道頂位同義。 

「由三智諸法，圓滿最無上，不捨利有情，說名為堅穩。」

                                                 
3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初定

除不善，及惡作睡眠。」(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2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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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所言〕堅穩之方便智慧證量二表徵而顯示之大

乘第三順抉擇分」為有法，乃忍頂加行之性相，因乃彼

之能立故。忍頂加行、堅穩頂加行、大乘加行道忍位同

義。 

「四洲及小千，中大千為喻，以無量福德，宣說三摩地。」

「以經所言『心遍住』表徵而顯示之大乘第四順抉擇分」

為有法，乃世第一法頂加行之性相，因乃彼之能立故。

世第一法頂加行、心遍住頂加行、大乘加行道世第一法

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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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見所斷分別 
「轉趣及退還⋯⋯」等有二。 

論式 

屬見所斷之所知障分別為有法，有二，因屬見所斷之所

知障有轉趣所取分別、退還所取分別二者故。此二為有

法，爾有九九，因爾以境門分有九九故。 

 

辨析 

「緣屬自所緣境之菩薩所趣入之法，而耽著〔其為〕諦

實受用品之分別實執」，乃見所斷所知障轉趣所取分別

之性相。「緣屬自所緣境之菩薩道所捨棄之法而耽著〔其

為〕諦實受用品之分別實執」，乃見所斷所知障退還所

取分別之性相。「緣聲緣之道果而耽著〔其為〕諦實菩

薩道之所捨的耽著知」，乃所知障退還所取分別之性相。

斷除之理，如於第一品所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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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異生聖別，分有情實假⋯⋯」等有二。 

初者，屬見所斷所知障能取分別為有法，爾有二，因爾

有屬見所斷所知障實有能取分別與屬見所斷所知障假

有能取分別二者故。此二為有法，各自有九九，因以境

門分有九九故。 

 

第二，辨析，唯從第一品所說推測而了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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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大菩提 

「垢盡無生智，說為大菩提⋯⋯」等有二。 

論式 

一切相智為有法，是大菩提，因是究竟盡無生智故。 

 

辨析 

前之因〔是〕大菩提之性相。 

如此說法有云：「自性身、報身、化身三者為有法，理

應是彼性相，因是彼名相故。」 

不成立，因若是大菩提，須是知覺故，因「說為大菩提」

《俱舍論》云：「覺謂盡無生。35」故。又，彼理應不應

理，因聲聞阿羅漢、獨覺阿羅漢完全不是聲聞菩提、獨

覺菩提故。 

                                                 
3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覺謂

盡無生。」(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2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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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究竟一乘寶性論》云：『技藝受生大菩提。』

理應不應理，因報身等不是大菩提故。」 

不周遍，因慮及報身等尋獲無上菩提故。又，見道菩薩

理應是暫時大菩提，因報、化身乃究竟大菩提故。不能

許，因彼不是菩薩見道故。 

有云：「理應沒有暫時大菩提，因有學道沒有大菩提故。」 

不周遍，那麼，理應沒有道般若，因有學道沒有般若故。

承許周遍。又，理應有暫時大菩提，因《心要莊嚴疏》

直接開示暫時大菩提故。 

 

「若有餘實法，而於所知上，說能盡諸障，吾以彼為奇。」

立「障〔為〕諦實成立」與「導師佛斷障」之宗為有法，

不是正確宗，因所承許是相互相違之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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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瑜伽三地及由彼所引申之俱緣決定 
「其中，無生滅之故。觀修思惟：『無我』⋯⋯」等，有

二。 

論式 

資糧道菩薩通達而修習補特伽羅無我為有法，有旨趣，

因為了消滅補特伽羅我執能力及攝受聲聞種性故。 

辨析 

有云：「住聲聞證類之入道之智，乃通達補特伽羅無我

之瑜伽地的性相。」 

不合理，因如聲聞資糧道者之發心，是彼性相，且非彼

名相故。理應是初者，因彼是住彼之方便證類之入道之

智故，因有彼故。因敎言云：「有些聲聞於菩提發心。」

故。 

有云：「聲聞之悲，彼理應是住聲聞證類，因彼之發心

住聲聞證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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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因聲聞之悲乃具欲有情離苦之行相，彼之發心

乃緣聲聞之菩提且希求〔彼〕之覺知故。 

有云：「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本智，是通達補特伽羅無

我之瑜伽地之性相。」 

不合理，因佛聖者心續之悲非彼名相故。理應是彼，因

彼不住小乘證類故。周遍，因若是第一瑜伽地，須住聲

聞證類故。 

有云：「住聲聞智慧證類之入道之智，為彼之性相。」 

不應理，因通達色無常之聲聞見道不定故。 

自宗： 

「住聲聞智慧證類之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入道之智」，

乃此示第一瑜伽地之性相。 

 

「青色與彼心二者必俱時緣故。作意所謂：『此不過是

唯識⋯⋯』」等，有論式與辨析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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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式 

菩薩資糧道者通達而修習色外境空為有法，有旨趣，因

為了攝受所化獨覺種性以及消滅執所取為外境之分別

的能力故。青與顯青根知為有法，不是異質，因是俱緣

決定故。 

 

辨析 

有云：「住獨覺證類之入道之智，乃通達二空之瑜伽地

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如獨覺發心是彼性相，且非彼名相故。理

應是初者，因彼是住彼之方便證類故。因有彼故，因敎

言云：「有些獨覺於菩提發心。」故。 

有云：「獨覺之悲彼理應住彼之證類，因彼之發心住彼

之證類故。」 

不周遍之理如前。 

有云：「通達色外境空之本智，乃通達二空之瑜伽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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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 

不合理，因佛聖者心續之大悲，是彼性相，且非彼名相

故。理應是彼，因彼不住小乘證類故。周遍，因若是第

二瑜伽地，周遍住獨覺之證類故。 

 

自宗： 

「住獨覺智慧證類之通達二空之入道之智」，乃此示第

二瑜伽地之性相。 

有云：「與彼法相互〔為〕異，且若是能緣爾之量，周

遍是能緣彼法之量；若是能緣彼法之量，亦周遍是能緣

爾之量，乃彼與彼法俱緣決定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色與執色量是俱緣決定，且若是能緣色之

量，不周遍是能緣執色量之量故。理應是彼，因聲聞資

糧道者相續之執色眼知不定故。理應是彼，因異生眼知

不通達他自己故。因《釋量論》云：「非由一知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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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決定故。36」故。 

又有云：「青色與顯青根知相互〔為〕異、體性〔為〕

一而住，是彼二俱緣決定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以俱緣決定之因成立青色與顯青根知非異

質之時的正敵者，彼未通達彼二體性〔為〕一故。理應

是彼，因彼乃對於彼二是否為一體性起疑之補特伽羅故。

因彼乃於彼二是否為同質起疑之補特伽羅故。因是彼有

法故。 

 

有云：「青色與執青覺知是俱緣決定。」 

不應理，且「青色與執青意現前是俱緣決定。」亦不應

理，因青色乃執青意現前之因故。理應是彼，因執青根

現前是執青意現前之因，且青色與執青根現前二者是俱

緣決定故。 

                                                 
36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6：「非由一知

二，根心決定故，」(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79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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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青色與執青根現前非俱緣決定。」 

彼不應理，因青色與執彼根現前是俱緣決定故。 

有云：「那麼，執青現前理應是執青意現前之因，因青

色乃彼因，且青色與執彼現前乃俱緣決定故。承許因。

不能許，因執青意現前乃執青現前之別故，因執青根現

前乃彼之別故。」 

不周遍。 

又雖有云：「於執青意現前之時理應沒有執青現前，因

執青現前乃執青意現前之因故。若許，彼為有法，於爾

之時理應有彼，因於爾之時有執青意現前故。」 

亦不周遍。 

又有云：「執青瑜伽現前與青色理應是俱緣決定，因青

色與執青現前乃俱緣決定故。」 

不周遍。 

若許，彼為有法，理應有以爾為顯現境之異生現前，因

彼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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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周遍，那麼，執色之佛聖者眼知為有法，理應是彼，

因是彼故。 

 

自宗： 

「青色與顯青根知二者相互〔為〕異、不堪分離而同時

安住」，乃彼二是俱緣決定之性相，因《釋量論》云：

「定與覺俱時，所頓領受境，除彼而為餘，由何相成立？
37」《定量論》云：「俱緣決定故，青彼覺非異。」以及

阿闍黎法勝開示：「俱者，同時；緣者，通達；決定者，

周遍。」故。 

 

「又，因為是緣起之故；如幻化般無自性⋯⋯」等，菩薩

見道者通達而修習法性諦實空為有法，有旨趣，因有為

攝受大乘種性與為得斷除所知障之解脫道之旨趣故。 

                                                 
37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7：「定與覺俱

時，所頓領受境，除彼而為餘，由何相成立？」(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87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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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住大乘證類之入道之智，彼是通達無我之瑜伽

地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如菩薩見道者相續之世俗發心是彼性相，

且非彼名相故。理應是後者，因不住大乘智慧證類故，

因住彼之方便證類故。 

有云：「通達無我之入道之智，彼是此示第三瑜伽地之

性相。」 

彼不應理，因佛聖者相續之世俗發心非彼名相故。因彼

不住大乘智慧證類故。 

有云：「住大乘智慧證類之入道之智，乃彼之性相。」 

亦不合理，因通達補特伽羅名言有之菩薩見道是彼性相，

且非彼名相故。理應是初者，因彼住大乘世俗之智慧證

類故。 

 

自宗： 

「住大乘智慧證類之通達諦實空之入道之智」，乃此示

第三瑜伽地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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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瑜伽地、通達無所取之瑜

伽地、通達無能取之瑜伽地、通達一切法無諦實有之瑜

伽地之四個名理應不應理，因除通達無所取之瑜伽地之

外，不須安立通達無能取之瑜伽地故。理應是彼，因若

是遮除色與執色根知異質之補特伽羅，須是遮除執色根

知與色異質之補特伽羅故。因《釋量論》云：『彼所諍

同故。38』故。」 

有云：「《明義釋》云：『確立思慮：「若無所取，則

無能取。」』理應不應理，因是宗，且『而斷除執著外

境義』直接講說斷除粗分法我執之理。」 

不周遍，因「若無所取⋯⋯」等文顯示於後得時如何修習

之理故。有人講說阿闍黎宗承許顯青根知是不錯亂知，

此時之《心要莊嚴疏》善為遮除，因《心要莊嚴疏》云：

「於平等住若現證能所取異體空，於後得位則摒除執著

示青根識等依他不錯亂。」故。 

 

                                                 
38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6：「彼所諍同

故。」(CBETA 2020.Q3, B09, no. 43, p. 583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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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無所遣，亦無少可立，於正性正觀，正見而解脫。」

若以《究竟一乘寶性論》而言，於自性住種性，沒有任

何曾有、新所遣之二我執之耽著境，因於彼未曾有二我

執之耽著境故。於自性住種性，亦沒有任何二無我是未

曾有而新安立，因自一開始乃二無我之自性故。菩薩聖

者相續之現前通達空性之智慧為有法，是正見，因是現

前通達空性之見故。以悲心與菩提心等攝持門修習現前

通達空性之見為有法，有旨趣，因為得佛果位故。 

 

有云：「佛聖者眼識之眷屬所生之慧為有法，理應是彼，

因是彼故。理應是彼，因乃現前通達彼之慧故。」 

不周遍，那麼，彼理應是正見，因是正慧故。承許周遍、

遣法。理應是彼，因是正慧故，因是殊勝慧故，因是斷

二障之慧故。又，若是現前通達空性之慧，理應不須是

通達彼之見，因有屬那樣的慧的根知，因若是通達彼之

見須是意知故。 

有云：「沒有垢染〔可〕遣除及沒有對治〔可〕生起，

為文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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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應理，因所知障是所斷及彼之正對治是相續中的所

生故。 

有云：「二無我是基中觀、通達彼二之道是道中觀、彼

所得之解脫道是果中觀。」 

彼不應理，因補特伽羅無我非彼故。因彼非勝義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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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見道頂加行所引申緣起總與別之建立 
「施等一一中，彼等互攝入，一剎那忍攝，是此中見道。」

大乘見道八忍為有法，乃見道頂加行，因乃直接摧滅見

所斷分別種子之大乘諦現觀故。「住見所斷分別之對治

類之大乘諦現觀」，乃見道頂加行之性相。 

 

「次由入獅子⋯⋯」等有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住見道頂加行之菩薩為有法，於斷德具殊勝自在作用，

因是於定中入獅子奮迅三摩地定後，於後得住觀察緣起

順次與逆次之諦現觀之菩薩故。 

 

辨析有二：總說緣起建立、別說暫時緣起。 

總說緣起建立， 

唯識師以緣起之狹義而言，「由自因緣生」，為緣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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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中觀師以廣義而言，「觀待成立」，觀待、相屬

而生之性相。彼乃分有有為緣起與無為緣起二者，因《中

論》開示若基成須是觀待相屬生故。 

有云：「雖有無為之緣起，然無無為之觀待相屬生，因

若是觀待相屬生，須是有為故。因若是彼須是『生』故。」 

不成立，因此時之「生」與「成立」有共同對字故。 

又有云：「若是觀待相屬生，理應須是有為，因若是從

《中論》之禮讚〔文〕之時直接顯示之緣起，須是彼故。

理應是彼，因若是由『能說是因緣』之時所直接顯示之

緣起，須是有為故。」 

不周遍，因若是《中論》之禮讚〔文〕之時直接顯示之

緣起，不須是「能說是因緣」之時直接顯示之緣起故。

理應是彼，因若是禮讚〔文〕所顯示為差別事之緣起，

不須是彼所顯示為差別法之緣起故。 

 

別說暫時緣起有二：講說染污緣起、講說清淨緣起。 

後者如總義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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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說染污緣起有四：分類、成緣之理、幾世圓滿、地

相同之建立。 

分類 

有十二，因有從十二支開頭的無明，乃至老死之間

故。 

有云：「無明是屬十二支其中之無明。」 

彼不應理，因彼不是染污無明故，因有非染污無明

故。因聲聞阿羅漢未斷無明故，因彼未斷無知故。因

彼未斷所知障故。 

又有云：「染污無明彼是十二支開頭之無明。」 

那麼，彼為有法，理應沒有相續具爾之聖者，因彼因

故。不能許，因有相續具貪之聖者故。周遍，因若是

貪，須有與自相應之無明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具染

污之心周遍有與自相應之無明故，因《集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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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乃具與一切煩惱相應。39」及《俱舍論》云：

「癡逸怠不信，惛掉恆唯染。40」故。 

 

又，理應有相續具染污之無明的聖者，因有相續具俱生

薩迦耶見之聖者故。因《釋量論》云：「所有念我覺，

俱生有情見。41」故。 

又有云：「補特伽羅我執乃十二支之最初無明。」 

彼不應理，因彼非無明故。因有屬彼之心王故，因有以

補特伽羅我為耽著境之心王故。 

又有云：「屬補特伽羅我執之無明是彼。」 

                                                 
39 另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4，也有

相近的文字：「相應無明，一切煩惱相應故。」(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78b23)。 

40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癡逸

怠不信，惛掉恒唯染。」(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2b29)。 

4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4：「所有念我

覺，俱生有情見。」(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55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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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應理，因有相續具彼之聖者，〔而〕沒有相續具最

初無明之聖者故。理應是後者，因沒有新積聚能引後世

業之聖者故。理應是彼，因《緣起經釋》云：「見諦無

能引，離愛無後有。」故。 

 

有云：「屬十二支中的無明，有業果愚無明。」 

彼不應理，因若是彼，須是真實義愚無明故。染污之業

因果愚無明，有作為非福業之時等起，因若是非福業須

有與自相應之無明故，因若是染污之心，須是與屬自助

伴之染污無明相應故。因《俱舍論》如是開示故。業果

愚之染污無明，無作為非福業之因等起，因若是因等起

之無明，須是真實義愚無明故。真實義愚之染污無明，

有作為自果福、不動業之因等起，因若是輪迴所攝之業，

須是〔由〕自因染污無明所動念之業故。彼無作為彼之

時等起，因若是福業，須不是與屬自助伴之染污無明相

應，若是不動業亦須不是彼故，因若是與屬自助伴無明

相應之知覺，須不是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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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屬十二支緣起中之能發起『能引自果後世業』的無知」，

乃屬十二支緣起中無明之性相。彼與十二支之最初的無

明，屬輪迴根本之無明同義。 

那麼，彼是見所斷及修所斷何者？ 

敦桑堪布云：「彼乃見所斷，因彼乃能引來世，且《緣

起經釋》講說聖者相續中沒有能引來世之煩惱故。」 

於彼，《金鬘疏》〔說〕彼不應理，因若是見所斷，於

非以宗義轉變覺知之補特伽羅相續中須是無，飛禽走獸

等以無明之力造新業，屬十二支緣起之無明乃諸過之根

本故。彼亦是無著兄弟主張染污意眷屬之無明故。〔《金

鬘疏》云：〕「是故〔屬〕修所斷，合理。」 

初宗彼不應理，因住聲聞見道解脫道之補特伽羅，斷除

見所斷煩惱，且未斷十二支之最初無明故。理應是後者，

因彼未完全斷除染污無明故。因《瑜伽師地論》云：「問

預流果當言幾支已斷耶？答全部之一分，並未全斷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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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42」故。 

第二宗，若是見所斷，於非以宗義轉變覺知之補特伽羅

相續中須無，彼亦是不應理，因惡趣之蘊界處乃見所斷

故，因《集論》云：「一切惡趣等蘊界處，是見所斷義。
43」故。 

 

或者，《金鬘疏》意趣是如此，因是「若是見所斷我執，

於未以宗義轉變覺知之補特伽羅相續中須無」之義故，

因是斷除十二支之最初的無明是見所斷之時故。善思此

者，因若是十二支最初之無明，須是修所斷故。理應是

彼，因若是彼，於相續具自之未以宗義轉變之補特伽羅

須有故。捨棄因。 

                                                 
42 另外，或譯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瑜伽師地論》卷 10：

「問預流果當言幾支已斷耶。答一切一分無全斷者。」

（CBETA， T30， no. 1579， p. 327b24-25）。 
43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2：「一切

惡趣等蘊界處，是見所斷義。」(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70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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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聲聞資糧道者相續之十二支最初之無明見所斷，理

應是聲聞資糧道者之輪迴根本，因有彼故。承許因。若

許，聲聞資糧道者為有法，汝相續之彼，理應是主要能

障礙汝從輪迴中解脫，因彼乃汝之輪迴根本故。若許，

彼為有法，汝斷除彼之時理應已從輪迴解脫，因許故。

若許，汝得聲聞見道解脫道之時，汝理應已得解脫，因

承許，且彼之時，汝已斷自相續之彼故。若許，彼為有

法，汝得彼之時，汝理應得涅槃，因許故。若許，住聲

聞見道解脫道之補特伽羅，彼則成是阿羅漢矣！ 

 

又，外道相續之十二支之最初的無明修所斷，理應不是

彼流轉於輪迴之主因，因彼相續之見所斷，乃彼流轉於

輪迴之主因故。理應是彼，因有彼故。承許因。與先前

所引之教言不相違，因彼乃「染污無明等各個皆有見所

斷及修所斷之分二二〔中〕之見所斷之分，〔由〕預流

住果斷除」之義故。除彼外，結合所謂「十二支中」乃

近代〔智者〕於大論所詳細添加，當了知。然《金鬘疏》

所言染污意，此處不承許，因非尊者之主張故，因《辨

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明白講說靜命師徒不主張阿賴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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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污意，且由彼亦能表徵聖獅二者故。 

有說：「無明之緣起五蘊皆有，因《俱舍論》云：『宿

惑位無明。44』『從勝立支名。45』故。」 

不周遍，因彼乃說一切有師之自語故。 

 

自宗： 

若是最初之無明，周遍是行蘊，因若是彼須是相應行蘊

故。 

有云：「若是緣起十二支隨一，周遍是煩惱。」 

不合理，因業與煩惱相違，及《緣起心要論》云：「初

八九煩惱，二及十是業。46」故。 

                                                 
4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宿惑

位無明。」(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21)。 

4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從勝

立支名。」(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29)。 

46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因緣心論頌》：「初八九煩惱，

二及十是業，」(CBETA 2020.Q1, ZW03, no. 26, p. 216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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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屬一輪緣起之第三識緣起的直接緣住類的能引後

有之業」，屬十二支中之行緣起的性相。 

有云：「有屬彼之現受法業。」 

彼不應理，因十二支不可能於一世圓滿，及若是彼須是

順生受業及順後受業隨一故。 

有主張：「有業及具色之同位。」 

不應理，因彼乃應成師及分別說一切有師之宗義故。 

「是屬一輪緣起的未成為具勢力之能力業之時的主要

意識，且是未生異熟之能引業的習氣薰習基」，屬十二

支中之第三識的性相。若是屬彼中的識，不須是彼第三

者，因屬彼中的識有因位與果位識二者故。 

 

有承許：「彼之識有自證分。」 

彼不應理，因若是自證分，須不是識故，因若是彼，須

不是心故，因領納大乘見道無間道彼不是心故。因彼不

是意識故，因彼未通達空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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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一輪緣起，於第五『處』之前所生之生有所攝之

異熟蘊」，為第四支名色隨一之緣起的性相。 

有云：「彼之中的名色緣起的性相。」 

不合理，因沒有皆是彼之中的名色二者故。理應是彼，

因若是屬彼中的「色」，須是色蘊；若是屬彼中的「名」，

須是餘四蘊隨一故。理應皆是彼二因，因屬十二支之中

的識結生於胎的第二剎那起，乃至六處未圓滿顯現的羯

羅藍位等五，乃彼之中的名色二者所分之「色」；彼時

之受、想、行、識四者，乃彼之中的名色二者所分之「名」

故。 

「是十二支緣起之助伴所分之第五，且屬一輪緣起之本

有之時的異熟蘊」，乃第五支處緣起的性相。分有：從

眼乃至意處之間六者。 

「是十二緣起之第六支，且境、根、識三者集聚後能享

用境變異之心所」，乃第六支觸緣起的性相。如從眼觸

乃至意觸之間六者。眼觸與屬眼知之觸同義，由彼諸下

亦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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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二緣起之第七支，且作為具領納心行相的心所」，

乃第七受緣起之性相。分有：從眼觸所生之受乃至從意

觸所生之受六者。從眼觸所生受與屬眼識之受同義。 

 

有云：「沒有屬眼知之觸與受。」 

理應不應理，因有眼識眷屬所生之受與觸等故，因受與

觸等是遍行心所故。 

「是十二緣起第八支，且屬一輪緣起之屬具勢力之能力

業的貪」，乃第八支愛緣起之性相。分有：欲愛、壞愛、

有愛三者。 

「是十二支緣起之第九支，且於自所緣境之受用特別貪

著之貪」，乃第九支取緣起之性相。彼分有：欲取、見

取、戒禁取、我語取四種。 

 

有云：「十二支之中的愛、取二支不相違，因此二支同

為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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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因雖同是愛，然愛不強烈增長與增長之時各各

決定故。 

「是十二緣起支之第十支，且業有所攝」，乃第十支有

緣起之性相。「是十二緣起支之第十一支，且由一輪緣

起之生有所攝」，乃第十一支生緣起之性相。分有：彼

其中之胎生、化生、卵生、濕生四者。 

「是一輪緣起之第十二，且從一輪〔緣起〕之『生』開

始到年紀轉變及捨同類蘊隨一所攝」，乃第十二支老死

隨一緣起之性相。若斷詞過，當安立「各自」〔一詞〕。 

 

順帶觀察「四有」之疑，有云：「生有與本有不相違。」 

彼不應理，因須安立自「生有」第二剎那開始，為本有

故，因《俱舍論》云：「本有謂死前，居生剎那後。47」

故。 

                                                 
47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本有

謂死前，居生剎那後。」(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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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彼理應不應理，因從識於胎結生當下第二剎那，

須安立為本有故，因從生有第二剎那安立於彼故。」 

不周遍，因從識於胎結生當下第二剎那，彼須作為生有

故。因〔從〕已講說之於生有之所依證得涅槃之具三界

所依之生般，能善了知故。死有乃短時之剎那，因教言

說彼是時邊際剎那故。若是生有，周遍是染污，因《俱

舍論》云：「生有唯染污。48」故。因若是六趣諸處之中

有，周遍是具將生於何處之本有的形體，因彼二有由一

能引業所引故，因《俱舍論》云：「此一業引故，如當

本有形。49」及《集論》云：「又中有形似當生處。50」

故。 

                                                 
48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生有

唯染污。」(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b26)。 

49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此一

業引故，如當本有形。」(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5)。 

50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3〈1 諦

品〉：「又中有形似當生處。」(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76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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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若形成投生於彼趣中有，周遍不取生於餘生有，

因《俱舍論》云：『不可轉，食香。51』故。」 

不周遍，因雖《俱舍論》如是講說，然《集論》云：「或

時移轉，住中有中亦能集諸業。52」故。 

有云：「於俱舍論宗，若形成彼趣之中有，周遍取生彼

趣之生有。」 

不還中般不決定，因《俱舍論》云：「説有健達縛，及

五七經故。53」故。 

 

                                                 
5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無對

不可轉，食香非久住。」(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8)。 

52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3〈1 諦

品〉：「或時移轉。住中有中亦能集諸業。」(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p. 675c29-676a1)。 
53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說有

健達縛，及五七經故。」(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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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支若歸攝，是略攝為四，因略攝於能引支、所引支、

能成支、所成支四者故。有彼等之辨認，因屬十二支中

的無明、行、因位識三者由初者攝；從屬彼中的果位識

乃至受五者，由次者攝；屬彼中的愛、取、有三者，由

第三攝；屬彼中的生與老死二者，由第四攝故。 

有云：「屬十二支緣起中的所成支與過患支二者相違。」 

彼不應理，因屬彼中的老死是彼二者故，理應是彼，因

《緣起經釋》云：「所生彼亦生，老等諸患故。」故。 

又有云：「屬彼中的能引支與能成支二者相違。」 

彼不應理，因屬彼中的愛乃彼二者故，理應是彼，因《釋

量論》云：「不知是有因，未說唯說愛，能引相續故，

無間故非業。54」故。 

又，屬彼中的識與屬彼中的生相違。 

彼不應理，因屬彼中的果位識，乃屬彼中的生故。理應

                                                 
5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4：「不知是有

因，未說唯說愛，能引相續故，無間故非業。」(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55a3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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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因《俱舍論》云：「結當有名生。55」故。 

 

復次，屬彼中的能引支與屬彼中的能成支理應不相違，

因屬彼中的所成支與所引支二者同義故。理應是彼，因

若是屬彼中的所引支，須是由能成自之愛、取、有三者

所成支，若是屬彼中的所成支，須是由能引自之無明、

行、識三者所引故。 

於彼有云：「屬彼中的愛，彼理應不由彼之中的『受』

生，因彼之受從彼之愛生故，因彼乃屬彼中的所成支故。

承許因。若許，經云：『受緣愛。』理應不應理，因許

故。」 

不周遍，因慮及彼乃從他輪緣起之受生出屬彼果之他輪

緣起之愛故，因《菩提道次第廣論》云：「是故能生之

愛與發愛之受，二者非是一重緣起。發愛之受，乃是餘

                                                 
5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結當

有名生。」(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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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緣起果位。56」故。 

 

又彼之義乃所謂有「屬彼中的受生出自果屬彼中的愛之

因果次第」之義，非揭示有餘輪緣起受作為能成之因的

所成支──愛，因如是〔說法〕以教言理路之門皆不應

理故。 

有云：「屬十二支中的識是業。」 

彼不應理，因彼乃業與煩惱二者分出之染污心故。理應

是彼，因彼含攝於三雜染中之事雜染故。理應是彼，因

《緣起心要論》云：「初八九煩惱，二及十是業，餘七

皆是苦。57」故。 

有云：「彼理應是業，因彼含攝於業雜染故，因《集論》

                                                 
56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7：「是故能

生之愛與發愛之受，二者非是一重緣起。發愛之受，乃是餘重

緣起果位。」(CBETA 2020.Q1, B10, no. 67, p. 673b16)。 

57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初八

九煩惱，二及十是業，餘七皆是苦。」（CBETA， T32， no. 

1654， p. 490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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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若行，若識，若有，是業雜染所攝。58』故。」 

不周遍，因慮及因位識執持業習氣而如是宣說故。 

 

成緣之理 

十二支有以諸前者於後者皆圓滿作四緣，因有以屬彼中

的無明皆作為如彼中的行之四緣故。〔然〕所有十二支

不決定，因如屬彼中的識除唯作為如屬彼中的眼處等諸

具色及名色二者所分之色的增上緣外，不作餘三緣；屬

彼中的「色」緣起除作為「觸」緣起之所緣緣、增上緣

二者外，不作餘二緣；「色」緣起除作為具色之因緣、

增上緣二者外，不作餘二緣故。理應是彼諸因，因若是

色，須沒有屬自之所緣緣的法，於所有具色等無間緣不

應理故。又，除「了知緣起」內相互以外，十二支諸前

者皆作為後者四緣，彼理應不應理，因《集論》云：「隨

                                                 
58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2：「若

行，若識，若有，是業雜染所攝。」(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71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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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應。59」所說之「隨」有旨趣故。 

 

幾世圓滿 

前有云：「緣起十二支若快速可能一世圓滿。」 

彼理應不應理，因屬彼中的能引支及屬彼中的所引支二

者不可能一世圓滿，以及屬彼中的能成支與屬彼中的所

成支二者，不可能於能引支成立之彼世圓滿故。 

有云：「彼理應有可能，因自空無邊處天生於識無邊處

天，自彼生於無所有處天之時，於識無邊處天之所依，

六因緣起與六果緣起可能圓滿故。理應是彼，因彼時，

自空無邊處天生於識無邊處天之六果緣起於識無邊處

天所依圓滿，自識無邊處天生於無所有處天之六因位緣

起，須於識無邊處天之所依圓滿故。」 

無過，因彼乃不同一輪緣起之圓滿之理故。 

                                                 
59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2：「隨其

所應。」(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70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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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云：「十二緣起支全部乃僅於三世圓滿，因於第一

世無明、行、識三與於第二〔世〕愛、取、有三圓滿，

於第三〔世〕名色等必須圓滿故。」 

那麼，若是彼中之行，理應須是順後受業，因彼宗故。」

不能許，因有彼中之順生受業故。 

有云：「彼宗理應應理，因《俱舍論》云：『前後際各

二，中八據圓滿。60』故。」 

不周遍，因慮及有一〔種〕十二支於三世圓滿故。 

有云：「於俱舍論宗執為一定是三世圓滿。」 

彼不應理，因於彼宗，若是屬十二支中的行，不須是順

後受業故。理應是彼，因於彼宗，有屬彼中的順生受業

故。 

又有云：「十二支緣起必定於二世圓滿，因六因緣起必

                                                 
60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前後

際各二，中八據圓滿。」(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4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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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第一世圓滿、六果緣起必須於第二世圓滿故。」 

 

那麼，於第一世，三能引支成立後，於第二世理應不可

能成立三能成支。因彼宗故。若許，若是屬彼中的行，

理應須是順生受業，因許故。不能許，因有順後受業故。 

又有云：「十二支若緩，有四世以上圓滿，因有於人所

依積聚生於初靜慮之業，以餘業之力次第生於三惡道彼

之後，投生於初靜慮，且於惡道所依有屬彼投生於天之

緣之第三識緣起故。」 

彼理應不應理，因於人所依，積聚生於初靜慮之業時，

以無明之力必須於識積聚業故。又彼理應不應理，因於

他輪緣起，能引支與所引之果間，雖可能隔多世，然於

一輪緣起，彼不可能故。因《集論釋》云：「能引因與

所引果間雖隔無量世，然為餘輪緣起，非彼輪。」故。 

有云：「十二支若緩理應有四世以上圓滿，因屬十二支

中的能成支與所成支間，可能隔他世故。理應是彼，因

有些人以無明之力於識積聚生於欲天之業，彼於臨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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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滋潤愛取，生於畜生後，於彼所依，以愛取滋潤生

欲天之業，『有』〔之〕能力具勢力後，取生欲天中有，

彼之後，有不取生於欲天生有，而生於惡道故，因《集

論》云：『或時移轉。61』故。」 

無過，因若有從人生於欲天之一輪緣起，從彼之能成支

「愛、取、有」三者產生的所成支「欲天名、色」等，

則會形成彼過，然彼不出生故。理應是後者，因若彼出

生，從欲天中有返後，生於惡道須不應理故。若非如是，

若是生於欲天之十二支中的愛，自果欲天之六果位緣起，

理應周遍是能成因，因彼宗故。若許，若是欲天中有，

自之當下，理應周遍是決定生於「自果欲天之生有」，

因許故。若許，理應沒有從欲天中有返而生於惡道，因

許故。若許，所謂「或時移轉」理應不應理，因許故。

按次序承許。 

於彼有云：「理應有一生於欲天生有之因聚已齊備，不

生於彼而生於惡道，因有一欲天中有形成後，不生於彼

                                                 
6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3〈1 諦

品〉：「或時移轉。」(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75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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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有而生於惡道故。若許，《釋量論》所云：『其因

無所缺，何能遮其果？62』理應不應理，因許故。」 

不周遍，因〔其〕乃「若齊備生於欲天之生有之直接因

的能力無礙形成，一定生於彼生有」之義故。 

於彼有云：「欲界生有之直接因，理應不是彼生有之因，

因若相續中具齊備生於彼生有之因聚，不周遍相續中具

齊備彼之直接因故。」 

不周遍，因於初地菩薩相續中有齊備一切相智之諸因故。

理應是彼，因彼相續中有一切相智之因──方便智慧圓

滿故。 

 

又，從人投生於欲天之染污品緣起理應數量不決定為十

二支，因屬從人投生於欲天之十二支中的能成支與所成

支之間，餘世可能間隔故。於彼理應有周遍，因《集論

釋》云：「能成因與所成果之間，絕無餘世間隔，否則

                                                 
62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釋量論略解》卷 4：「其因無所

缺，何能遮其果？」(CBETA 2020.Q1, B09, no. 43, p. 557a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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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成非十二支定〔數〕。」故。 

 

自宗： 

十二支若速疾，可能於二世圓滿，因有些人以無明之力

於識積集投生於欲天之業，臨死以愛取滋潤，「有」具

有力之能力後，於彼世六因緣起〔成立〕，及於後世，

七果位識等可能成立故，因有能引投生於欲天之順生受

業故。十二支如何遲緩，必於三世圓滿，因有些人，以

無明之力於識積集生於欲天之業，臨死前，愛取無法滋

潤，而生於畜生後，於彼所依，以愛取滋潤生於欲天之

業，「有」具有力之能力後，有投生於欲天故，因有能

引投生於欲天之順後受業故。疾緩之圓滿之理二者，乃

賈曹傑〔大師〕之意趣，因《集論釋》云：「彼等十二

支，若造順生受業，乃於二世圓滿；若非，須於三世圓

滿。」故。 

有云：「有些人以無明之力於識積集投生欲天之業後，

臨死以愛取滋潤，『有』具有力之能力之時，理應於彼

世六因緣起圓滿，因彼時於彼世中成就六因緣起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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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彼時理應沒有從『人』能成『欲天蘊體』之三因─

─愛、取、有，因許故。」 

不周遍，若許，彼時理應沒有能成蘊體之因──「有」

因許故。不能許，因彼時，於欲天中有之時，有能成欲

天蘊體之因──「有」故。理應是彼，因彼時，自人取

生於「欲天之生有」之果位識，從屬自之因的十二支中

的「有」所直接生故。理應是彼，因有屬彼之直接因的

因緣起故。 

於不周遍處理應不周遍，因一生所繫菩薩相續中，雖已

圓滿成就能引生一切相智之大乘有學道，然〔與〕於十

地最後有相續中，有能引生一切相智之大乘有學道不相

違故。 

 

地相同之建立：破他宗、立自宗、斷諍。 

破他宗 

有云：「若是生於有頂之因等起無明，不周遍是屬無所

有處地，因於彼無明有自欲界乃至無所有處之間八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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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故，因彼於八者之所依，有新造生於有頂之業故。周

遍，因若是十二支之最初無明須屬於何處積聚新業之積

聚地故。」 

那麼，正在新積聚從欲界生於有頂之業的具欲界所依之

補特伽羅，彼相續中理應沒有無所有處之心，因於彼相

續中沒有無所有處地攝之無明故。理應是彼，因彼相續

中沒有能引發「無所有處地攝之有頂的異熟蘊之能引業」

的無明故。理應是彼，因彼相續中能引發「有頂異熟蘊

之能引業」的無明乃欲地攝故。承許因。若許根本，若

是如此之具欲界所依的補特伽羅，理應須沒有無所有處

心，因許故。若許，若是彼，於自相續中理應須沒有因

等至的有頂心，因許故。若許，將生於有頂之具欲界所

依的補特伽羅，彼理應未得因等至之有頂心，因許故。

若許，即將生於初靜慮之具欲界所依的補特伽羅，彼理

應未得因等至之靜慮正行，因許故。若許，成就生果靜

慮，理應不須先行成就因等至的靜慮，因許故。 

 

又有云：「自欲界生於初靜慮之時，屬十二支中的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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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識二者屬於欲地攝；餘十乃屬初靜慮地。」 

彼理應不應理，因自欲界生於初靜慮之時，屬十二支中

的行，屬初靜慮地，且餘地識不堪為餘地業習氣熏習之

基乃對法論師共語故。理應是彼，因餘地業無法引餘地

蘊乃對法共語故。理應是彼，因任何屬十二支中的行，

周遍屬生於何處之生地故。若不成，則捨棄承許自欲界

生於初靜慮之時，屬十二支中的行屬初靜慮地矣。 

 

有云：「理應有以餘地業引餘地蘊，因生為『自欲界生

於初靜慮之因等起無明助伴之心王所生眷屬──思心

所』，彼為欲地攝之業，且彼引初靜慮地攝之異熟蘊故。

理應是初者，因彼是業，且是欲地攝故。理應是初者，

因有彼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心王，周遍有生為自之眷

屬之思心所故。理應是彼，因受、思、想、觸、作意五

者乃遍行心所故。第二因理應是欲地攝，因具彼眷屬之

心王欲地攝，且彼二乃相應故。理應是初者，因如是因

等起無明乃欲地攝，且彼二亦相應故。」 

無過，所謂餘地業不引餘地蘊，乃「如欲地攝之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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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中的行業，不引初靜慮異熟蘊」之義故。不要只依著

幾個字，當尋求意思之心要！ 

 

又有云：「自初靜慮受生於欲界之因等起『無明』，與

能成〔支〕『愛、取』，屬初靜慮地，不屬欲地攝，因

於初靜慮所依沒有欲地攝之煩惱現行故。理應是彼，因

初靜慮之諸天人，乃於欲地攝之煩惱現行已離貪故。理

應是彼，因彼等已得初靜慮正行故。」 

不周遍，因彼相續的初靜慮正行等至，於欲地攝之煩惱

現行非已離貪故。理應是彼，因彼欲地攝之補特伽羅我

執現行非已離貪，且彼地攝的補特伽羅我執現行，乃彼

地攝之煩惱現行故。理應是初者，因於彼地攝之補特伽

羅我執非已離貪，且彼地攝之補特伽羅我執，乃補特伽

羅我執現行故。理應是後者，因彼乃覺知現行故。理應

是彼，因彼乃知覺故。理應是彼，因彼非補特伽羅我執

種子故。理應是彼，因有屬彼之染污無明故。理應是第

一根本因，因彼乃世間修道，且欲地攝之補特伽羅我執

非世間修所斷故。理應是後者，因彼乃「直接能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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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世間修道無間道之所斷故。理應是彼，因若是斷彼

之補特伽羅，須是阿羅漢故。理應是彼，因若是斷除無

所有處地攝之煩惱障的補特伽羅，須是阿羅漢故。理應

是彼，因若是斷除十二緣起之最初無明之補特伽羅，須

是阿羅漢，且無有頂地攝之十二緣起的最初無明故。則

成捨棄初者。理應是第二，因於有頂所依，沒有新積聚

生於上下何地之業乃對法論師共語故。 

 

有云：「以『自初靜慮受生欲界之因等起無明與自相續

中愛取現行之初靜慮天人，彼乃自初靜慮正行等至退失

之天人』之門斷對方之諍。」 

彼理應不應理，因於初靜慮天人相續中，有欲地攝之補

特伽羅我執與初靜慮正行等至二者，無相違故。理應是

彼，因彼相續中，有欲地攝之出世間修道無間道之所斷

與世間修道無間道二者，無相違故。 

有云：「初靜慮正行等至，雖於欲地攝煩惱離貪，然未

斷彼故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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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於承許阿賴耶、染污意之宗，理應亦如是應理，

因彼宗故。不能許，因初靜慮正行等至於欲地攝染污意

非離貪故。理應是彼，因染污意，就小乘而言，除了「二

阿羅漢、入滅盡定、依於出世間道之無間道出生時」生

起，且就大乘而言，亦是於不淨七地以下及自所依屬何

之一切處生起故。理應是彼，因《集論》云：「此復，

除道現行與入滅盡等至，以及無學地，遍行一切善、不

善與無記。63」及《唯識三十頌》云：「隨所生所繫。64」

故。 

又，自初靜慮受生於欲界之因等起無明，屬初靜慮地，

彼理應不應理，因於初靜慮所依，沒有新造生欲界之業

故。理應是彼，因於上地所依，沒有新造下地之業乃對

法論師之共語故。 

                                                 
63 另外，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1 三

法品〉，也有相近的文字：「此意遍行一切善不善無記位，唯

除聖道現前，若處滅盡定及在無學地。」(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66a7-9)。 

6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唯識三十論頌》：「隨所生所

繫，」(CBETA 2020.Q1, T31, no. 1586, p. 60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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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彼理應不應理，因《集論》云：『住中有中亦

能集諸業。65』故。」 

不周遍，因慮及於上地中有所依，有滋潤下地業故。又，

自初靜慮受生欲界之因等起無明，理應是欲地攝，因自

初靜慮生於初靜慮之因等起無明，乃欲地攝故。理應是

彼，因彼是欲地攝及初靜慮地攝隨一，且非初靜慮地攝

故。理應是後者，因於初靜慮所依，沒有新積聚生於初

靜慮之業故。理應是彼，因於初靜慮所依，沒有修習初

靜慮近分故，因初靜慮諸天人乃已得彼之正行故。 

有云：「無自初靜慮正行退失之初靜慮之天人。」 

彼不應理，因沒有初靜慮天人未自初靜慮正行退失而生

欲界故。理應是彼，因於初靜慮天人相續中沒有不現行

世間修所斷欲染而生欲界故。由彼表徵，相續具靜慮正

行等至之欲界補特伽羅，生初靜慮之因等起無明亦定由

欲地攝，因無明是出世間修所斷故。近來大部份未了解

                                                 
6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3〈1 諦

品〉：「住中有中亦能集諸業，」(CBETA 2020.Q1, T31, no. 

1605, p. 676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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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言者不區分「屬世間修所斷欲染」及「一般欲染」二

者之差別，且有些人添加所謂「欲煩惱現行」而區分〔彼

等〕差別，我在此聲明此二者皆非正理，且呼籲當善閱

諸前說。 

 

立自宗 

如《敦桑論》云：「凡生地繫，能生煩惱亦定是其地繫。」

之意趣。若各自講說，自欲界生於欲界之時，所有十二

支同地，因彼時一切乃欲地攝故。自欲界生初靜慮之時，

十二支皆不同地，因彼時因等起無明乃欲地攝，行等十

一乃初靜慮地攝故。理應是初者，因彼乃欲地攝及初靜

慮地攝隨一，且非初靜慮地攝故。理應是後者，因於世

間修所斷欲染未離貪之補特伽羅相續中，沒有初靜慮煩

惱現行故。理應是第二根本因，因彼時自名色乃至受之

間四者及生、老死二者無疑屬初靜慮地攝，且彼時，行、

識及愛、取、有三者乃亦初靜慮地攝故。第二因彼時，

行是初靜慮地攝，識是彼，愛取二者亦是彼，有亦是彼

故。理應是初者，因餘地之行業，無法引餘地之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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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應是第二，因餘地之識，不堪為餘地之業習氣熏習之

基故。理應是第三，因餘地之愛取沒有滋潤餘地之業故。

理應是第四，因於前業成為具有力之能力之時安立「有」

故。自欲界生第二靜慮之時，十二支不同地，因彼時因

等起無明乃初靜慮地攝，行等十一乃第二靜慮地攝故。

理應是初者，因彼是初靜慮地攝與第二地攝隨一，且非

第二靜慮地攝故。理應是後者，因於屬世間修所斷之初

靜慮煩惱未離貪之補特伽羅相續中，第二靜慮之現行煩

惱沒有於相續中生起故。理應是第二根本因，因彼時於

自名色乃至受之間四者，與生、老死二乃無疑屬第二靜

慮地攝，且行等五乃亦屬第二靜慮地故。理應是後者，

因餘地之行業無法引餘地之蘊，餘地之識不堪為餘地之

業習氣熏習之基，餘地之愛取沒有滋潤餘地之業，於前

業具有力之能力之時安立「有」故。 

 

自初靜慮生於初靜慮之時，所有十二支地不同，因彼時

因等起無明乃欲地攝，行等十一乃初靜慮地攝故。理應

是初者，因彼乃欲地攝與初靜慮地攝隨一，且非初靜慮

地攝故。理應是後者，因於初靜慮所依，沒有新積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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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靜慮之業故。理應是彼，因若是正在新積聚生於初

靜慮之業的補特伽羅，須不是於世間修所斷欲染離貪故。

同樣地，當推知：自欲界生於第三靜慮之時，自因等起

無明乃第二靜慮地攝與行等十一第三靜慮地攝，欲界生

於有頂之時，因等起之無明屬無所有處與行等十一乃屬

有頂地。 

 

自有頂生欲界時，十二支同地，因彼時一切乃欲地攝故。

理應是彼，因彼時，因等起無明欲地攝，且若是彼，餘

等須如是故。理應是初者，因彼是欲地攝與有頂地攝隨

一，且非有頂地攝故。理應是後者，因於有頂所依，沒

有新積聚投生欲界之業故。自有頂生於初靜慮之時，所

有十二支不同地，因彼時，因等起無明乃欲地攝，行等

十一乃初靜慮地攝故。自有頂生有頂時，十二支不同地，

因彼時，因等起無明乃無所有處地攝，行等十一乃有頂

地攝故。有安立自有頂生於有頂之時，因等起無明等十

二支，因有些人以屬無所有處地攝之無明之力，於識積

聚生於有頂之前後二業，於前業，臨死前以愛取有三滋

潤，於生有頂所依，先前的第二生於有頂之業，有以「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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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滋潤，再次生於有頂故。此極關鍵，當執為重要。 

 

斷諍 

有云：「理應沒有屬十二支中的無明與有頂地攝的同位，

因若是生有頂之因等起無明，須是屬無所有處地故。若

許，理應無有頂地攝之染污無明，因許故。」 

不周遍，因已講說若是染污無明，不須是屬十二支中的

無明故。 

又有云：「若是斷無所有處以下地攝之煩惱的補特伽羅，

理應須是斷屬十二支緣起的無明之補特伽羅，因無有頂

地攝之那樣的無明故。」 

唯是承許，前已多次觀察故。 

 

文間歡愉而頌曰： 

以緣起了知理路，此語所言乃緣起， 

於緣起聚合明知，產生明慧乃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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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超越定 
「滅盡等九定⋯⋯」等，文義、辨析二者。 

文義 

有文所明示之理，因「滅盡⋯⋯」等初、二句，直接顯示

超越遠加行獅子奮迅；「後以欲界⋯⋯」等二句直接顯示

於下行間雜欲心；慮及以超越定之聲顯示之「近加行」

與「上行超越」二者易了解而以義引〔其內涵〕，「超

越入諸定」及「至滅定不同」乃含攝諸前之義故。語義，

修道菩薩相續之超越根本等至為有法，乃修道頂加行，

因是修所斷分別之對治住類的大乘隨現觀故。 

有云：「『欲界⋯⋯』等二句直接顯示於下行間雜欲心，

理應不應理，因彼直接顯示界限欲心故。理應是彼，因

顯示彼乃《二萬頌光明釋》與《金鬘疏》之意趣故。」 

不周遍，因雖是彼，然阿闍黎釋與《心要莊嚴疏》之意

趣乃如前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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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有四：所依之補特伽羅因何旨趣而入定、為彼旨

趣入定之理、所入定之超越之體性、於彼等斷諍。 

所依之補特伽羅因何旨趣而入定 

有云：「自第八地菩薩為練習三摩地之技藝而入超越定

乃最低界限，因《寶雲經》云：『由二無數劫（二大阿

僧祇劫）將出離之菩薩眾入超越定』故。」 

不合理，因得第八地後，無有由二大阿僧祇劫出離，及

說「將出離」，而非說「已出離」故。是故經之直接顯

示乃自第二地為練習三摩地技藝而入定，因自得第二地

後，乃由二大阿僧祇劫將出離故，因從《八千頌大釋》

講說於大乘資糧、加行道及初地之時，圓滿第一大阿僧

祇劫之資糧故。若細分，亦有自初地起入定，因有初地

所攝之超越根本等至故。因從《集論》及《莊嚴光明釋》

清楚講說有彼所攝之修道故。又彼，乃住於修道後得之

菩薩所入定，諸住修道根本定中之菩薩不入定，因沒有

正以現前入於法性定中，為利他而能練習三摩地技藝之

有學故。理應是彼，因於有學道，根本後得沒有同一體

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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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彼旨趣入定之理 

有為彼旨趣入定之理，因有入定於加行之理，入定於正

行之理二者故。初者成立，因先入超越遠加行──獅子

奮迅二者，之後入定於「中間皆不間雜之九次第地定之

近加行」故。第二成立，因有入定於上行根本之理、爾

後入定於下行根本之理、入定於彼二之界限之理三者故。

初者成立，因於上行靜慮無色八者間雜滅盡定而入定故。

次者成立，因於下行九次第定間雜欲心而入定故。第三

成立，於上行下行二者之界限有頂心小移後，現起欲心

故。 

 

那麼，所謂「於上行間雜滅盡定及於下行間雜欲心」，

決定唯是彼否？ 

不決定，因如是講說乃僅表徵，有於上行間雜欲心及於

下行間雜滅盡定之超越故。理應是彼，因諸修道菩薩於

超越定得自在者，可隨喜好以任何滅受想定與欲心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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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間雜法故。 

有云：「若是能入定於上行間雜滅盡定之超越定之菩薩，

周遍能入定於上行間雜欲心之超越定。」 

彼不應理，因修道菩薩初次入定於超越定時，於上行無

法〔間雜〕欲心及於下行無法間雜滅盡定故。理應是彼，

因彼時於超越定未得自在故。同樣的，若是能入定於下

行間雜欲心之超越定之菩薩，亦不周遍能入定於下行間

雜滅盡定之超越定，因乃如前因故。 

 

那麼，講說滅受想定與欲心為間雜法之原因為何？ 

有其原因，因雖承許以極寂滅究竟之滅受想定與以極不

寂滅究竟之欲心為間雜法，然若能間雜〔彼〕則能間雜

餘法，乃慮及易於間雜故。 

由此推測，有云：「有靜慮無色八者間雜慈等四無量之

超越根本定。」 

彼不應理，因若如是，須有能間雜所有功德之類的超越

根本定，則成無窮故。又彼理應不應理，因修道菩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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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間雜〕欲心及於下行間雜滅盡定之超越定得自在

時，安立為利他練習三摩地技藝，且彼後入定於間雜慈

等四無量之超越定沒有需要故。是故當知慈等四無量雖

能作間雜法，然不作〔間雜法〕之差別。 

 

那麼，有頂之小移的旨趣及界限欲心現起之旨趣為何？ 

於彼，前人有云：「從滅定未能起滅受想定而有頂小移。」 

那麼，有頂小移時，現起界限欲心理應不應理，因彼宗

故。若許，《般若一萬八千頌》講說有頂小移與界限欲

心二者理應不應理，因許故。又，有頂未小移時，理應

是從滅盡定起滅盡定，因根本宗故。不能許，因以滅盡

定為間雜事時，不可能是以滅盡定為間雜法之超越定故。 

又有學者云：「為了知從滅盡定起之起心，而有頂小移，

因若是有學相續之從滅盡定起之起心，須是有頂心故，

因若是彼相續之入滅盡定之入定心，須是有頂心故。」 

 

那麼，理應沒有於上行靜慮、無色八者間雜滅盡定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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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定，因沒有從初靜慮等至起無間入滅盡定，從滅受想

定起無間入定於第二靜慮之超越等至故。若不成則成相

違。理應是彼，因彼時從滅受想定起無間之第二靜慮根

本之心，不是從滅盡定起〔之〕心故。理應是彼，因修

道菩薩入定於如是之超越定時，從滅盡定起無間之第二

靜慮根本之心，不是從滅盡定起之起心故。若不成，則

成相違。彼為有法，理應是有頂心，因是有學相續之自

滅盡定起之起心故。承許周遍。 

 

又，有頂不小移，界限欲心現起之修道菩薩相續中，理

應沒有從滅盡定起之起心，因彼相續中沒有自滅盡定起

之有頂心，且若是有學相續中自滅盡定起之起心，須是

有頂心故。承許後者。初者若不成，理應是彼，因是彼

有法故。若許根本，如是之修道菩薩理應不可能從入定

於「上行靜慮、無色八者間雜滅盡定之間雜法──滅盡

定」起，因許故。又，彼相續中理應有從滅盡定起之起

心，因彼從入定於滅盡定起後，欲心現起時，界限欲心

是從滅盡起之起心故。理應是彼，因有頂小移之修道菩

薩，從滅盡定起後，於有頂心入定時，有頂心乃從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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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之起心，且原因相同故。 

 

自宗： 

此處有有頂小移的旨趣，因慮及修道菩薩最初入超越定

時，有頂未小移，無法現起欲心故。彼乃無法〔現起欲

心〕，因彼時於超越定未得自在，且滅盡定是究竟寂靜，

及欲心是究竟不寂靜故。又，有有頂小移之旨趣，因有

有頂未小移，無法現起欲心之修道菩薩故。理應是彼，

因有現起界限欲心須觀待有頂小移之修道菩薩故。理應

是彼，因若沒有彼，《般若一萬八千頌》講說有頂小移

則成無意義故。以前力，修道菩薩於超越三摩地得自在

時，雖有頂未小移，然乃能現起界限欲心，因若彼無法，

《般若百千頌》等未講說有頂小移，所以則成有未齊備

超越數量之過故。又或結合慮及「雖利根修道位菩薩有

頂未小移，然能現起界限欲心」，與「鈍根有頂未小移，

界限欲心無法現行」，也沒有不合適。現起界限欲心有

旨趣，因持上行及下行二者之界限後，乃為了於下行間

雜欲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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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說所入定之超越之體性有二：超越加行及超越根

本。 

超越加行 

於超越加行，有云：「為了現起超越根本定，而順次及

逆次入定於九次第定之等至，乃超越加行獅子奮迅之性

相。」 

彼不應理，因若是順次入九次第定之等至，須不是逆次

入彼定之等至故。 

 

自宗： 

「為現起超越根本，入九次第定隨一之等至」，乃超越

加行等至之性相。於彼分，超越長加行獅子奮迅及彼圓

滿後，以順次入定於中間不間雜任何〔間雜法〕之九次

第定之等至二者。初者分上行超越加行獅子奮迅、下行

超越加行獅子奮迅二者。超越加行獅子奮迅有十七處，

因有上行九次第等至，下行四靜慮及四無色故。彼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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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順次入定於中間不間雜任何〔間雜法〕之九次第定

之等至，有九處，因有九次第定故。 

 

有云：「超越加行獅子奮迅圓滿之後，中間不雜間任何

〔間雜法〕以順次入定於九次第地之等至，乃超越正行

等至，因經云：『善現！大菩薩摩訶薩之三摩地之超越

為何？』〔其〕所問之答於此經講說故。」 

不周遍，因是以超越根本之名安立故。若非如是，彼為

有法，理應入定於間雜不同之間雜事與間雜法之等至，

因是超越根本定故。於彼理應有周遍，因根本頌云：「至

滅定不同」及《明義釋》云：「如是，抛捨一等等之後，

直至滅盡定為止，從不同方面而行。」故。 

 

又，彼理應不是超越正行等至，因彼是依次入定於九次

第定之等至，且若是超越根本三摩地，須是次第錯亂之

三摩地故。理應是後者，因《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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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於古文中亦云『凌亂』，指次第錯亂。66」

故。又，彼理應不是超越根本，因彼僅是宣示超越根本

之路徑，及不是間雜不同之間雜事與間雜法之等至故。

理應是彼二因，因《心要莊嚴疏》云：「中間任何皆不

入之直上往，僅是指示路徑，並非超越之根本，乃相異

於間雜根本。輪番而行，方說為超越之故。」故。 

 

超越根本 

講說超越根本：間雜事、間雜法、如何間雜之理三者。 

初者，超越之間雜事有九，因有九次第定故。 

第二，超越之間雜法有二，因有滅盡定與欲心二者故。 

第三有二：性相和分類。 

初者，有云：「間雜不同之間雜事與間雜法而入〔定〕

                                                 
66 另外，或譯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

2：「超越古譯次第錯亂。」(CBETA 2019.Q4, B09, no. 44, p. 

628b21)。 



     《現觀辨析 3》 220 

之等至，乃超越根本等至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靜慮間雜修故。 

又有云：「間雜滅盡定及欲心隨一而入定於九次第定之

等至，乃超越根本性相。」 

彼不應理，因入定於單一間雜滅盡之上行靜慮無色八者，

不是超越根本之性相故。理應是彼，因滅盡定與欲心隨

一非彼根本之間雜法故。若不成，彼隨一為有法，理應

是滅盡定，因乃於上行靜慮無色八者只間雜滅盡定之超

越根本之間雜法故。承許因。又，彼之性相理應不應理，

因於下行九次第定單一間雜欲心之超越根本之等至不

定故。能立如前。 

 

自宗： 

「於九次第定隨一間雜滅盡定或欲心隨一之等至」，乃

超越根本等至之性相。 

第二，分類：上行超越根本等至及下行超越根本等至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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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者，有云：「入定於間雜滅盡定與欲心隨一之九次

第定之等至，乃上行超越根本等至的性相。」 

彼不應理，因於上行靜慮無色單一間雜滅盡之超越根本

等至不定故。 

有云：「順次入定於間雜滅盡定之九次第定隨一之等至，

乃上行超越根本等至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於九次第定隨一，間雜欲心之上行超越

根本之等至故。 

 

自宗： 

「順次入定於間雜滅盡定與欲心隨一之九次第定隨一

之等至」，乃上行超越根本等至之性相。於彼分有間雜

滅盡定之上行超越根本等至及間雜欲心之上行超越根

本等至二者。 

 

第二，於下行超越根本等至，有云：「以逆次入定於間

雜欲心及滅盡定隨一之九次第定隨一之等至，乃下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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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根本等至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於下行九次第定單一間雜欲心之超越根本

等至不定乃如前故。 

有云：「以逆次入定於間雜欲心之九次第定隨一之等至，

乃下行超越根本等至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於下行九次第地定間雜滅盡定之超越根

本等至故。 

 

自宗： 

「以逆次入定於九次第地隨一，間雜欲心，或滅盡定隨

一之等至」，乃下行超越根本等至之性相。分有：間雜

欲心之下行超越根本等至及間雜滅盡定之下行超越根

本等至二者。又彼，上行超越之處有三十四，因間雜滅

盡定之上行超越之處有四靜慮、四無色、八滅盡定，間

雜欲心之下行超越處有九次第定、九欲心故。下行超越

處亦有三十四，因間雜欲心之下行超越之處，有九次第

定、九欲心；間雜滅盡定之下行超越處，有四靜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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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色、八滅盡定故。此諸說法，除《心要莊嚴疏》等父

子經典外雖其他沒有清楚〔講解〕，然是《金鬘疏善說》

之意趣，因彼云：「然則，為何於上行間雜滅盡，及於

下行間雜欲心？諸得自在者可歡喜入故。此僅是表徵。」

故。 

有云：「有頂小移乃上行超越處，因彼之後無間產生之

欲心乃上行超越、下行超越二者之界限故。周遍，因若

是彼，界限欲心之後無間產生之滅盡定，須是下行超越

處故。」 

彼不應理，因有頂小移，不是上行超越之間雜事及間雜

法隨一故。若不周遍，有頂小移，理應是上行超越間雜

事及間雜法隨一，因彼之後無間產生之欲心，乃是上行

超越及下行超越二者之界限故。周遍，因若是彼，界限

欲心之後，無間產生之滅盡定，須是下行超越之間雜事

及間雜法隨一故。三輪！ 

有云：「超越加行獅子奮迅圓滿之後，以順次入定於中

間什麼都不間雜之九次第定等至，作為下品超越等至，

以及上行超越根本等至為中品超越根本等至、下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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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等至為上品超越根本等至。」 

彼不應理，因如是名詞，任從何本清淨印度注釋皆沒提

到故。 

 

於彼等斷諍 

有云：「汝所說之超越建立不應理，因與《俱舍論》所

說：『二類定順逆，均間次及超，至間超為成，三洲利

無學。67』相違故。」 

雖相違然彼無過，因彼二僅超越之名相似以外，義不同

故。因《俱舍論》所說乃為隨攝所化──小乘種性，且

此處所說乃為隨攝所化──大乘種性故。如同烏鴉與鴟

梟的對字上雖名字相似，然義不同。 

 

頌曰： 
                                                 
67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二類

定順逆，均間次及超，至間超為成，三洲利無學。」(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4b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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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長者主張之惡宗，超越旱地所說之正理， 

以精進水滋潤之慧地，所生超越答辯藏紅花， 

上供無比恩德之上師，本尊一體永津令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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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修所斷分別 
「略標及廣釋，佛所⋯⋯」等，大乘修所斷轉趣所取分別

為有法，有九，因彼以境門區分有九故。「緣屬自所緣

境之菩薩道的轉趣法，耽著其諦實為受用品之俱生實

執」，乃此示修所斷轉趣所取分別之性相。 

 

「次許心心所⋯⋯」等，大乘修所斷退還所取分別為有法，

爾有九，因爾以境門區分有九故。「緣屬自所緣境之菩

薩道的退還法，執其諦實為所享用之俱生實執」，乃此

示修所斷退還所取分別之性相。 

此處修所斷頂加行之加行近分與轉趣無間道之差別為

何？ 

因此二以所斷各別命名的緣故，看似為「異」，實乃同

義，因一大乘修道無間道本身，以「摧毀屬自應斷之所

斷的修所斷──分別現行」之分，安立加行近分；以摧

毀彼種子之分，安立為轉趣無間道故，因《心要莊嚴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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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加行近分時是彼之所斷，因是彼之所滅故。68」及

「趣入無間道分際所要斷除，因為彼直接毀損汝之種子

故。」如是安立故。 

 

於彼有云：「見道頂加行之加行近分與轉趣無間道理應

同義，因彼宗故。若許，大乘加行道煖等四為有法，理

應是見道頂加行之轉趣無間道，因是彼之加行近分之道

故。」 

因不成，因大乘見道不是修道頂加行之加行近分之道故。

若不成，理應有屬「次許心心所⋯⋯」等主要所示之見道

頂加行，因大乘見道，是修道頂加行之加行近分之道，

且有屬此文主要所示之修道頂加行之加行近分之道故。

復次，修道頂加行之加行近分之道，與轉趣無間道二者

理應相違，因彼二不同義故。若許，修道頂加行之加行

近分之道與修道頂加行理應相違，因許故。若許，最後

流之加行之道與最後流本智理應相違，因許故。若許，

                                                 
68 滇津顙摩譯本作：「加行未至定之所斷，因為是彼直接所要斷

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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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最短成事剎那，能以次第無誤之三智一百七十三行

相為直接境之第十地本智，理應不是最後流加行之道，

因許故。不能許，因以《心要莊嚴疏》所說「猶如諸士

夫」之喻意結合之理而言，能知若一無漏法現起，餘等

無須策勵，能連續地次第不錯亂現起，為最後流加行之

道的標準故。 

有云：「如是之第十地本智非最後流本智。」 

那麼，彼理應於最後流之前有，因彼宗故。若許，彼理

應是漸次加行，因許故。若許，則成有三智行相得穩固

之漸次加行。復次，若是最後加行之道，理應不周遍是

最後流本智，因修道頂加行之加行若是近分道，不周遍

是修道頂加行故。 

 

「施設有情境⋯⋯」等大乘修所斷實有能取分別為有法，

爾有九，因爾以境門區別有分九故。「緣屬自所緣境之

實有能取，耽著其諦實為能受用之俱生諦實執」，乃此

示修所斷實有能取分別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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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情及因⋯⋯」等略示廣說，大乘修所斷假有能取分

別為有法，爾有九，因爾以境之區別有九故。「緣屬自

所緣境之假有能取，耽著其諦實為能受用之俱生諦實

執」，乃此示修所斷假有能取分別之性相。是故，於此

處宣示修所斷分別之文的直接顯示，雖顯示修道頂加行

之所斷，然不作主要所示，因以對治修所斷分別之住類

的大乘隨後現觀，是大乘修道頂加行之性相為主要所示

故。理應是彼，因「滅盡等九定」彼作主要所示，且彼

等乃略示廣說故。復次「略標及廣釋，佛所⋯⋯」等理應

以修道頂加行為主要所示，因《莊嚴光明釋》云：「如

是，說過修道之後，彼以詮說對治所斷異品──所取與能

取分別四者之門而講說的緣故。」故。 

 

「如諸病痊愈⋯⋯」等之時，住於最後流無間道菩薩為有

法，於自相續中攝集所有三乘斷證類之功德，因是如是

攝集之順緣具足且與違緣遠離之菩薩故。與違緣遠離，

如傳染病痊癒後，時間一長，獲得歡喜，因此脫離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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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具足順緣，如四河流自然滙集於大海般。由此緣故，

住最後流無間道之菩薩相續中非有極細粗重垢染。 

 

有云：「住第八地之菩薩相續中有諦實執，因第九地無

間道，乃自應斷所斷之實執的正對治故。」 

那麼，住第八地之菩薩相續中，理應有實執現行，因第

九地無間道，乃屬自應斷所斷的實執現行之正對治故。

三輪！ 

復次，住第八地之菩薩相續中，理應有所知障現行，因

第九地無間道，乃屬自應斷所斷之所知障現行之正對治

故。不能許，因《心要莊嚴疏》云：「八地以上雖不生

所知障現起，但如是說明並不相違。」故。 

於彼有云：「實執與實執習氣，理應沒有難、易斷之別，

因若是盡斷實執之補特伽羅，須是滅除實執習氣之補特

伽羅故。又，實執現行與實執種子，理應沒有難、易斷

之別，因若是盡斷實執現行之補特伽羅，周遍盡斷實執

種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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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二者乃皆承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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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無間頂加行 

「安立三千生⋯⋯」等之時，論式及辨析二者。 

論式 

最後流無間道為有法，乃無間頂加行，因是三智攝修較

大乘資糧道殊勝之慧所攝的菩薩瑜伽，且作為所知障之

正對治故。經顯示無間頂加行，因彼以眾多福表徵而顯

示故。有如是宣說之原因，因彼果──一切相智〔具〕

極大福的緣故如是顯示故。 

 

辨析 

有云：「是殊勝三智攝修之菩薩瑜伽，且能直接出生自

果一切相智，無間頂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最後流無間道非彼性相之第一部份故。理

應是彼，因彼不修三智行相故。理應是彼，因彼乃於空

性二現隱沒之本智故。 

有云：「彼雖不修基智行相，然修道相智行相，因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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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最後流無間道故。若不成，最後流無間道為有法爾理

應是唯佛相互了知之現前所通達，因爾是道，且沒有現

前通達爾之有學智故。若後因不成，最後流無間道彼理

應通達他自己，因彼不成故。若許根本，最後流無間道

則成唯佛相互之現前行境。」 

不周遍，因領納最後流無間道之自證分，彼現證最後流

無間道，且彼非智故，因是自證分故。可觀察於中觀應

成派，最後流無間道是否是唯佛相互之現前行境。 

 

有云：「是殊勝三智攝修慧攝之菩薩瑜伽，且直接能生

一切相智，乃無間頂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屬是一切相智之果的最後流無間道故。 

又有云：「是殊勝三智攝修慧攝之菩薩瑜伽，且能生自

果一切相智，乃無間頂加行性相。」 

彼不應理，因大乘加行道是彼性相故。理應是彼，因彼

是頂加行，且是能生自果一切相智故。理應是後者，因

有屬彼果之一切相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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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云：「是殊勝三智攝修慧攝之菩薩瑜伽，且能正對

治所知障，乃無間頂加行之性相。」及說：「菩薩最後

流相續有世俗發心。」 

內部相違，那麼，彼相續之世俗發心為有法，理應是性

相之後項，因是彼名相故。理應是彼，因是住最後流無

間道之菩薩相續之智故。若不成，理應是初者，因有彼

故。承許因。若許根本，則成現證空性。 

 

有云：「若是住無間頂加行之菩薩相續之智，周遍是無

間頂加行。」及說：「住最後流無間道之菩薩相續中，

有世俗發心。」 

內部相違，那麼，住最後流無間道之菩薩相續之世俗發

心為有法，理應是無間頂加行，因是住無間頂加行的菩

薩相續之智故。承許因。若許，理應是最後流無間道，

因許故。若不周遍，亦〔是〕相違，那麼，若是住無間

頂加行之菩薩相續之智，理應不周遍是無間頂加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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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住最後流無間道之菩薩相續之智，不周遍是最後流

無間道故。若不成，彼相續之世俗發心為有法，理應是

彼，因是彼故。三輪！ 

 

復次，若是無間頂加行，理應須是最後流無間道，因若

是最後流本智，不周遍是無間頂加行故。理應是彼，因

有相續具極細粗重垢染之最後流菩薩，且住無間頂加行

之菩薩相續中無彼故。理應是初者，因最後流本智生起

與極細粗重垢染滅盡，不同時故。理應是彼，因有最後

流加行之道故。理應是第二根本因，因於無間頂加行之

時，沒有極細粗重垢染故。理應是彼，因彼時沒有所知

障修所斷分別種子故。理應是彼，因《心要莊嚴疏》云：

「無間道頂加行之際則絲毫無（分別）種子，故差異極

大。」故。又，若是最後流本智，理應不周遍是無間頂

加行，因若是無間頂加行，須是無間道故。理應是彼，

因若是彼，須是最後流無間道故，因若是彼，須是無間

之菩薩瑜伽故。因若是頂加行，須是菩薩瑜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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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 

「是較大乘資糧道殊勝之三智攝修慧攝之菩薩瑜伽，且

能正對治所知障」，乃無間頂加行之性相。 

「無性為所緣⋯⋯」等，無間頂加行為有法，有爾之所緣，

因一切法諦實空乃爾之所緣故。有爾之增上緣，因所謂

「最後流加行之道所攝之念」之大乘發心，乃爾之增上

緣故。有爾之行相，因一切法諦實成立之戲論寂靜乃爾

之義相故。爾之所緣是甚深，因以爾之所緣甚深之原因，

而令諸說二諦相違者作辯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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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所遣顛倒分別 
「於所緣證成⋯⋯」等之時，此示所遣顛倒分別為有法，

爾有十六，因爾以境門區分有十六故。 

有云：「執二諦相違之現行覺知及彼之種子隨一，乃此

示所遣顛倒分別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執二諦相違之覺知非所遣顛倒分別故，因

彼非顛倒知故。 

有云：「執此示二諦體一，不堪攝為同位之現行覺知與

彼種子隨一，乃此示所遣邪證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執取此示二諦體一，不容攝為同位之現行

覺知及彼之種子二者皆持為有法不定故。 

有云：「如執取於二諦體一，不容攝之現行覺知及其種

子隨一所攝，安立為此示所遣邪證之性相，此示所遣顛

倒分別，是顛倒知所周遍。」 

內部相違，那麼，彼性相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

理應是彼，因是此示所遣邪證故。理應是彼，因彼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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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理故。若許根本，易！ 

 

自宗： 

「執取此示二諦體一、不容攝為同位之現行覺知，及彼

之種子隨一所攝」，乃此示所遣邪證之性相。分十六，

彼復「於所緣證成⋯⋯」等乃直接顯示十六所遣顛倒分別

後，間接講說彼所挑起之十六興辯或似能破，因若未講

說彼，此處顯示無間頂加行之所緣行相深奧，相繼產生

興辯之諍辯之理須不顯示故。於直接顯示雖如是，然不

作主要所示，因以無間頂加行為主要所示而宣示故。理

應是彼，因「安立三千生，聲聞⋯⋯」等顯示彼，且彼等

乃略示、廣說故。 

 

「因此，於具世俗與勝義門之過失上⋯⋯」等之時，菩薩

為有法，先善巧於二諦之區分後，乃生起無間頂加行，

因是以遣除十六所遣顛倒分別門生起無間頂加行之佛

子故。彼為有法，須善巧二諦之區分，因於具世俗門之

興辯，須以勝義門回答；於具勝義門之興辯，須以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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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回答故。「將中觀師之世俗承許立為因，破除勝義之

能破」，乃此處具世俗門之興辯之性相。例如「無間頂

加行與一切相智之所緣為有法，理應是諦實成立，因有

故。」之應成。「將中觀師勝義承許立為因後，破除世

俗之能破」，乃此示具勝義門之興辯之性相。例如「無

間頂加行及一切相智之所緣為有法，理應沒有，因是無

諦實有故。」之應成。 

以如同理路般講說了一些第五品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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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品   

 

241 

 

 

 

 

 

第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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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理清晰闡述《心要莊嚴疏》義──再顯般若義之燈，

第六品辨析。 

 

126 講說漸次加行 

「獲得頂現觀，對各別與含攝⋯⋯」等之時，承接，頂加

行之後，有講說漸次加行之理由，因得頂加行之加行道

菩薩，依次修習三智行相的緣故而如是講說故。加行道

菩薩修習三智行相為有法，有旨趣，因乃為於三智行相

得堅穩故。 

 

有云：「漸次加行乃第六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 

彼不應理，因若是彼之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須是大乘

決定種性之菩薩之現觀故。捨棄〔前所許〕因。復次，

彼為有法，若是相續具爾之補特伽羅，理應須是屬第六

品主要所示之相續具漸次加行之補特伽羅，因爾是彼故。

若許，劣道先行之資糧道菩薩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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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故。復次，《心要莊嚴疏》所云：「第一與第三加行

亦是產生之次第。」理應不應理，因屬第四品主要所示

之圓滿加行及屬第六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未次第生

起故。理應是彼，因若是自相續中獲得屬第四品主要所

示之圓滿加行之補特伽羅，須是於自相續中獲得屬第六

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之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彼，因汝

之根本承許故。 

 

又有云：「大乘決定種性菩薩相續之漸次加行，乃屬第

六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 

彼亦不應理，因若是相續具彼之補特伽羅，不周遍是相

續具屬第六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之補特伽羅故。若不

成，於相續中已生屬第四品主要所示之圓滿加行、自相

續中未生屬第六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之大乘決定種

性補特伽羅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 

又有云：「大乘決定種性加行道菩薩相續之漸次加行，

乃此時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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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應理，因若是相續具彼之補特伽羅，不周遍是相續

具彼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之補特伽羅故。若不成，大乘

加行道得無間之利根菩薩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

若許，理應是先行得頂加行，因許故。周遍，因《明義

釋》云：「獲得頂現觀，對各別與含攝，所理解諸義理

依次更進一步為堅穩之故而善加作觀修，故（說明）漸

次現觀。」故。 

自宗： 

自一開始決定大乘種性之菩薩加行道煖位中品，乃至十

地最後流前之諸智，乃屬第六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 

 

「布施至般若⋯⋯」等之時，論式與辨析二者。 

論式 

施等十三法所攝之大乘加行為有法，乃漸次加行，因是

於三智行相為得堅穩，次第修習之慧攝之菩薩瑜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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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 

有云：「於施等十三法依次學習之菩薩瑜伽，乃漸次加

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於施等十三法依次學習，彼非漸次加行修

習之理故。理應是彼，因漸次加行於三智行相為得堅穩，

於三智行相次第學習，彼乃漸次加行修習之理故，因「相

及彼加行，彼極彼漸次⋯⋯」等根本釋文清楚講說故。 

又有云：「於三智行相為得穩固，通達各別及含攝之義

等，依次專注而修習之菩薩瑜伽，乃漸次加行之性相。」 

有說：「界限，自大乘加行道煖位乃至十地最後流之前

安立。」 

乃內部相違，大乘資糧道為有法，理應是為於三智行相

得穩固，通達各個及含攝之義，依次專注而修習之菩薩

瑜伽，因是次第修習三智行相之菩薩瑜伽故。若許則成

相違。若許，彼理應是漸次加行，因許故。承許因、周

遍。若許則直接〔承許〕。若許，漸次加行最低界限，

自大乘加行道煖位安立，理應不應理，因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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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云：「次第修習三智行相之菩薩瑜伽，乃漸次加行

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於一最短成事剎那，次第以三智一百七十

三行相為直接境之菩薩瑜伽是彼性相，且非彼名相故。

理應是初者，因是彼有法故。理應是第二，因是於三智

行相得穩固之菩薩瑜伽故。理應是彼，因是彼有法故。 

又有云：「於三智行相為得穩固，次第修習三智行相之

菩薩瑜伽，乃漸次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大乘見道苦法忍是彼名相，且非彼性相故。

理應是後者，因不是以三智行相為直接境之菩薩瑜伽故。 

 

自宗： 

「於三智行相為得穩固，次第修習三智行相之慧攝菩薩

瑜伽」，乃漸次加行之性相，分有：六波羅蜜之漸次加

行、六隨念之漸次加行、無事自性之漸次加行十三。漸

次加行之總界限，自大乘下品資糧道乃至十地最後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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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皆有。屬第六品主要所示之漸次加行之最低界限自大

乘加行道煖位中品有。 

〔講述了〕一些從第六品所著之應成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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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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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理清晰闡述《心要莊嚴疏》義──再顯般若義之燈，

第七品辨析 

 

127 剎那加行 
「漸次現觀⋯⋯」等之時，漸次加行之後，有講說剎那加

行之理由，因從漸次加行出生剎那加行的緣故如是講說

故。從漸次加行出生剎那加行，因為於三智行相得穩固，

而次第修習三智行相之菩薩瑜伽，從而生起三智行相得

穩固之菩薩瑜伽故。因為得具次第修習於一最短成事剎

那，以三智一百七十三行相為直接境之能力，而次第修

習三智行相之菩薩瑜伽，從而生起於一最短成事剎那以

三智一百七十三行相為直接境之菩薩瑜伽故。有最後流

菩薩能如是修習之理由，因彼於三無數劫，已次第串習

三智行相故。 

 

剎那加行有四，因有非異熟剎那加行、異熟剎那加行、

無相剎那加行、無二剎那加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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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一一中⋯⋯」等，最後流無間道為有法，乃非異熟

剎那加行，因是於一最短成事剎那中，以「若現起無漏

『一非異熟法』，能得現起所有與彼同類之法的能力」

之門，轉為所知障正對治之菩薩瑜伽故。 

 

「一切白法性⋯⋯」等，最後流無間道為有法，乃異熟剎

那加行，因是於一最短成事剎那，以「若現起無漏『一

異熟法』，能得現起所有與彼同類之法的能力」之門，

轉為所知障正對治之菩薩瑜伽故。 

 

「由布施等行⋯⋯」等，最後流無間道為有法，乃無相剎

那加行，因是以現證空性之門正對治所知障之菩薩瑜伽

故。 

 

「諸法如夢住⋯⋯」等，最後流無間道為有法，乃無二剎

那加行，因是以得現證能所質異空能力之門，為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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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治之菩薩瑜伽故。 

 

有云：「同時修習三智一百七十三行相之菩薩瑜伽，乃

剎那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最後流無間道不定故。 

又有云：「由漸次加行之力所生之究竟菩薩瑜伽，彼是

剎那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屬漸次加行之因的剎那加行，及最後流

加行之道非究竟菩薩瑜伽故。若後者不成，彼為有法，

理應是正對治所知障，因前之不成故。復次，彼為有法，

理應沒有較爾殊勝之菩薩瑜伽，因爾乃究竟之菩薩瑜伽

故。不能許，因最後流無間道，彼乃較爾殊勝之菩薩瑜

伽故。 

有云：「究竟菩薩瑜伽第一剎那為有法，理應沒有較爾

超勝之菩薩瑜伽，因爾乃究竟菩薩瑜伽故。若許，理應

有彼，因究竟菩薩瑜伽第二剎那乃較爾殊勝之菩薩瑜伽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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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因一切相智第二剎那，彼非較一切相智第一剎那

殊勝之法身故。理應是彼，因住一切相智第二剎那之佛

聖者，彼非較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佛聖者殊勝之彼故，

因《俱舍論》云：「由資糧法身，利他佛相似。69」故。 

那麼，為何《心要莊嚴疏》開示剎那加行為究竟菩薩瑜

伽？ 

無彼過，因慮及若是究竟菩薩瑜伽，須是剎那加行故。 

又有云：「於一剎那時中能修習所有一切相智行相之有

學道，乃剎那加行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若是剎那加行，不周遍是有學道故。理應

是彼，因有聲聞阿羅漢證量先行之最後流菩薩之智故。 

 

自宗： 

「獲得能於一最短成事剎那，以三智一百七十三行相為

                                                 
69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由資

糧法身，利他佛相似。」(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3b17)。此處藏文三句，但古譯僅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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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境之能力的菩薩瑜伽」，彼為剎那加行之性相。於

彼分四：非異熟剎那加行、異熟剎那加行、無相剎那加

行、無二剎那加行。 

「於一最短成事剎那以『獲得若現起無漏一非異熟法，

能現前所有與彼同類之法的能力』之門，轉為所知障正

對治之菩薩瑜伽」，乃無漏非異熟剎那加行之性相。「於

一最短成事剎那，以『獲得若現起無漏一異熟法，能現

起所有與彼同類之法的能力』之門，轉為所知障正對治

之菩薩瑜伽」，乃異熟剎那加行之性相。「以現證空性

之門，轉為所知障正對治的菩薩瑜伽」，乃無相剎那加

行之性相。「以『得現起能所異質空之能力』之門，轉

為所知障正對治之菩薩瑜伽」，乃無二剎那加行之性相。 

 

有云：「若是剎那加行，周遍是剎那加行四者隨一。」 

彼不應理，因最後流之加行之道，彼乃剎那加行，且非

剎那加行四者隨一故。理應是初者，因善巧方便加行乃

剎那加行之直接因故。理應是第二，因若是剎那加行四

者隨一，須是最後流無間道故。依彼亦可遮除所謂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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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加行現證能所異質空，因於有學道，沒有一覺知同

時現證二諦故。於如是承許之下，承許住最後流無間道

之菩薩相續中，有現證能所異質空本智〔乃〕內部相違，

因若有彼，彼須是剎那加行故，因若是彼，彼須是無二

剎那加行故。 

 

自宗： 

剎那加行四者，乃於體一返體而區分，因以現證功德類

方式之分，安立前二者，以現證境方式之門，安立後二

者故。因《明義釋》云：「又，性相上有四種。」故。 

已善辨析第七品矣。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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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理清晰闡述《心要莊嚴疏》義──再顯般若義之燈，

第八品辨析 

 

128 總說四身 
「善加觀修一剎那成正等覺之第二剎那，為法身成正等

覺。復次，以自性身等分類為四種。」之時，安立論式

及辨析二者。 

論式 

講說剎那加行之後，有講說果法身的原因，因八事之中

遺留果法身詮說，及法身是以修習剎那加行之力而得的

緣故，所以如是講說故。法身有四，因有自性身、智慧

法身、報身、化身故。 

辨析 

有云：「以修習四加行之力所得之究竟果，乃法身之性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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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應理，因於修習四加行之前的時候有法身故。 

 

自宗： 

「以修習屬能得自之方便的四加行之力所得之究竟果」，

乃果法身之性相。 

於成就彼之時間界限，有云：「最後流無間道正在入定

於法性之中，以現前見所知──盡所有性時，立即成就

一切相智第一剎那，彼之後成就報身，以及依賴『與彼

同一聚集親因之相屬成立』的化身。」 

那麼，最後流無間道，理應不是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直

接近取因，因住最後流無間道菩薩之相好所莊嚴之身，

彼非自果報身之相好的親因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

是彼，因此二者之間〔由〕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所間隔故。

理應是彼，因最後流無間道菩薩得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時，

彼相好所莊嚴之身不成為是報身之相好所莊嚴之身故。

理應是彼，因彼根本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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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理應沒有住於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報身，因彼宗

故。若許，理應沒有住於彼之佛聖者，因沒有住於彼之

色身故。理應是彼，因沒有住於彼之報身，且亦沒有化

身故。承許因。若許根本，理應沒有相續具一切相智第

一剎那之補特伽羅，因許故。 

有云：「雖有住於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報身，然無住彼

化身，因若是化身，須是由化主報身所化故。理應是彼，

因若是殊勝化身，須是由化主報身所化故。」 

不周遍。那麼，《心要莊嚴疏》所云：「以報身為增上

緣，而有從十二事蹟上攝受所化之殊勝化身；彼時，雖

非同一聚類，但應知佛陀之一些部分化身，乃依靠與圓

滿報身一直接因聚之關係而成辦之方式獲得。」理應不

應理，因最初成就報身時，依賴與彼同一聚集親因之化

身成立不定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彼，因沒有住

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報身的差別合理故。 

有云：「理應有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殊勝化身，因有

住彼之化身故。」 

不周遍。 



     《現觀辨析 3》 262 

有云：「是承許，因殊勝化身相續之一切相智第一剎那，

乃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故。理應是彼，因有彼相續之一切

相智第一剎那故。」 

不周遍，且「因於彼相續中有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故。」

以因不成作答。 

 

有云：「有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化身之能立如是講說：

理應有彼，因有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佛聖者及化身之

同位故。理應是彼，因有住彼之佛聖者特意所化之大乘

決定種性故。理應是彼，因有住彼之佛聖者於所化三種

性轉法輪故。理應是彼，因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作為屬自

之子的佛聖者於所化三種性轉法輪之增上緣故。」 

今此不周遍。那麼，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佛聖者，彼

理應是具密嚴剎土之所依，因最後流菩薩是具密嚴剎土

之所依故。理應是彼，因彼是具色究竟天之所依，且定

趨色界不還不是具於一切處死歿而投生色究竟天之所

依故。若許則成相違。若許，理應有具密嚴剎土所依之

聲聞種性及獨覺種性，因承許，且住彼之佛聖者於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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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化轉法輪故。承許二因。無法回答。 

 

復次，若是屬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果之佛聖者，理應須是

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佛聖者，因若一切相智第一剎那，

彼作為屬自子之佛聖者於三種性轉法輪之增上緣，則須

有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佛聖者為所化三種性轉法輪

故。承許因。不能許，因住一切相智第二剎那之佛聖者

不定故。 

又有云：「理應沒有住一切相智第一剎那之化身，因住

彼之佛聖者乃報身故。理應是彼，因彼現證報身之時是

報身，且彼現證報身故。理應是後者，因彼現證四身故。

理應是彼，因最後流菩薩同時現證四身故。理應是初因，

因彼現證報身時現證報身故。」 

不周遍。那麼，若現證報身，理應須是報身，因於汝之

彼〔因〕有周遍故。若許，殊勝化身為有法，理應是彼，

因是彼故。 

有云：「最後流菩薩，彼現證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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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報身。」 

彼不應理，因報身不現證報身故。若不成，則報身應成

將成佛矣。由此表徵，講說最後流菩薩，彼於自之第二

剎那現證法身，當知亦不應理。 

 

自宗： 

最後流無間道若以現前入定於真如，所知──盡所有性

之行相絲毫不顯現，因彼時執取二諦體異之垢染未斷盡

故。周遍，因《心要莊嚴疏》云：「第十地最後分際彼

無間道（猶如）將水注入水於真如平等住時，無間道之

彼時於平等住之見，所知──盡所有之行相絲毫不現，因

為執著二諦本質為相異之染污未斷盡故。」故。彼無間

道以現前入定於法性之第二剎那，所知──一切盡所性

如安置於掌中之菴摩羅果般現見之解脫道生起時，安立

現證果法身，因《心要莊嚴疏》云：「復次，於第二剎

那產生解脫道時，所知──如所有二顯消失，如水入水般；

於其所見，所知──盡所有全部如同橄欖子置於掌中般現

見。彼時，即是所謂：『所知障完全斷盡，現見真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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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證法身、以及於一切法一切行相成正等覺。』」故。 

 

有云：「由此諸說推測『了知如所有性之一切相智於見

如所有性之見分前，以及了知盡所有性之一切相智於見

盡所有性之見分前，見如所有性』。」 

彼不應理，因了知如所有性之一切相智，觀待如所有性

不能成為能通達盡所有性之量，了知盡所有性之一切相

智，觀待如所有性不能成為能通達如所有性之量故。復

次，彼宗不應理，因了知如所有性之一切相智，於見蘊

等法性之見分前未見蘊等故。理應是彼，因彼於見彼之

見分前藴等不成立故。因彼於見彼之見分前。蘊等不成

立，乃蘊等之真實，〔此〕由《入中論善顯密義疏》講

說故。 

有說：「了知如所有性之一切相智，見如所有性之見分

前，理應見盡所有性，因於一切相智見盡所有性之見分

前，見如所有性故。理應是彼，因一切相智見如所有性

及盡所有性二者之見分前，見如所有性故。理應是彼，

因彼見彼二之見分前，見彼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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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那麼，一切相智，彼理應觀待如所有性及盡所

有性二者，而成為能通達如所有性之量，因彼觀待彼而

成為能通達彼二之量故。三輪！ 

 

又有云：「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正在入於法性定當中，

雖見世俗分，然彼於見法性中，未見有法──世俗分，

因彼見如所有性之見分前未見盡所有性故。」 

彼不應理，因一切相智正在見如所有性之中見盡所有性

故。理應是彼，因彼同時直接見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二

者故。周遍，因彼若同時現證彼二者，彼正在通達如所

有性之中，周遍通達盡所有性故。 

 

於果法身，彼一般而言分：自利法身、他利色身二者。

「主要以能得自之方便的慧資糧修習力獲得之究竟所

得之自利」乃自利法身之性相。「主要以能得自之方便

的福資糧修習力獲得之究竟所得之補特伽羅」乃他利色

身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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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自性身 

「能仁自性身⋯⋯」等之時，論式及辨析二者。 

論式 

自性身為有法，具三差別，因有具有差別、斷德差別、

自性差別三者故。初者成立，因具佛地二十一聚無漏智

故。次者成立，因斷二障及其習氣故。第三成立，因佛

地二十一聚無漏智之自性乃體性故。 

 

辨析 

有云：「具二清淨之究竟法界，乃自性身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若是客塵清淨分之自性身，須不是究竟法

界故，因若是彼，須不是法界故，因若是彼須不是勝義

諦故。 

有云：「若是自性身，理應周遍是法性，因若是彼，觀

察究竟之理智量，觀待自須是觀察究竟理智量故。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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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因《二諦論》云：『隨行正理體性。』故。」 

不周遍，因慮及自性清淨分之自性身故。 

又有云：「具二清淨之究竟滅諦，乃自性身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自性清淨分之自性身不是究竟滅諦故，因

彼是勝義諦故。 

有云：「佛之心的法性理應是自性身，因汝承許彼故。

若許，佛之心諦實空理應是自性身，因許故。若許，彼

為有法，理應唯佛心續中有，因是自性身故。周遍，因

《寶性論》云：『不共離習氣。70』故。」 

不周遍，因慮及客塵清淨分之自性身故。又彼為有法，

理應是唯佛之間相互之現前行境，因是自性身故。周遍，

因雖說「不共離習氣」然亦不周遍，因如前者，慮及客

塵清淨分之自性身故。 

 

                                                 
70 出自談鍚永之《寶性論梵本新譯》（台北市：全佛出版社，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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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了知此，有云：「於中觀應成派，若是勝義諦周遍是

法性。」 

能遮除如是顛倒分別，因若客塵清淨分之自性身是法性，

〔與〕是唯佛之間相互之現前行境相違故。理應是彼，

因於彼之宗，有現證佛之心的法性之菩薩聖者故。 

又有云：「於界自性清淨與所斷──所有客塵垢染──

遠離之無為身，彼是自性身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若是無為身，不周遍是自性身故，因有總

的法身故。 

 

自宗： 

「具二清淨之法性身」，乃自性身之性相。於彼分有：

自性清淨分之自性身及客塵清淨分之自性身二者。 

有云：「彼性相理應不應理，因若是自性身，不周遍是

法性故。」不周遍，因若是法性身，不周遍是法性故。

理應是彼，因若是色之身，不周遍是色故。又，若是法

性身，理應不周遍是法性，因所謂「法性身」之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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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是單一法性故。理應是彼，因彼指非由因緣造作故。

因所謂自性身之自性，彼指非由因緣造作故，因《二萬

頌光明釋》云：「因非造作，當知是世尊之自性身。」

故。又，若是自性身，理應須是法性身，因於聖者宗須

如是，且阿闍黎宗亦是彼所表徵故。理應是初者，因於

聖者宗，若是所謂「說名為法身」之時直接顯示之法身，

周遍是法性身故。理應是彼，因《二萬頌光明釋》云：

「取出介系詞而稱呼『法性身』為『法身』。」故。 

 

「其餘三身於勝義上為法性自性⋯⋯」等，此文從何衍生？ 

從「復次，以自性身等分類為四種⋯⋯」等之時於法身，

顯示定數為自性身、智慧法身、報身、化身四所衍生。 

如何衍生之理，有云：「有法三身與法性身是否體異？

若是初者，有法與法性理應體異，因彼宗故。若是第二，

安立有法三身為異，理應無理由及旨趣，因彼宗故。」 

有法三身為有法，汝等與法性身雖非體異，然一般而言

有安立為異之理由，以所化勝解而言安立汝等為異故。



129 自性身   

 

271 

安立有法三身為異為有法，有旨趣，因乃為顯示智慧法

身是唯佛之間相互之現前行境；報身色蘊是住地以上菩

薩之現前行境；殊勝化身色蘊乃淨業以上異生之現前行

境故。 

有宣說有法三身與法性身非體異之教言，因大車軌教言

云：「所謂之空性，除知外非有，總之離所離，承許非

體異。」故。 

有云：「智慧法身理應是唯佛之間相互之現前境，因彼

是唯佛之間相互之現前行境故。」 

不周遍。若許，智慧法身為有法，理應不是彼，因是現

證智慧法身為無常之菩薩聖者之現前境故。若不成，理

應是彼，因現證智慧法身為無常之菩薩聖者之現前，彼

於智慧法身是現前故。理應是彼，因彼於智慧法身無常

是現前，且智慧法身與智慧法身無常二者，觀待任何時

處自性，皆是成住同質故。 

於根本不周遍處不周遍，因若是佛聖者以外其他補特伽

羅之現前境，不周遍是彼之現前所行境故，因若是彼之

現前所行境，須是彼之現前所斷除增益之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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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云：「智慧法身理應不是唯佛之間相互現前所行境，

因以智慧法身為境之菩薩聖者之現前，通達智慧法身故。

理應是彼，因彼於智慧法身是量故。理應是彼，因彼於

自之所量是量故。」 

當了知類推不周遍之理。 

 

有云：「依所說『其餘三身於勝義上為法性自性』之詞，

〔了知〕自性身彼是其餘三有法之身之法性身。」 

彼不應理，因沒有報身之法性身、沒有化身之法性身，

也沒有智慧法身之法性身故。理應是初者，因報身之自

性身不是法性故。餘二亦類推。 

有云：「報身之法性理應是報身之法性身，因彼是報身

之法性，且是身故。」 

乃無主見之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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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智慧法身及由彼衍生聖、獅之諍論 

從「順菩提分法」乃至「說名為法身」，佛地二十一聚

無漏智為有法，是智慧法身，因是觀待如所有性與盡所

有性究竟見之本智故。「觀待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究竟

見之本智」，彼乃智慧法身之性相。分有：通達如所有

性之智慧法身、通達盡所有性之智慧法身二者。又彼所

攝之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法界

體性智五。所謂「佛聖者相續之根知及自證分是智慧法

身」當棄捨。 

 

此時於文義疑問略觀察：聖者講說之理、阿闍黎講說之

理、阿闍黎於聖者如何作破立之理三者。 

有聖者講說之理，因「能仁自性身⋯⋯」等略示自性身；

「順菩提分法⋯⋯」等廣說；「許三十二相⋯⋯」等略示報

身；「手足輪相具⋯⋯」等廣說報身；「若乃至三有⋯⋯」

等略示化身；「諸趣寂滅業⋯⋯」等廣說化身故。 

於彼有云：「『說名為法身』不合理，理應可說『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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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性身』，因從『順菩提分法』乃至『說名為法身』

以自性身為主要所詮而顯示故。」 

不周遍，因雖欲說法性身然以聲韻學而言說法身故。若

非如是，理應沒有第八品之主要所詮之自性身，因「順

菩提分法⋯⋯」等文不以自性身為主要所詮而顯示，若不

顯示彼，則「能仁自性身⋯⋯」等須不顯示彼，若彼二皆

不顯示自性身，於第八品須不顯示自性身故。中間因，

理應是彼，因前後二文乃略示廣說故。 

 

又，屬「說名為法身」之文主要所詮之法身，彼理應是

佛地二十一聚無漏本智積法，因彼不顯示自性身故。若

許，彼理應是有為法，因許故。若許，「能仁自性身」

之文的主要所詮自性身；理應是有為法，因承許，且前

後二文乃略示廣說故。彼即聖者主張，從《明義釋》云：

「他人」乃至「『隨順菩提分，無量⋯⋯』等偈頌。」講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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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阿闍黎講說之理，「能仁自性身⋯⋯」等一偈講說自

性身；自「順菩提分法」乃至「亦可說為常」講說智慧

法身。講說報身之理，與聖者承許相同，且「若乃至三

有⋯⋯」等一偈講說化身；「如是盡生死⋯⋯」等講說智慧

法身事業。 

 

第三阿闍黎於聖者作破斥之理，〔明義釋云：〕「其他

有言：『若如彼等而言，從瑜伽者之世俗殊勝事業所產

生之表象上，以完全轉變處而改變，示現宣說教法等之

利益行為，無二之心與心所。彼等無疑必須承認；如何

含攝？』」講說阿闍黎自之主張。〔其〕義，佛地二十

一聚無漏智為有法，理應不是佛身，因非自性身、報身、

化身三者隨一，且除彼之外的身安立不合適故，因不適

合作智慧法身之安立故。因「順菩提分法⋯⋯」等未顯示

智慧法身故。承許因。於此應成〔論式〕，聖者及其追

隨者雖答承許，然答承許不正確，〔此應成〕成為能違

害。 

 



     《現觀辨析 3》 276 

於彼聖者有云：「自性身以外單獨顯示佛地二十一聚無

漏智，理應不應理，因彼被自性身以法性之有法之理而

含攝故。」 

那麼，自性身以外單獨顯示報化二〔身〕理應不應理，

因彼二亦是自性身以法性之有法之理含攝故。三輪！ 

於彼聖者有云：「佛身理應是自性身、報身、化身三者

數量決定，因能仁至言與《大乘寶性論》等如是開示故。」 

那麼，智慧法身亦理應可作其他身之分類，因有若干具

量之至言及釋論亦講說四身故。相同。又聖者云：「於

第八品顯示之法身，決定唯是三，因於正文說『自性』

之聲尾，不產生所謂『法身』之聲故，因產生『自性圓

滿報』之聲故。」講說〔彼〕之主張，《明義釋》有云：

「一些人言：『頌曰：「自性圓報身，如是餘化身，法

身事業等，四相如實說。」於「自性」之字詞後，並未

立即出現「法身」之字眼，故唯有三身。』」 

 

聖者所說之過不成，因雖出現「自性圓滿報」然「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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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事業」把事業與智慧法身同時結合而顯示故。如是顯

示為有法，有旨趣，因是為了通達佛一切事業為智慧法

身事業故。 

「那麼，可以說『本智並事業』，不可說『法身並事業』。」 

無過，因說「法身並事業」有易與《現觀莊嚴論》偈頌

結合之旨趣故。理應有彼，因如是講說，與第八品結合

廣說略示之文詞，以及以智慧法身為主要所詮二者皆成

立，說「本智並事業」無法如是成立故。理應是初者，

因說「法身並事業」之法身之聲不僅顯示是法身，亦顯

示四身分類源之法身及八事中之法身故。理應是第二因，

因若說「本智並事業」，則成唯顯示智慧法身，且若如

彼，則不成是與第八品結合廣說略示之文詞故。彼理應

不成立，因智慧法身不許分為三及四等身故。彼如是又

《明義釋》云：「他人主張：『目的：藉由就近宣說之

影射而配合本頌上，唯智慧與事業配合之故，而如是言

說。因此另一方面，不相違所有說四身。』」 

 

講說阿闍黎自宗，有云：「於阿闍黎宗，智慧法身彼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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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性身算起之第四身，因正文說『法身並事業』之法

身之聲，顯示智慧法身，以及《心要莊嚴疏》云：『為

二十一類無漏智所攝之智慧法身，於密續方面亦說是第

四身；獅子賢佛子亦作第四身，只不過是分合，並非承

許不能匯聚為三身。』故。」 

不周遍，因於正文如是講說乃以需要而言，為了將事業

同時結合故。因《心要莊嚴疏》所開示是慮及〔其〕為

非自性身、報身、化身三者隨一之法身故。又，汝宗理

應不應理，因智慧法身是從自性身算起第二身故。理應

是彼，因《明義釋》云：「如是說明第一身後，為第二

身智慧法身──無戲論之智慧本體，無漏之念住等本質。」

故。 

「那麼，於大小二釋講說從他方（密乘）所有開示為四

身，（在此宗）說是無違，因此自無上咒〔乘〕所說之

正文，此時可否承許？」 

那個不是這樣的，因說以波羅蜜多乘之乃至三阿僧祇劫

趣入之第十地菩薩將成佛須添加密乘道，〔這個部份〕

在此時是不承許，須從他方密宗了知故。因《心要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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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云：「波羅密多乘道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於其之後

設立密咒道之根器，然後證成色身，應知為其他。」故。 

 

那麼，聖獅二者，於身之定數與顯示之理二者何者作諍

辯？ 

乃於二者皆諍辯，因於定數諍辯，且於顯示之理諍辯故。

理應是初者，因聖解脫軍承許法身唯自性身、報身、化

身定數為三，阿闍黎主張於彼上添加智慧法身定數為四

故。理應是初者，因聖者及追隨者不承許智慧法身故，

因彼及追隨者不承許智慧法身之名言故。理應是彼，因

從彼及追隨者之任何文，皆未清楚出現所謂智慧法身之

名故。若不成，請指出！ 

又，於彼宗理應不承許智慧法身，因於彼宗不承許屬佛

母廣、中、略三者顯示義之智慧法身故。理應是彼，因

於彼宗，不承許屬《現觀莊嚴論》顯示義之智慧法身故，

因於彼宗，不承許屬《現觀莊嚴論》第八品顯示義之智

慧法身故，因於彼宗，不承許自「順菩提分法」乃至「說

名為法身」之文顯示義之智慧法身故，因於彼宗，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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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乃廣說自性身之文故。 

有云：「聖者理應不承許法身定數唯三，因彼承許法身

〔有〕自利法身及他利色身定數為二故。」 

不周遍，因彼承許〔分為〕二之定數及承許〔分為〕三

之定數是同一扼要故。理應是彼，因他利色身乃分報、

化二者故。 

 

阿闍黎宗，亦承許所有佛身攝入法身、報身、化身三者，

因於《莊嚴光明釋》末尾的善迴向講說「願決定獲得遍

勝之身三者」故。於阿闍黎宗，雖不如聖者那樣承許佛

身唯自性身、報身、化身定數為三，然明顯承許佛身彼

定數為三，因於阿闍黎宗，所有佛身攝入彼三身故，因

如前所引《心要莊嚴疏》云：「獅子賢佛子亦作第四身，

只不過是分合，並非承許不能匯聚為三身。」故。 

又，於彼宗所有佛身理應攝入彼三身，因智慧法身攝入

彼故。理應是彼，因智慧法身乃自性身所含攝故。理應

是彼，因彼被自性身以法性之有法含攝之理攝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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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雖所有佛身攝入彼三身，然佛身非定數為彼三。」 

彼理應不應理，因一切量若含攝於現量及比量，量周遍

現量及比量定數為二故。 

有云：「若是佛身，理應須是自性身、報身、化身三者

隨一，因彼定數為彼三故。」 

不周遍。 

 

那麼，若是佛身理應須是自性身、智慧法身、報身、化

身四者隨一，因彼定數為彼四故。承許周遍。若許，報

身銅色指甲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理應是彼，

因是法身故，因是佛故。若許根本，彼為有法，理應是

報身，因承許，且不是餘三任一故。若許，自所依之色

蘊理應有三十二相以及八十隨好莊嚴，因許故。 

 

又，三身之外，另安立智慧法身理應不應理，因彼含攝

彼三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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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因三身之外另安立智慧法身有殊勝的旨趣故。

理應是彼，因《心要莊嚴疏》云：「因此，觀見智慧法

身具殊勝需要性之後，而安立諸身。」故。 

又有云：「聖獅二者理應不於身定數諍辯，因彼二者皆

承許佛身是自性身、報身、化身定數為三故。」 

不周遍，因聖者承許定數唯彼三，阿闍黎承許非定數唯

彼，定數為智慧法身等四故。 

又有云：「於聖者宗，理應不承許定數唯彼三身因於彼

宗，有一非彼三身隨一之另一佛身故。理應是彼，因於

彼宗一切相智亦是彼，報身之赤銅指甲亦是彼故。理應

是彼二因，因於彼宗，彼二乃佛身故，因於彼宗，彼二

乃法身故，因於彼宗，彼二乃佛故。」 

〔彼〕乃混合聖獅二者之宗的理路，因於聖者宗若是佛

不周遍是法身故。 

又有云：「聖者理應承許智慧法身，因聖者承許一切相

智為智慧法身故。理應是彼，因一切相智乃聖者所許之

智慧法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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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遍。那麼，唯識師理應承許苗芽為諦實空，因苗芽

乃唯識師所許之諦實空故，承許周遍，理應是彼因，因

彼乃唯識師所許之依他起，且彼非唯識師承許之諦實空

故。理應是後者，因沒有唯識師所許之諦實成立故。理

應是彼，因沒有如唯識師所許之諦實成立故。 

 

第二根本因，若〔說〕二者於身之顯示之理諍辯，〔因〕

不成，理應諍辯彼，因於聖者宗，「順菩提分法⋯⋯」等

顯示自性身；於阿闍黎宗此文顯示智慧法身故。理應是

初者，因於聖者宗，若是自「順菩提分法」乃至「說名

為法身」之文所直接顯示之佛，以及屬此文之主要所示

之佛，周遍是自性身故。 

於捨棄〔前所許〕因，有云：「佛地之二十一聚無漏智

為有法，於聖者宗理應是自性身，因於彼宗是從『順菩

提分法』乃至『說名為法身』直接顯示之佛，以及屬此

文主要所示之佛二者故。理應是彼，因是此文之時直接

顯示之佛，且是屬此文主要所示之佛故。理應是初者，

因是於彼宗，自『順菩提分法』乃至『及一切相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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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顯示之佛故。」 

不周遍。 

 

那麼，依他起為有法，理應是「能說是因緣，不生亦不

滅」之時直接顯示之緣起，因是「能說是因緣」之時直

接顯示之緣起故。承許周遍。後根本因，理應是屬此文

之主要所示的佛，因於彼宗，是屬自「順菩提分法」乃

至「及一切相智」之主要所示之佛故。若不成，理應是

彼，因於聖者宗，有屬此文之主要所示之佛，且於彼宗，

沒有屬此文之主要所示之自性身故。若後者不成，於彼

宗理應不需說「說名為法身」之後句，因彼之不成故。

理應是初根本因，因於彼宗，有屬自「順菩提分法」乃

至「說名為法身」之主要所示之佛故。不周遍。那麼，

理應有屬「能說是因緣」此一句之主要所示之緣起，因

有能屬「能說是因緣，不生亦不滅」之文主要所示的緣

起故。承許周遍。不能許，因彼文為令認知有為法緣起

之空性的空基有法，而僅順便顯示有為法緣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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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聖者宗，自「順菩提分法」乃至「說名為法身」

理應未以佛地二十一聚無漏智為主要所示而顯示，因於

聖者宗，彼文為了知法性身之有法，而順帶直接顯示佛

地二十一聚無漏智故。 

又，於聖者宗，自「順菩提分法」乃至「說名為法身」

之文理應顯示智慧法身，因彼之間的文乃顯示佛地二十

一聚無漏智，且於彼宗，佛地二十一聚無漏智乃智慧法

身故。承許後因。理應是初者，因於彼宗，此文將佛地

二十一聚無漏智，顯示為自性身之有法故。若許根本，

於彼宗，「說名為法身」之法身理應可以是智慧法身，

因許故。不能許，因於聖者宗「說名為法身」之法身，

彼可以是法性身故。理應是彼，因《二萬頌光明釋》云：

「取出介系詞而稱呼『法性身』為『法身』。」故。 

 

又有云：「於阿闍黎宗，若是『法身並事業』之時直接

顯示之法身，須是『說名為法身』之文時直接顯示之法

身，因於彼宗，若是『如是餘化身』之時直接顯示之化

身，須是『如是盡生死』之時直接顯示之化身，理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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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故。理應是後者，因於阿闍黎宗，『如是餘化身』及

『如是盡生死⋯⋯』等可結合為正文及支分廣說。同樣的，

『法身並事業』之文以及『說名為法身』之二文可結合

為正文及支分廣說故。」 

不周遍，因若是自「如是餘化身」之文時直接顯示之佛

身，雖周遍是化身，然若是「法身並事業」之文時直接

顯示之佛身，不周遍是智慧法身故。理應是彼，因《現

觀莊嚴論》之特意所化之所得的化身，乃自此文之時直

接顯示之法身，且非智慧法身故。若初者不成，彼為有

法，理應是彼，因是自《現觀莊嚴論》第八品直接講說

之屬四身分類源之身故。於彼理應有周遍，因「法身並

事業」之此文乃與第八品結合略示廣說之詞故。 

 

有云：「沒有屬第一品之主要所示之智慧法身，因第一

品未以智慧法身為主要所示而顯示故。」 

理應有彼之主要所示之智慧法身，因《現觀莊嚴論》之

特意所化相續中，未來生起之一切相智乃彼故。若不成，

彼為有法，理應是彼，因現證彼之主要所示發心等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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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究竟智慧法身故。若不成，理應是彼，因有現證彼之

主要所示發心等十法之究竟智慧法身故。理應是彼，因

一般而言有彼，且沒有第八品之主要所示之彼故。後者

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彼，因沒有現證第八品之主要

所示十法之究竟本智故。理應是彼，因第八品未以彼為

主要所示而顯示故。於周遍、根本因類推。理應是彼因，

因彼未以現證發心等十法之本智為主要所示而顯示故。

理應是彼，因第一品未以「以修力獲得三智行相之究竟

本智」為主要所示而示故，因彼未以智慧法身為主要所

示而示故。 

有云：「《二萬頌光明釋》云：『稱彼為「身」，當知

依隨往昔時位而取名。』此乃顯示佛地二十一聚無漏智

為假立佛身。」 

 

那麼，於聖者宗，理應有宣示佛地二十一聚無漏智乃佛

身之經論之文詞，因彼宗故。 

有云：「承許彼，因《般若十萬頌》云：『當見且當了

知法身、色身及智慧法身，故聽聞般若波羅蜜。』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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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乃聖者親口承許故。」 

不周遍，因聖者不承許彼經顯示三身之外之智慧法身故。

因說「智慧身」乃慮及總的法身，或者，慮及佛地二十

一聚無漏智，乃本智積法故。又，汝所說理應不是彼釋

詞之義，因彼釋詞之義為：「佛地二十一聚無漏智雖不

是體異，然顯示彼身如積法或異，乃隨順先前有學道之

因時位。」之義故。理應是彼，因《牟尼密意莊嚴疏》

云：「彼等之異性相，乃依隨因時位，故是世俗。」故。

又，《二萬頌光明釋》及《釋量論》二者說「身」作為

自性身，顯示為身或者積法，乃隨順能得彼之有學道，

勿太早下定論，還有得觀察。 

 

文間愉悅頌曰： 

遍智賈曹法王聽，汝之賜教莊嚴疏， 

慮及念一切之共，講說意趣時唯我， 

彼故懇請於我等，恆以慈悲之眼視， 

請賜令意趨入法，及講辯著作悉地， 

報彼之恩惠方便。汝之善宗殊勝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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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慧幢之頂端，一切明智所欲求， 

如是然於此濁世，惡眷邪證現起危， 

安忍邪證之鎧甲，敬請務必恩賜我， 

又眾有情為我等，父母若能起決定。 

唯現邪證則易忍，無有勝義之邪證， 

稀奇佛陀之教法，乃吾之怙及護故， 

此等答辯及觀察，亦忖思利教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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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遍處 

於根本頌：「十遍處自體」及《明義釋》云：「地、水、

火、風⋯⋯」等之時，論式、辨析二者。 

論式 

佛聖者心續之十遍處三摩地為有法，乃智慧法身，因觀

待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是究竟觀見之本智故。 

 

辨析 

有云：「依靜慮正行能變化青黃等十隨一境周遍〔一切

處〕之定慧相應，乃遍處三摩地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有依無色正行之遍處三摩地故，因《俱舍

論》云：「後二淨無色。71」故。 

又有云：「依靜慮正行及無色正行隨一，能變化青黃等

                                                 
71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後二

淨無色。」(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4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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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隨一境周遍〔一切處〕之定慧相應，乃彼之性相。」 

彼不應理，因與遍處三摩地相應之識，乃彼性相，且非

彼名相故。理應是初者，因有彼故。理應是第二，因不

是心所故。周遍，因若是法流三摩地周遍是心所，神足

三摩地等亦周遍是心所故。 

於彼性相，有云：「清楚顯現骷髏之遍處三摩地為有法，

理應是彼性相，因是彼名相故。不能許，因是彼有法故。」 

那麼，能變化清楚顯現骷髏且白骷髏周遍〔一切處〕之

遍處三摩地為有法，理應是彼，因是彼故。若不成，理

應是彼，因有彼故。因《俱舍論》云：「為通治四貪，

且辯觀骨鎖，廣至海復略，名初習業位。72」故。不能

許根本，因彼乃能變化屬自境白色周遍〔一切處〕之三

摩地故。 

 

                                                 
72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為通

治四貪，且辯觀骨瑣，廣至海復略，名初習業位。」(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0c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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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若是有學相續之遍處三摩地，周遍是顛倒知。」 

彼不應理，因菩薩聖者相續之遍處三摩地非顛倒知故。

理應是彼，因彼是道相智故。理應是彼，因佛聖者心續

之彼乃智慧法身故。因云：「十遍處自體」故。 

有云：「菩薩聖者依心所依──靜慮正行，持屬自所緣

境之地界轉變為水之時，屬自之所緣境之地界，理應成

為水，因菩薩聖者相續之遍處三摩地不是顛倒知故。」 

承許彼，因一般而言，地界雖不轉為水界，然菩薩以三

摩地力如是轉變不相違故。理應是彼，因瀑流雖未轉變

成甘露、膿血，然有情因業力如是轉變不相違故。理應

是彼，因天、人、餓鬼三者同時見一滿碗濕潤〔液體〕

之時，餓鬼以惡業之力，於滿碗濕潤之上新形成之膿血，

及天以善業之力，於彼之上新形成之甘露二者皆有故。 

又，若是有學相續之遍處三摩地，周遍是錯亂知，有云：

「彼不理應，因若是有學相續之青遍處三摩地，不周遍

是錯亂知故。因若是彼，不周遍顯現青為外境故。理應

是彼，因獨覺阿羅漢證量先行之菩薩聖者相續之青遍處

三摩地未顯示青為外境故。若不成，理應是彼，因彼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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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執青為外境之分別故。」 

不周遍，因獨覺阿羅漢證量先行之菩薩聖者，彼乃無學

者故。因彼乃阿羅漢故。 

 

自宗： 

「是依『屬自之心所依之靜慮正行與無色正行』隨一，

能變化屬自所緣境之青黃等十隨一境周遍〔一切處〕之

三摩地」，乃一般的遍處三摩地之性相。 

「是依『此時直接顯示之屬自之心所依之上界正行』，

能變化青黃等十隨一境周遍〔一切處〕之三摩地」，乃

此時直接顯示之遍處三摩地之性相。 

一般的遍處三摩地分有：緣地等四大種、青等四大種所

生、虛空以及識之遍處三摩地，共十者。 

有云：「若是佛聖者心續之遍處三摩地，周遍乃此時直

接顯示之遍處三摩地。」 

彼不應理，因若是智慧法身，不周遍是於此第八品直接

顯示之智慧法身故。理應是彼，因聲聞無學道先行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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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法身不定故。 

 

那麼，遍處於某某處安立？ 

乃安立於色處，因於青等四安立遍處，且若是青等四色

隨一須是色處故。乃安立於觸處，因安立於地等四大種，

且若是彼四隨一須是觸處故。乃安立於法處，因安立於

虛空，且若是無為的虛空以及空間虛空隨一，亦須是法

處故。乃安立於意處，因安立於識，且識與意處同義故。

有於聲處不安立遍處之理由，因若有聲遍處，須有變現

聲同類周遍一切〔處〕，且聲無同類流故。有於氣味、

味道二者不安立遍處之理由，因若有氣味之遍處及味道

之遍處，於色界之色亦須有變現氣味、味道二者同類所

周遍之遍處，且色界之色無氣味、味道之類故。理應是

初者，因安立遍處之旨趣：乃為變現、收攝上下界所攝

之各自的同類周遍一切故。理應是第二，因《俱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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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色界繫十四，除香味二識。73」故。有於眼等五處

不安立遍處的理由，因若有眼等五遍處，於器世間須有

變現眼等五根各自之同類周遍於一切之遍處，且彼無故。

理應是初者，因安立遍處之旨趣，乃為了變現、收攝上

下界器世間所攝之各自同類周遍於一切故。理應是第二，

因於器世間沒有眼等五根之同類故。 

 

  

                                                 
73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色界

繫十四，除香味二識。」(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11b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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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勝處 
根本〔文〕云：「最為殊勝處」以及《明義釋》云：「內

以色、無色想⋯⋯」等，佛聖者心續之八勝處為有法，乃

智慧法身，因觀待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為究竟觀見之本

智故。 

「是依屬自之心所依之靜慮正行，自在勝伏所緣之三摩

地」，乃勝處三摩地之性相。於彼分：四形狀勝處、四

顏色勝處，共八者。有四形狀勝處，因有於內作色想，

觀小外色之勝處、作如是想，觀大外色之勝處、於內作

無色想，觀小外色之勝處、作如是想，觀大外色之勝處

四者故。 

 

第二，有四顏色勝處，因有青勝處、黃、紅、白勝處四

者故。若說的易懂些，形狀勝處有四，因有二勝伏小色

之勝處、二勝伏大色之勝處，共四者故。「是依自之心

所依靜慮正行，瑜伽者於自作具色想，以及作無色想隨

一，緣小外色自在如其所欲之三摩地」，乃勝伏小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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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處三摩地之性相，分有二。「餘與前者相同，是緣大

外色自在隨心所欲之三摩地」，乃勝伏大色之勝處三摩

地之性相，彼亦有二。「是依自之心所依靜慮正行，瑜

伽行者於己作無色想，緣青外色，現顏色更青等自在隨

心所欲之三摩地」，乃勝伏青之三摩地性相。由彼類推

以下。 

 

那麼，經云：「例如胡麻花，或是瓦拉那西完善之青棉

絲品，青色、如青色般顯現、青光放光般，以內無色想

觀青外色、青色、如青色般顯現、青光放光等，並且勝

伏彼等色而知，勝伏而見，如是之想為第五勝處。」以

及「如是將黃布配合上豬牙皂花，赤配合上瓦督脊芭尬

花，白配合於金星。」所說之義為何？ 

有彼之義，因「青」為總說或略示，以及「青色」指顏

色未轉變之俱生青、「如青色般顯現」乃顏色已轉變之

和合青、「青光放光」乃顯示彼二者皆具光亮，而且顏

色未轉變之俱生青，例如胡麻花；顏色轉變之和合青，

乃如瓦拉那西之青色布乃〔彼〕之義故。黃等亦是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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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推。又彼，一般而言，勝伏有以大勝伏小、具勢力者

勝伏勢微者、令之前所顯現消失而勝伏、如斷煩惱乃破

壞而勝伏、如主人掌控僕人是掌控勝伏五種。於此當了

知第三令之前所顯現消失而勝伏、第五掌控勝伏，而且

觀察彼二者是否也皆可結合八種勝伏。然當知解脫、遍

處、勝處三，乃唯內道佛教徒之特色。 

 

「聲聞無諍定⋯⋯」等，佛聖者相續之無煩惱三摩地為有

法，爾較聲緣之無煩惱三摩地殊勝，因聲緣之無煩惱三

摩地，唯不作「見聲緣之人」的煩惱之所緣緣，且爾令

相續具自之「緣如來之人」的煩惱等從根本斷除續流故。 

於彼有云：「那麼，於他所化相續中，理應沒有一緣於

如來而生起現行煩惱，因彼論式乃彼文之清淨義論式故。

若許，於他所化相續中，理應沒有一緣彼而生之瞋！因

許故。若許，理應沒有以惡心使佛身出血所造之無間業，

因許故。」 

無過，因如來承許遮斷餘所化緣於己之煩惱生起而入無

煩惱三摩地時，於他所化相續中沒有一緣如來而生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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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煩惱故，因《心要莊嚴疏》云：「而如來唯依據所欲。」

故。 

有云：「若是阿羅漢，周遍須是相續具無煩惱三摩地。」 

彼不應理，因無煩惱三摩地須依自之心所依靜慮正行而

生故。因《俱舍論》云：「無諍世俗智，後靜慮。74」故。 

 

「佛所有願智⋯⋯」等，佛聖者相續之願知三摩地為有法，

較聲聞之願知三摩地殊勝，因無勤任運趣入成就、非顛

倒、周遍於一切所知、流不間斷、斷所有疑，以五特色

門殊勝故。 

 

  

                                                 
74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無諍

世俗智，後靜慮不動。」(CBETA 2020.Q1, T29, no. 1560, p. 

323b21)，此處藏文只引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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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報身 

「許三十二相⋯⋯」等，有論式、辨析二者。 

論式 

具五決定之色身為有法，乃報身之性相，因乃彼之能安

立故。 

 

辨析 

那麼，報身安住處所為何？ 

有云：「色界十七處中之色究竟天。」 

彼不應理，因彼乃真實輪迴處所故。理應是彼，因於彼

處所有以業煩惱之力所取生之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彼，

因於彼處有以業煩惱取生之色究竟天之行色界不還故。 

又，教典云：「正覺捨淨居，悅意色界頂，於彼成覺者，

化者此成佛。」 

理應不應理，因報身所住之色究竟天，乃五淨居處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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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究竟天故。承許因。榮澤巴將此文作為《入楞伽經》

之文，彼不應理，因以現前成立《入楞伽經》無此故。 

 

有云：「若是報身安住處所，不周遍是色究竟天。」 

彼不應理，因若是最後流菩薩，乃須是色究竟天之天所

依故。理應是彼，因若是彼，須是密嚴之天所依故。理

應是彼，因與吾等導師同一相續之最後流菩薩乃密嚴所

依故。理應是彼，因阿旺札巴說：「吉祥密嚴於彼證勝

義，為利贍部有情現白幢。」是故，超越淨居天之色究

竟天之第二色究竟天，稱密嚴之色界第十八處天，乃報

身安住處所，因《入楞伽經》云：「欲界及無色，不於

彼成佛；色界究竟天，離欲得菩提。75」故。 

有云：「至尊慈氏怙主理應獲法身，因彼於色究竟天獲

法身之後，導師授以補處之權故。理應是彼，因天子白

                                                 
75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大乘入楞伽經》卷 7：「欲界及無

色，不於彼成佛；色界究竟天，離欲得菩提。」(CBETA 

2019.Q4, T16, no. 672, p. 638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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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於色究竟天獲法身後，迦葉佛授以補處之權故。」 

不周遍，那麼，理應有清楚的慈氏怙主於色究竟獲法身，

於彼之後授以補處之權的具量之文，因有如是宣示天子

白幢之具量之文故。若許，請展示！ 

 

於自宗之性相，有云：「他利色身為有法，理應是報身，

因是具五決定之色身故。理應是彼，因汝乃具五決定功

德之色身故，因汝乃具足五決定功德，且乃色身故，理

應是初者，因五決定乃汝之功德故。」 

不周遍，且亦是質總有法故。那麼，大乘聖者為有法，

理應是佛聖者，因是具一切相智之大乘聖者故，因是具

一切相智功德之大乘聖者故。理應是彼，因具一切相智

功德，且是大乘聖者故。理應是初者，因一切相智是汝

之功德故。次第承許。 

 

又，入道之補特伽羅為有法，理應是大乘入道之補特伽

羅，因乃具大乘發心之入道之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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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具大乘發心，且是入道之補特伽羅故。理應是初者，

因大乘發心是汝之功德故。周遍以及有法二者皆承許。 

又於彼性相，有云：「報身之意識為有法，理應是具五

決定之色身，因是報身故。若許，眷屬決定，理應唯菩

薩聖者眷屬所圍繞，因許故。」 

今此不周遍。 

若許，理應有現證自己之菩薩聖者，因許故。不能許，

因是唯佛之間相互之現前行境故，因是智慧法身故。 

 

那麼，具五決定之色身的意識，理應是具足五決定之色

身，因報身之意識乃報身故。承許因。若許則成相違。

彼為有法，理應有現證自己之菩薩聖者，因眷屬決定─

─唯菩薩聖者眷屬所圍繞故。若不成則成相違。理應是

彼，因乃具五決定之色身故。三輪！ 

又有云：「理應沒有具五決定之報身，因沒有眷屬決定

──唯菩薩聖者眷屬所圍繞之報身之意識故。」 

今此不周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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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成，眷屬決定──唯菩薩聖者眷屬所圍繞之報身之

意識，理應是眷屬決定──唯菩薩聖者眷屬所圍繞之報

身，因『因不成』，且報身之意識乃報身故。 

於不周遍處，理應沒有具五決定之智慧法身，因沒有眷

屬決定──唯菩薩聖者眷屬所圍繞之智慧法身故。承許

周遍，若許，理應沒有齊備五決定之智慧法身，因許故。

不能許，因報身之意識之上齊備五決定故。理應是彼，

因於彼之上聚集五決定故。理應是彼，因報身之意識的

所依──報身之色蘊，處決定──唯住色究竟；身決定

──相好莊嚴；時決定──安住乃至輪迴未盡；眷屬決

定──唯菩薩聖者眷屬所圍繞；意識之所依──報身之

語，法決定──唯說大乘法故。 

 

若非如是，報身為有法，理應是報身之色蘊，因乃齊備

報身五蘊之報身故。若不周遍則成相違。周遍，因若是

齊備五決定之報身，周遍眷屬決定──唯菩薩聖者眷屬

所圍繞故。承許因。 

又有云：「勝化身之意識，理應是勝化身，因報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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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乃報身故。承許因。若許，彼為有法，理應是業淨異

生以上之現前行境，因許故。」 

不周遍。周遍，因《明義釋》有云：「『聲聞等之所行

境』之故。」故。亦不周遍，因慮及勝化身之色蘊乃聲

聞等之行境故。 

又有云：「報身理應不是補特伽羅，因彼非假有故，因

彼乃實有故，因報身之意識乃報身，且彼乃實有故。」 

不周遍，因報身之自返體雖是假有，然於彼之基返體有

實有不相違故。 

又有云：「報身之意識不是報身，而是報身之我或補特

伽羅故。」 

 

那麼，若爾是補特伽羅，爾之意識須不是爾，以及若爾

是補特伽羅，爾之意識須是爾之我的差別理應應理，因

彼宗故。若許，理應有補特伽羅之我，因補特伽羅之意

識乃補特伽羅之我故。若不成，補特伽羅為有法，汝之

意識理應是爾之我，因汝是補特伽羅故。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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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報身之意識理應是報身，因士夫天授之意識是士夫

天授故。理應是彼，因沒有阿賴耶，且於尋找安立士夫

天授名言之安立義時尋獲故。又，報身之意識理應是報

身，因一般而言，意識乃我故。理應是彼，因經云：「我

自為依怙，更有誰為依，由善調伏我，智者得生天。76」

及「應善調伏心，心調能引樂。77」及《分別熾然論》云：

「我等於〔名言中〕亦於識上直接安立我名，復以識能

取後有，故識是我。如是於身與根之聚合體安立故。」

故。 

有云：「阿闍黎清辨雖如是承許，然聖獅宗不如是承許。」 

那麼，於清辨阿闍黎宗，理應有現證報身之意識之菩薩

聖者，因於彼宗，彼之意識乃報身故。若不周遍，周遍，

因於聖獅之宗需彼故。承許因。 

                                                 
76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 11：「如契

經云：『我自為依怙，更有誰為依，由善調伏我，智者得生

天。』」(CBETA 2019.Q4, B09, no. 44, p. 688b11-12)。 
77 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 11：「如契

經云：『應善調伏心，心調能引樂。』」(CBETA 2019.Q4, B09, 

no. 44, p. 688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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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彼有云：「住大乘見道無間道之菩薩的意識，理應

是住大乘見道無間道之菩薩，因於報身，彼之故。若許，

住彼之菩薩之意識，彼理應通達大乘見道無間道，因承

許，且住見道無間道之菩薩通達彼故。」 

不周遍，因如前所說有自返體及基返體之差別故。 

 

又，於承許阿賴耶宗，無間道者彼相續之阿賴耶識，理

應通達勝義諦，因於彼宗，無間道者之阿賴耶識乃補特

伽羅，且補特伽羅通達彼故。承許周遍。 

「又彼為有法，若是汝，理應周遍現證空性，因汝乃住

見道無間道之菩薩故。」 

承許彼，因彼乃大乘見道無間道故。 

有一邊承許：「住見道無間道之菩薩的意識，乃住見道

無間道之菩薩」，一邊說「菩薩彼相續中有世俗發心」

者，難以回答前應成。 

又有云：「報身之意識續流是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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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應理，因最後流菩薩相續有彼故。理應是彼，因最

後流菩薩相續中，有報身之意識的近取因故。理應是彼，

因報身之意識第一剎那，彼乃從屬自之直接近取因之最

後流無間道所生故。若不成，彼為有法，理應是彼，因

是一切相智第一剎那故。 

又有云：「依報身之五蘊聚合而施設之我是報身。」 

那麼，問「報身彼為何」之時，觀察後，執持其事相理

應不應理，因唯依報身五蘊聚合而施設之我，是彼之事

相，且觀察後若認知彼事相，則成無盡故。承許初因。

若許，尋找施設報身名言之施設義之時理應未尋獲，因

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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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化身 

「若乃至三有」，未具五決定之色身為有法，乃化身之

性相，因乃彼之能安立故。於此分有：巧化身、生化身、

勝應身三者故。有彼等之事相，依次如導師化現之毗首

羯摩天──初者；如導師化現動物班鹿──第二；如吾

等導師乃第三。 

 

勝應身乃於贍部洲示現十二行誼，亦有十二行誼，因有

初者，兜率降世；次者入住母胎；第三，自母誕生；第

四，善巧工藝；第五，受用妃眷；第六，從家出離；第

七，六年苦行；第八，趨菩提樹；第九，摧滅魔軍；第

十，現證菩提；第十一，轉妙法輪；第十二，入住涅槃

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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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事業 

「如是盡生死⋯⋯」等智慧法身為有法，如汝續流不間斷，

汝之事業乃續流不間斷，因汝之事業，乃至輪迴未空為

有情安住故。 

「講說報、化之文所間隔，與所謂『順菩提分法』之廣

說沒有關聯。」 

無彼之過，因如「任與何關聯，雖遠彼與彼」所說故。 

「由自因智慧法身所生之潔白功德」，乃智慧法身事業

之性相。分二十七。界限，自未入道乃至佛地〔皆〕有。

以聖者而言，化身為有法，如汝流不間斷，汝之事業乃

流不間斷，因汝之事業乃至輪迴未空為有情安住故。「由

自因化身所生潔白功德」，乃化身事業之性相。分類及

界限如前圓滿。 

 

  



跋文   

 

311 

跋文 

跋文及出版願文 

結頌：  

觀慧新月善緣眾，於其雖燃經莊嚴， 

佛母義理之明炬，稚慧眾心難瞭解， 

故從教理柴薪中，答辯再顯燃烈火， 

具貪明慧速前來，善觀佛母妙義身！ 

 

發出講解善說雷鳴時， 

能隨詞義電鬘悅意舞──具法眼者無著兄弟入。 

發出辯論理路獅吼時， 

持掌盡摧論敵大象者──言獅陳那、法稱之傳承。 

趣入著述妙韻大海時， 

恰似詞義妙寶所莊嚴──智者龍樹、馬鳴與月官。 

當下於此善加觀察時， 

唱言「講說整體佛教者──頂尖厥為在下號班禪」。 

 

詳察經莊嚴難點，所積善咨盡所有， 

惟願總體佛聖教，特願甘丹教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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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依理清晰闡述《心要莊嚴疏》義──再顯般若義之燈，

乃對濁世勝者之王至尊宗喀巴大師父子二者的論著長

期研讀，且在經師敦月巴燈座前恭敬依止了十二年以研

習理路後，在第二慈尊巴登洛珠、勝慧自在．列巴群覺

等的善說論著基礎上，由博通顯密者且具備殊勝多種智

慧之福稱論師撰寫於吉祥哲蚌大寺。筆受者乃多聞旺秋

桑波。 

此善亦願佛教能從一切途徑，於一切方所得以弘揚並久

住！ 

 

跋文： 

娑諦！ 

大自在及帝釋梵天等，凌駕三有世間驕慢神， 

皆於何者足塵下禮供，天中勝天釋迦獅前贊！ 

照見能知所知真性慧，能度無餘眾母十力猛， 

除無知闇法王彌勒尊，開啟佛與成佛妙道眼！ 

遍入天力悲智無著尊，千乘牛王所辟俱胝轍， 

如來康莊道中無量義，隨順能趨稀前盡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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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賢獅所發獅吼聲，復再震響善緣名福德， 

悅意稱揚十萬美天女，手持鐃鈸響徹於三有！ 

千道離邊聰慧光華燦，廣袤佛母隱義涵四洲， 

盡皆顯揚天空炬火耀，照徹世間遠驅諸幽暗。 

善說光華映蔽億善說，任誰所願皆能予滿足， 

為將三界瑞兆集此地，隨緣安置善緣力成辦。 

佛語韶齡支分圓滿者，善慧教規初月之吉祥， 

煥發紛揚潔白妙花雨，三界淨善睡蓮願怒放！ 

持掌佛教寶藏諸龍王，經續海中遨遊事業冠， 

猶如垂天飄舞之華蓋，利樂甘霖恆時願降注！ 

十法行之綠鬃皆抖擻，知覺開解力足怒獅群， 

所發離畏講辯著吼聲，願令三乘威鎮雪山峰！ 

供施結緣壽福與聰慧，法財悉聚樹王枝葉茂， 

無上不壞樂善珍寶果，無量喜樂資用願堆垂！ 

尤願三世佛履唯一途。菩提分法普淨所顯藏， 

俱胝圓滿日輪所凝聚，智慧心中心要速顯現！ 

此復，千萬多智生源吉祥哲蚌洛色林的教科書。茲因雪

域一切睿智成就者的頂嚴、博通顯密者且具有殊勝多種

智慧班禪．福稱論師所造此《現觀莊嚴論》辨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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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般若義之燈的舊雕版已毀，遂於第十六勝生繞迴土牛

年，在信施、善心富足的哲霍爾．薩杠倉的資助下重版

付梓。眾施主㩦財禮囑余作後跋願詞，遂由侍讀達爾汗

──僭名甘丹赤江化身者洛桑耶協滇增嘉措撰此跋文

及連接偈頌。願成樂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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